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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10年2月24日星期三  

Wednesday, 24 February 2010 
 

上午11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李華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S.B.S., J.P. 
 
吳靄儀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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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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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張學明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G.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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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林大輝議員，B.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B.B.S., J.P. 
 
陳克勤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梁美芬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梁家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EUNG KA-LAU 
 
張國柱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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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黃國健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B.B.S. 
 
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AN PEY-CHYOU 
 
謝偉俊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譚偉豪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SAMSON TAM WAI-HO, J.P. 
 
 

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M.,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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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AN-LUNG, S.C.,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G.B.S.,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G.B.S.,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G.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DENISE YUE CHUNG-YEE,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TSANG TAK-S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K C CHAN, S.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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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J.P.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YAU TANG-WAH,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LAU NG WAI-LAN,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 J.P. 

PROF LAU SIU-KAI, J.P. 
HEAD, CENTRAL POLICY UNIT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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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進入了會議廳，仍有議員在互相交談 ) 
 
 
主席︰仍有一點新年氣氛。 (眾笑 )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10年監獄 (修訂 )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2010
   
《 2010年入境 (羈留地點 )(修訂 )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2010
   
《 2010年入境 (被羈留者的待遇 )(修訂 )令》 . . . . . . . . . . .   15/2010
   
《 2010年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 . . . . .   16/2010
   
《〈2010年職業性失聰 (補償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2010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Prisons (Amendment) Order 2010 .....................................  13/2010
 
Immigration (Places of Detention) (Amendment) 

Order 2010 .............................................................  14/2010
 
Immigration (Treatment of Detainees) (Amendment) 

Order 2010 .............................................................  15/2010
 
Smoking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Order 2010 .........................................  16/2010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10 (Commencement) Notice ............  1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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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68號  ― 教育獎學基金  
  2008-2009年度經審計的帳目報表及核數師報告和

信託人的報告  

 
第 69號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已審計的帳目報表及工作報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止的年度 ) 

 
第 70號  ― 香港藝術發展局 2008/09年報  

 
第 71號  ―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年度內經簽署和審計

的財務報表連同核數師的報告及受託人基金管理報

告書  

 
第 72號  ― 預算  
  截至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財政年度  
  卷一甲部  ⎯⎯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卷一乙部  ⎯⎯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第 73號  ― 預算  
  截至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財政年度  
  卷二  ⎯⎯  基金帳目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5/09-10號報告  

 
 
Other Papers  
 

No. 68 ─ Education Scholarships Fu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Auditor's 
report and Trustee's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9 

   
No. 69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report on activities of 

the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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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70 ─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Annual Report 
2008/09 

   
No. 71 ─ Li Po Chun Charitable Trust Fund 

Signed and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together with the 
Auditor's report and report by the Trus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9 

   
No. 72 ─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11 
Volume IA ―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Volume IB ―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No. 73 ─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11 
Volume II ― Fund Accounts 

   
Report No. 5/09-10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Consideration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nd Other Instruments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運輸資訊系統的實施情況  
Implementation of Transport Information System 
 
1. 譚偉豪議員：主席，關於運輸署開發的運輸資訊系統中的道路交通

資訊及公共交通查詢服務的使用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上述兩項服務推出後，當局有否統計該等服務的每月平均

使用率；若有，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二 ) 當局有否接獲市民就上述兩項服務作出的投訴；若有，投訴

的數目及詳情為何；及  

 
(三 ) 鑒於有報道指，現時運輸署未能向公眾及相關業界提供即時

交通資訊，當局會否盡快提供該等即時資訊服務，以改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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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本港智能運輸系統的發展；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

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3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及 (二 ) 

 
運輸署致力推動本港智能運輸系統的發展，並研發運輸資訊

系統，讓市民透過互聯網獲得更多運輸及交通資訊。署方分

別於 2009年 2月及 4月推出 “道路交通資訊服務 ”及 “公共交通

查詢服務 ”的試驗版。  

 
“道路交通資訊服務 ”試驗版將現時網上 3項實時交通資訊服

務集合在 1個網站上發放，包括特別交通消息、閉路電視交

通實況影像及行車速度圖，為駕駛者提供實時交通資訊及方

便他們選擇合適駕駛路線。服務在測試期間每月平均使用人

次及點擊次數分別約為 5 000人及 6 000次。運輸署並沒有收

到使用者就有關服務提出的意見或投訴。參考了試驗期間的

經驗，運輸署現正研究增設以電子手帳版提供有關資訊，並

加強行車速度圖的道路名稱搜尋功能，以方便市民利用流動

裝置瀏覽資訊，以及更容易搜尋個別道路的行車速度。有關

服務將於今年下半年正式推出。  

 
“公共交通查詢服務 ”試驗版提供多種公共交通工具的點到點

路線搜尋服務，並附有地圖及車費等資料，方便市民查詢

適合他們的公共交通工具及路線。服務在試驗期間每月平均

使用人次及點擊次數分別約為 45 000人及 73萬次。運輸署共

收到 52份使用者就有關服務提出的意見或投訴，內容多為就

用戶界面、車站資料、地圖資料、建議路線及系統容量等方

面提供意見。參考了這些意見，運輸署增加了系統的容量，

更新了路線及地圖資料，並改善了系統的一些功能及運算程

式。運輸署計劃於今年上半年正式推出有關的查詢服務供市

民使用。  
 

(三 ) 自 政 府 於 2001年 訂 立 智 能 運 輸 系 統 在 香 港 發 展 的 藍 圖 以

來，運輸署一直與業界、學界及相關組織保持聯繫，瞭解有

關技術的發展及市場的需求，並積極利用科技加強運輸資訊

的發放。例如，運輸署由 2007年開始已向流動網絡營辦商提

供閉路電視的即時交通資訊，並計劃於年內推出 “道路交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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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服務 ”的電子手帳版。該署亦正考慮提供更多交通資訊予私

營增值服務供應商 (如電訊公司、車隊及貨運營辦商、汽車生

產商、物流及資訊科技機構等 )，以助他們研發與智能運輸系

統相關的應用服務 (包括汽車導航、車隊管理系統及公眾人士

的個人化資訊服務等 )，務求市民可享用更快捷、更優良的交

通資訊。  

 
 
立法會議員獲委任為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成員 

Appointment of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to Advisory and Statutory 
Bodies 
 
2. 李卓人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截至去年年底，本屆每名

立法會議員獲政府委任為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的情況 (包括組織的名稱

和類別、獲委任的年期，以及他們出席該等組織的會議的比率 )？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以個人身份獲政府委任

為諮詢及法定組織非官方成員的現屆立法會議員有 39人，共佔 107個非

官方成員職位。有關政策局所提供的資料，詳見附件。  

 
 

Annex附件  

 
Detail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to Advisory and 

Statutory Bodies (ASBs)(As at 31 December 2009) 
立法會議員獲政府委任為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的情況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 )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Hon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rruption of the ICAC
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
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4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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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Hon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Deposit-taking 

Companies Advisory  

Committee 

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

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1.5 8 

(66.7%) 

 

Hon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7 

(73%) 

 

Hon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Travel Industry  

Compensation Fund   

Management Board 

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

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6 

(85.7%) 

 

Hon CHAN Kin-por 

陳健波議員  

Health and Medical  

Development Advisory 

Committee 

健康及醫療發展諮詢委

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3 

(86.7%) 

 

Hon CHAN Kin-por 

陳健波議員  

Insurance Advisory  

Committee 

保險業諮詢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0 

(100%) 

 

Hon CHAN Kin-por 

陳健波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dvisory 

Committee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諮詢

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9 

(90%) 

 

Hon Paul CHAN  

Mo-po 

陳茂波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13 

(72.2%) 

 

Hon Paul CHAN  

Mo-po 

陳茂波議員  

Consumer Council 

消費者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7 

(50%) 

 

Hon Paul CHAN  

Mo-po 

陳茂波議員  

Governing Committee of 

the Beat Drugs Fund  

Association 

禁毒基金會管理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9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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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Hon Paul CHAN  

Mo-po 

陳茂波議員  

Legal Aid Services  

Council 

法律援助服務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8 

(100%) 

 

Hon Paul CHAN  

Mo-po 

陳茂波議員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Authority 

(WKCDA) Board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6 

(85.7%) 

 

Hon Tanya CHAN 

陳淑莊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vel Agents 

旅行代理商諮詢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 

(100%) 

 

Hon Tanya CHAN 

陳淑莊議員  

Board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9 

(100%) 

 

Hon Tommy 

CHEUNG Yu-yan 

張宇人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Admission of Quality  

Migrants and  

Professionals 

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

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1 

(73.3%) 

 

Hon Tommy 

CHEUNG Yu-yan 

張宇人議員  

Business Facilit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9 

(75%) 

 

Hon CHEUNG  

Kwok-che 

張國柱議員  

Lump Sum Grant  

Steering Committee 

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9 

(100%) 

 

Hon CHEUNG  

Hok-ming 

張學明議員  

District Council, Tai Po

大埔區議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4 10 

(83.3%) 

 

Hon CHEUNG  

Hok-ming 

張學明議員  

Fisheries Development 

Loan Fund Advisory  

Committee 

漁業發展貸款基金顧問

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1 0 

(0%) 

(Note(1) 

註 (1)) 

Hon Audrey EU  

Yuet-mee 

余若薇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15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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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Hon Vincent FANG  

Kang 

方剛議員  

Airport Authority 

機場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21 

(70%) 

 

Hon Vincent FANG  

Kang 

方剛議員  

Fight Crime Committee

撲滅罪行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2 

(63.2%) 

 

Hon Vincent FANG  

Kang 

方剛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 

(66.7%) 

 

Hon Vincent FANG  

Kang 

方剛議員  

Operations Review  

Committee of the ICAC

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

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29 

(72.5%) 

 

Hon Frederick FUNG 

Kin-kee 

馮檢基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5 

(55.6%) 

 

Hon Frederick FUNG 

Kin-kee 

馮檢基議員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平等機會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4 

(100%) 

 

Ir Dr Hon Raymond 

HO Chung-tai 

何鍾泰議員  

Airport Authority 

機場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5 

(71.4%) 

 

Ir Dr Hon Raymond 

HO Chung-tai 

何鍾泰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7 

(77.8%) 

 

Hon Albert HO 

Chun-yan 

何俊仁議員  

ICAC Complaints 

Committee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

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4 

(66.7%) 

 

Hon Albert HO 

Chun-yan 

何俊仁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dvisory 

Committee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諮詢

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5 

(50%) 

 

Hon IP Kwok-him 

葉國謙議員  

Board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20 

(87%) 

 



立法會  ─  2010年 2月 24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4 February 2010 

 

16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Hon IP Kwok-him 
葉國謙議員  

Governing Committee of 

the Beat Drugs Fund  

Association 
禁毒基金會管理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7 

(87.5%) 

 

Hon IP Kwok-him 
葉國謙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75 

(80.6%) 

 

Hon IP Kwok-him 
葉國謙議員  

Standing Committee on 

Disciplined Services 

Salarie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

件常務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1 11 

(78.6%)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葉劉淑儀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8 

(88.9%)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葉劉淑儀議員  

Steering Committee for 

Research Themes under 

the Research 

Endowment Fund 
研究基金研究主題督導

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2 

(100%)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林健鋒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rruption of the ICAC
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

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8 

(88.9%)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林健鋒議員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貿易發展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31 

(93.9%)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林健鋒議員  

Standing Commission 

on Civil Service 

Salarie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

常務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4 

(57.1%)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林健鋒議員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Authority 

(WKCDA) Board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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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Dr Hon LAM Tai-fai 
林大輝議員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13 

(61.9%) 

 

Dr Hon LAM Tai-fai 
林大輝議員  

District Council, Sha 

Tin 
沙田區議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4 13 

(92.9%) 

 

Dr Hon LAM Tai-fai 
林大輝議員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

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7 

(58.3%) 

 

Dr Hon LAM Tai-fai 
林大輝議員  

Textiles Advisory Board
紡織業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1 18 

(78.3%) 

 

Hon Miriam LAU 

Kin-yee 
劉健儀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1 

(50%) 

 

Hon Miriam LAU 

Kin-yee 
劉健儀議員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16 

(80%) 

 

Hon Miriam LAU 

Kin-yee 
劉健儀議員  

Hong Kong Logistics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物流發展局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5 

(78.9%) 

 

Hon Miriam LAU 

Kin-yee 
劉健儀議員  

Hong Kong Maritime 

Industry Council 
香港航運發展局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1 

(84.6%) 

 

Hon Miriam LAU 

Kin-yee 
劉健儀議員  

Hong Kong Port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港口發展局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7 

(87.5%)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劉秀成議員  

Board of Ocean Park 

Corporation 
海洋公園公司董事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2 

(38.7%)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劉秀成議員  

Council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公開大學校董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1 

(84.6%)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劉秀成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39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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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劉秀成議員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Industry 

Authority 
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

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6 

(81.3%) 

 

Hon Emily LAU 

Wai-hing 
劉慧卿議員  

Business Facilit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9 

(75%) 

 

Hon LAU Wong-fat 
劉皇發議員  

Municipal Services 

Appeals Board 
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 (Note(2) 
註 (2)) 

Hon LEE Cheuk-yan
李卓人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11 

(57.9%)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7 

(77.8%)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Estate Agents Authority
地產代理監管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6 

(100%)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0 

(57.1%)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Hospital Authority 
醫院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50 

(72.5%)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

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0 

(55.6%)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Nursing Council of  

Hong Kong 
香港護士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21 

(91.3%) 

 

Hon Starry LEE  

Wai-king 
李慧琼議員  

Energy Advisory  

Committee 
能源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6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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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Hon Starry LEE  

Wai-king 
李慧琼議員  

Town Planning Board 
城市規劃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60 

(66.7%) 

 

Hon LEE Wing-tat 
李永達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16 

(84.2%) 

 

Hon Alan LEONG  

Kah-kit 
梁家傑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 

(66.7%)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梁君彥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9 

(81.8%)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梁君彥議員  

CreateSmart Initiative 

Vetting Committee 
創意智優計劃審核委員

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 (Note(3) 
註 (3))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梁君彥議員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Business Council
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6 

(66.7%)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梁君彥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

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3 

(42.9%)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梁君彥議員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職業訓練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7 

(100%)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梁美芬議員  

Process Review Panel 

fo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程序覆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職  

1.75 1 

(50%) 

 

Hon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梁劉柔芬議員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財務匯報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14 

(73.7%) 

 

Hon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梁劉柔芬議員  

ICAC Complaints  

Committee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

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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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Hon LI Fung-ying 

李鳳英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Admission of Quality  

Migrants and  

Professionals 

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

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1 

(73.3%) 

 

Hon LI Fung-ying 

李鳳英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

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7 

(36.8%) 

 

Hon LI Fung-ying 

李鳳英議員  

Manpower Development 

Committee 

人力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8 

(88.9%) 

 

Hon LI Fung-ying 

李鳳英議員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職業訓練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 

(50%) 

 

Hon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Action Committee  

Against Narcotics 

禁毒常務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8 

(40%) 

 

Hon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Consumer Council 

消費者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1 

(73.3%) 

 

Hon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Fisheries Development 

Loan Fund Advisory  

Committee 

漁業發展貸款基金顧問

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1 1 

(100%) 

 

Hon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6 

(74.3%) 

 

Dr Hon PAN  

Pey-chyou 

潘佩璆議員  

Manpower Development 

Committee 

人力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 

(100%)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石禮謙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11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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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石禮謙議員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

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9 

(75%)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石禮謙議員  

Vetting Committee of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cheme 
專業服務業發展資助計

劃評審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4 

(25%)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de of Practice for   

Recognized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

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 (Note(4) 
註 (4))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CreateSmart Initiative 

Vetting Committee 
創意智優計劃審核委員

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 (Note(5) 
註 (5))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Digital 21 Strategy  

Advisory Committee 
數碼21策略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3 

(72.2%)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8 

(100%)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ommittee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1 

(68.8%)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Steering Group on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and Design 
推廣創新及設計督導委

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 5 

(7l.4%) 

(Note(6) 
註 (6)) 

Hon TAM Yiu-chung 
譚耀宗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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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Hon James TO 

Kun-sun 
涂謹申議員  

Board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8 

(88.9%) 

 

Hon Paul TSE  

Wai-chun 
謝偉俊議員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平等機會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 

(50%) 

 

Hon Paul TSE 

Wai-chun 
謝偉俊議員  

Tourism Strategy Group
旅遊業策略小組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1 3 

(100%) 

 

Hon WONG Kwok-kin 
黃國健議員  

Board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7 

(77.8%) 

 

Hon WONG Kwok-kin 
黃國健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11 

(68.8%) 

 

Hon WONG Kwok-kin 
黃國健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 

(33.3%) 

 

Hon WONG Kwok-kin 
黃國健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強 制 性 公積 金 計 劃管

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4 

(57.1%) 

 

Hon WONG  

Ting-kwong 
黃定光議員  

Hong Kong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Advisory 

Board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諮

詢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9 

(56.3%) 

 

Hon WONG  

Ting-kwong 
黃定光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Industry Schemes 

Committee 
強積金行業計劃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1 

(100%) 

 

Hon WONG  

Ting-kwong 
黃定光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強 制 性 公積 金 計 劃管

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3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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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

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

任後出席有

關組織會議

次數 (%) 

Remarks

備註  

Hon WONG  

Ting-kwong 
黃定光議員  

Skills Upgrading  

Scheme Steering  

Committee 
技 能 提 升計 劃 督 導委

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 1 

(100%) 

(Note(7) 
註 (7)) 

Hon WONG  

Ting-kwong 
黃定光議員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ommittee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9 

(56.3%) 

 

Hon WONG Yung-kan 
黃容根議員  

Country and Marine  

Parks Board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

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5 

(55.6%) 

 

Hon WONG Yung-kan 
黃容根議員  

Local Vessel Advisory 

Committee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3 

(37.5%) 

 

 
Note(1) As at 31 December 2009, only one Committee meeting had been conducted since the member 

concerned was appointed.  Business of the Committee is sometimes transacted by 
circulation of papers. 

註 (1)  自該議員獲委任至2009年12月31日，該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委員會事務有時以傳閱

文件方式處理。  
 
Note(2) Each appeal is heard by an Appeals Board comprising the Chairman/Vice-chairman and two 

panel members selected from a pool of panel members.  Unlike meetings of other ASBs 
which are normally open to all members on a regular basis, Municipal Services Appeals 
Board (MSAB) hearings are held on a need basis only and confined to one 
Chairman/Vice-chairman and two members each time.  It is impractical to indicate 
attendance rate of individual MSAB member. 

註 (2)  每宗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的上訴，均由主席或副主席連同審裁小組內兩名小組成員所組

成的上訴委員會審理。與一般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會議不同(一般會議都定期舉行，所有成

員均會出席 )，由於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是按需要安排聆訊，而每次聆訊只要求由1名主

席或副主席連同兩名小組成員出席，因此統計個別委員出席率的做法並不實際。  
 
Note(3) "Attendance" not applicable.  The Committee does not have plenary meetings.  As 

Vice-chairman, Hon Andrew LEUNG presided over the vetting meetings held i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2009. 

註 (3)  “出席率”不適用。該委員會並沒有全體會議。梁君彥議員以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於

2009年9月及12月舉行的申請書審核會議。  
 
Note(4) The purpose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de of Practice for Recognized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ACCOP) is to advise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GCIO) on 
major matters related to the Code of Practice for Recognized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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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actice), in particular in respect of the review and amendment to the Code of Practice.  
As there was no such major matter since the member concerned was appointed, it was not 
necessary to convene an ACCOP meeting during that period.  If there are any matters 
necessitating the review/amendment of the Code of Practice in future, the GCIO will convene 
an ACCOP meeting. 

註 (4)  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的功能，是就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

(“業務守則 ”)的有關重要事宜包括檢討或修訂業務守則，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提供意

見。由於在該議員獲委任後的期間內沒有此等重要事宜，因此諮詢委員會沒有需要召開

會議。如果將來有重要事宜須檢討或修訂業務守則，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會召開諮詢委員

會會議。  
 
Note(5) "Attendance" not applicable.  The Committee does not have plenary meetings.  As 

Vice-chairman, Hon Samson TAM presided over the vetting meeting held in October 2009. 
註 (5)  “出席率”不適用。該委員會並沒有全體會議。譚偉豪議員以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於

2009年10月舉行的申請書審核會議。  
 
Note(6)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not applicable.  The appointment was made on an open-ended 

basis. 
註 (6)  “現屆委任年期”不適用。現屆任期並無固定期限。  
 
Note(7)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not applicable.  The appointment was made on an open-ended 

basis.  The work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will be completed upon depletion of funding for 
the Scheme (approximately in 2011). 

註 (7)  “現屆委任年期”不適用。現屆任期並無固定期限。督導委員會的工作在技能提升計劃的

撥款用罄後完成(約在2011年)。  

 
 
樓宇更新大行動 

Operation Building Bright 
 
3. 譚耀宗議員：主席，多位區議會議員向本人反映，其區內多幢沒有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 ”)的舊樓日久失修，因此去年 5月已獲區議會

提名申請成為樓宇更新大行動 (“更新行動”)的第二類別目標樓宇，但至

今政府未有任何答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去年更新行動推行至今，元朗、荃灣、葵青、屯門及離島

5個區議會分別提出多少個第二類別目標樓宇的提名；在獲

提名的樓宇當中，有多少幢已被列為第二類別目標樓宇；部

分提名樓宇不獲列為第二類別目標樓宇的原因，以及它們的

名稱為何；  

 
(二 ) 至今第 (一 )部分的 5個區議會分區分別有哪些樓宇已被列為

第二類別目標樓宇；  

 
(三 ) 鑒於有地區人士指出，部分不獲列為第二類別目標樓宇的舊

樓，其失修情況比一些第一類別目標樓宇更嚴重，政府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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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機制，容許這些舊樓居民提出覆核，使他們獲得資助，

盡快進行維修，以加強樓宇的安全；若會，具體辦法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 鑒於部分不獲列為第二類別目標樓宇的舊樓在過去半年已

成立法團，政府會否容許它們申請成為第一類別目標樓宇；

若會，具體辦法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更新行動於 2009年 5月 7日正式推行。更新行動中的

第二類別目標樓宇屬在組織維修工程上有困難 (例如沒有法團 )的樓

宇，當中包括未有遵行屋宇署發出的法定修葺令的樓宇。此外，我們亦

邀請了立法會和區議會提名樓宇作為第二類別目標樓宇。由屋宇署、香

港房屋協會 (“房協 ”)和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代表組成的更新行動督導

委員會 (“督導委員會 ”)依據有關行動的資格規定、樓宇的狀況及相關資

料，篩選合適的樓宇成為第二類別目標樓宇。  

 
 屋宇署共接獲 513個第二類別目標樓宇的提名，當中 510個提名來自

14個區議會，另有 3個來自立法會議員，當中有 329幢樓宇已獲納入更新

行動中：督導委員會經審核提名樓宇的狀況及有關資料後，已把 263幢

提名樓宇列為第二類別目標樓宇，而餘下的提名樓宇，當中有 66幢較早

前已提出申請成為第一類別目標樓宇，現正由房協和市建局協助有關個

案。屋宇署已於較早前把每區的結果分別通知當區區議會主席。  

 
 就質詢的 4個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及 (二 ) 

 
 元朗、荃灣、葵青、屯門及離島 5個區議會共提出了涉及 145幢

樓宇的提名，當中共有 79幢樓宇被納入更新行動中：其中

49幢樓宇獲列為第二類別目標樓宇，另有 30幢樓宇較早前已

提出申請成為第一類別目標樓宇，現正由房協和市建局協助

有關個案。餘下 66幢樓宇經屋宇署巡查及督導委員會審核

後，由於未能符合更新行動的有關準則，例如樓宇樓齡不足

30年及樓宇狀況未須予以發出法定修葺令等，故此未被列為

第二類別目標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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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宇署已於 2009年 12月 9日致函各區區議會主席，通知各區

議會當區提名樓宇中符合資格而被納入第二類別目標樓宇

的名單，方便各區議會就當區的有關樓宇進行跟進工作。上

述 5個地區獲提名而被納入為第一及第二類別目標樓宇的分

區總數表列如下：  

 

地區  
獲區議會提名  

樓宇數目  

獲提名並納入為

第一類別目標  
樓宇數目  

獲提名並納入為

第二類別目標  
樓宇數目  

元朗  62 8 2 
荃灣  72 17 47 
葵青  8 5 0 
屯門  2 0 0 
離島  1 0 0 
總數  145 30 49 

 
(三 ) 就甄選第二類別目標樓宇方面，我們已在推出更新行動前公

布了客觀及清晰的標準及參加資格。整個甄選過程均由督導

委員會以明確訂立的甄選程序，以及公平的方式去審核和進

行。屋宇署在巡查樓宇及發出法定修葺令方面，亦有部門既

定的要求和程序。如有居民對甄選結果有任何查詢或疑問，

或提出覆核要求，可與屋宇署聯絡。  

 
(四 ) 更新行動的第一階段申請已完結，根據我們至今的估算，在

所有符合資格的第一類別目標樓宇申請及經選定的第二類

別目標樓宇的工程完成後，更新行動 20億元的撥款中仍會有

一些未動用的款額，可供進一步運用。正如我們在 1月 26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中表示，待更多樓宇敲定其維

修工程的範圍及維修費用預算後，我們將可就未動用款額提

供較準確的估計。我們正考慮如何能 有效地運用這些餘

額，以協助更多目標樓宇。我們會繼續監察更新行動的進

行，並打算於 2010年年中向發展事務委員會進一步匯報更新

行動的 新進展和我們的計劃。在擬訂我們的未來路向時，

我們會顧及持份者對更新行動的申請資格所提出的意見、樓

宇業主需要的準備時間、市場上建築專業人員及承建商的供

應量，以及適當地在本港分期進行樓宇維修工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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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政府車輛的交通意外索償事宜 

Claims Relating to Traffic Accidents Involving Government Vehicles 
 
4. 陳健波議員：主席，根據《汽車保險 (第三者風險 )條例》(第 272章 )，
政府不須為其車輛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現時政府自行承擔涉及政府車
輛的交通意外的賠償責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截至去年 12月底，政府車輛的總數及類別為何；及  

 
(二 ) 過去 5年，每年政府就涉及政府車輛的交通意外索償個案作

出的第三者賠償 (包括人身傷害和財物損毀賠償 )總額及沒有
作出賠償的個案數字和原因，以及處理該等索償個案涉及的
行政費用和政府官員的薪酬開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 2009年 12月底，政府車輛的總數及按類別劃分的分項數

字臚列如下：  

 
車輛類別  車輛數目  

巴士  539 
汽車  1 245 
越野車  182 
電單車  561 
貨車  362 
客／貨車  1 688 
特別用途車輛  1 766 
總數︰  6 343 

  
(二 ) 就政府車輛涉及交通意外並牽涉第三者的個案來說，過去

5年 (即 2005年 1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 )政府每年就人身傷

亡和財物損毀所支付的賠償總額如下：  

 
年份  港幣 (元 ) 

2005 600萬  

2006 656萬  

2007 566萬  

2008 485萬  

2009 37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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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政府沒有作出賠償的個案有 49宗，有關原因概列如下：  

 
— 索償人只呈交了初步索償申請，隨後便撤回有關申請。  

 
— 索償人提出申索時，有關申索已喪失時效 (即有關申索是

在可採取法律行動的時限屆滿後才提出 )，政府當局因此

拒絕有關申索。  

 
— 有關索償涉及的財物損毀是由政府以外的人士 (即第三

者 )的過失造成，政府並無法律責任要作出賠償或政府有

權獲得第三者作出的全面彌償。  

 
— 政府當局就有關索償的責任問題提出爭議，有關索償申

請 終被法院駁回。  

 
— 政府當局拒絕對有關索償負責，其後索償人沒有採取進

一步行動或程序。  

 
 政府部門處理有關涉及政府車輛交通意外的索償個案，屬有

關部門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所需資源由部門的現行撥款支

付，而部門亦沒有就涉及的行政費用作出分項評估。  

 
 
教師的供求情況 

Supply and Demand of Teachers 
 
5. 張文光議員：主席，近日本人接獲超額教師的投訴，指他們即使是

曾受師資培訓及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檢定教員”，但在近年適齡學生人數

不斷減少，中小學均出現縮班的情況下，他們找尋教職時遇到很大困

難；但教育局卻同時批准未經師資培訓的大學畢業生，在學校擔任“准
用教員”。他們認為當局在縮班時期，讓曾受訓的教師失業及讓未受訓

的教師獲得教職的安排是浪費用於師資培訓的資源。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2007-2008學年至 2009-2010學年，每學年教育局分別共接獲

中小學多少宗聘用“准用教員”的教師註冊申請、申請的理由

為何，以及當中獲批的申請數目和理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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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當局會否通告學校，在新學年聘請教師時，必須優先聘用“檢
定教員”，以確保教師專業能穩定地發展；及  

 
(三 ) 當局會否檢討現時的政策，以確保在縮班的嚴峻時期，除因

個別極為特殊的原因外，當局不會批准學校聘用 “准用教

員”，以免浪費用於師資培訓的資源？  

 
 
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 在 2007-2008學年至 2009-2010學年，資助中小學申請僱用准

用教員以填補常額教席空缺及其後獲批的數目如下：  

 
2007-2008學年 2008-2009學年 2009-2010學年 * 
申請  獲批  申請  獲批  申請  獲批  

資助小學  25 25 14 14 3 3 
資助中學  216 216 143 142 40 40 
總數  241 241 157 156 43 43 

 
註：  
 
*  截至 2010年 1月 1日的數字。  
 

 在申請時，學校須確認申請是基於沒有合適的檢定教員可供

學校僱用。基於學校運作的需要，如果受僱人士符合《教育

條例》及《教育規例》的相關要求，包括持有所需的學歷，

亦沒有紀錄顯示有關人士不適宜擔任教師工作，教育局會發

出准用教員許可證。  

 
(二 )及 (三 ) 

 
 就質詢中所提及的教師聘任事宜，我們一直明確要求學校應

盡量聘用具備師資培訓資歷的人士任教，以確保教育質素，

並要求學校在僱用教師時，按公平、公開、公正原則進行招

聘。有關聘用教師的指引已列明於《資助則例》及《學校行

政手冊》。  

 
 在實際進行教師招聘時，由於各個空缺的情況及要求不同，

學校除考慮申請人的學歷和曾否接受師資培訓外，亦會考慮



立法會  ─  2010年 2月 24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4 February 2010 

 

30 

職位所需的 新科目知識及技能，申請人的質素和整體表

現、工作經驗，以及能否勝任教授有關科目等，從而甄選合

適人士。少數學校或會因個別原因 (例如科目錯配、學校偏遠

而合適應徵者不多，以及申請人的面試及過往工作表現未如

理想等 )，未能僱用合適的已受訓教師，而須申請僱用准用教

員。  

 
 為保障教育質素，我們不斷積極鼓勵未受訓的在職教師盡快

接受師資培訓。在制度上亦有相關安排，例如完成合適師訓

的教師可按認可資歷遞加增薪；相反，未受訓教師的薪金不

能通過其職級的薪金關限及不能晉陞。事實上，絕大部分的

中小學教師均已具備專業資歷，而未受訓的教師一般都會盡

快接受師資培訓。  

 
 至於學生人口下降對業界的影響，教育局一直十分關注，並

已推出多項措施，以協助學校發展及穩定教師隊伍。我們亦

會因應實際情況發展，不時檢討有關措施。  

 
 鑒於近年學校聘用准用教員人數持續下降，以及過往個別學

校所遇到的招聘困難及實際運作需要，在現階段我們不宜強

行禁止學校聘用未受訓的教師。然而，我們會加強提醒學校

應盡量聘用具備師資培訓資歷的人士任教，包括透過網版

《學校行政手冊》的聘用教師指引來仔細列明學校應優先聘

用已受訓教師，並在日後的相關通告內再強調這項信息。  

 

 
為在內地經營的本港速遞公司提供協助 

Assistance for Hong Kong Courier Companies Operating on the Mainland 
 
6. 黃定光議員：主席，近日有速遞服務行業的人士向本人反映，指內

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 (下稱 “新《郵政法》 ”)於 2009年 10月 1
日起，規定外商不得投資經營信件的國內快遞業務，由於在內地從事相

關業務的香港速遞公司被視為外商，它們在內地的業務受到打擊，不少

公司面臨結業威脅。該等人士表示，因不少內地港商經常使用該等公司

的速遞服務，以便利他們在兩地“前店後廠”的運作，有關速遞業務的結

束將帶來很大的經濟影響。該等人士亦表示，他們期望香港特區政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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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下稱 “CEPA”)下盡快

與內地商討，把速遞服務業納入CEPA的範圍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當局會否跟進上述情況；及  

 
(二 ) 鑒於現時根據CEPA，內地與香港特區政府每年均召開聯合指

導委員會會議，以討論CEPA下各項開放措施的落實工作，當

局會否考慮主動建議把速遞服務納入CEPA的涵蓋範圍內，藉

此容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優惠待遇在內地經營相關業務；若

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及 (二 ) 

 
人大常委會於 2009年 4月 24日修訂通過新《郵政法》，並宣

布於 2009年 10月 1日起施行。新《郵政法》規定外資 (包括港

資 )企業不得投資經營國內信件快遞業務 (即從收件到投遞全

程均在內地境內進行的信件快遞服務 )，但港資企業仍然可依

法經營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信件快遞業務，以及內地境內和跨

境的包裹快遞服務。  

 
國家郵政局隨後於 2009年 9月 30日發出公告，表示不具備經

營快遞業務法定條件的企業，須在 2010年 9月 30日前達到經

營有關業務的條件，並取得快遞業務經營許可。換言之，現

時未符合新《郵政法》規定的快遞業務企業，在本年 9月 30
日前的寬限期內仍可暫時繼續經營。  

 
特區政府一直有密切注視新《郵政法》的推出和對本地企業

的影響。自去年年中開始，特區政府已與業界聯繫，並積極

向有關當局瞭解新《郵政法》的施行情況，以及多次向內地

反映新《郵政法》對港資企業所造成的影響。特區政府會繼

續與香港速遞業界保持聯繫，除了直接向內地當局反映業界

的憂慮和訴求外，亦已建議將有關業務加入CEPA框架內，讓

香港服務提供者經營國內非郵政專營信件的快遞業務。特區

政府會繼續與內地當局進行磋商，以尋求解決方案。  



立法會  ─  2010年 2月 24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4 February 2010 

 

32 

本港在斜坡鞏固及維修方面的專才 

Expertise in Slope Stabi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in Hong Kong 
 
7. DR DAVID LI: President, the Administration advis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Public Works Subcommittee on 4 November 2009 that all high-priority 
government man-made slopes would be stabilized upon completion of the 10-year 
Extended Landslip Preventive Measures (LPM) programme by 2010.  It has 
been learnt that some two-thirds of the man-made slopes in Hong Kong are 
government slopes, and some 18 000 man-made slopes are privately owned.  As 
part of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safety-screening studies were carried out 
on private slopes, and the number of Dangerous Hillside Orders (DHOs) served 
on owners of private slopes each year had increased sharply in the past decad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number of DHOs served each year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in 2000 and,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orders which had been fully complied with, the number of 
persons convicted of non-compliance and the main reasons for 
non-compliance; 

 
(b) of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nd works 

personnel employed in the Government and in the private sector for 
slope maintenance work in Hong Kong at present;  

 
(c) of the transferability of the geotechnical and other skills learned 

during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to other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work for use; 

 
(d)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the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eing 

undertaken by the Government will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demand for geotechnical, slope stabi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expertise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and 

 
(e) whether it knows if Hong Kong has developed any export capability 

in slope stabi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if so, of the value of 
such services being exported each year during which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was being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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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President,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to deal with all known high-risk man-made slopes affecting major 

roads and developments will be completed by 2010.  To dovetail with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GEO) of the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has promulg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dslip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LPMit) Programme to 

start works in 2010 to deal with those potentially problematic man-made slopes of 

moderate risk.  Under the LPMit Programme, the Government will upgrade 

government man-made slopes when the risk-ranking warrants them necessary, 

conduct safety-screening studies for private man-made slopes, and implement risk 

mitigation works for natural hillside catchments.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check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ll new slopes, undertake 

regular maintenance of government slopes to prevent deterioration, promote 

public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of landslide risks, issue landslip warnings and 

provide emergency response to landslides. 

 

My reply to the five points raised in the question is as follows: 

 

(a) The annual numbers of DHOs served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in 2000, are given in the table below: 

 

Year No. of DHOs issued 
No. of DHOs fully 

complied with 

2000 155 125 

2001 265 161 

2002 220 167 

2003 131 86 

2004 160 80 

2005 168 76 

2006 144 46 

2007 140 30 

2008 140 9 

2009 141 0 

Total 1 664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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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DHOs served in the past 10 years, we have initiated 13 
prosecution cases amongst which seven persons/companies pleaded 
guilty in the Court for non-compliance with the orders, five cases 
were subsequently withdrawn and one case is pending outcome. 
Normally,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BD) would allow seven 
months for a DHO to be complied with by the owner.  However, the 
owner may apply for extension of time when he has good reasons to 
do so.  If a DHO turns into non-compliance, a warning letter will be 
issued to the owner followed by prosecution action or default works 
action by the BD.  Generally, default works actions will take about 
49 months to complete, that is, five months to appoint default works 
consultant to design the slope repair works and 44 months for the 
actu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lope repair.  For those DHOs 
that are not yet complied with, they are still at various stages of 
compliance actions such as improvement works by the owners in 
progress, appeal by the owners pending outcomes, prosecution 
actions and default works actions being taken by the BD. 

 
The main reason for non-compliance of DHOs is that some owners 
do no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organize the repair works by themselves 
or they refuse to comply with the orders because of financial 
reasons.  To assist owner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e current 
Comprehensive Building Safety Improvement Loan Scheme of the 
Government could provide loans to individual owners for improving 
the safety of their private slopes. 

 
(b) Currently, the total numbers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nd 

non-professional personnel employed in the Government for slope 
works in Hong Kong are about 190 and 470 respectively.  These 
personnel are deployed in the GEO for slope control and 
enhancement works as well as in seven departments, including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Highways 
Department, Housing Department, Lands Department and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for slope maintenance works.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the figures of professional and 
non-professional personnel employed currently in the private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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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lope maintenance works in Hong Kong. 
 

(c) Over the years, the GEO has accumulated rich knowledge gained 
from the LPM works.  The Offic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guidance documents to promulgate good practices in slope related 
works for reference by geotechnical practitioner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he GEO has organized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eminars/workshops in conjunction with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universities to exchang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slope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and contractors, who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LPM works, have applied their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knowledge on other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d) In August 2007, the Government commissioned a consultancy study 

to review the manpower situation of the loc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o develop manpower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ings showed 
that apart from tunneling work, the local market could cope with the 
increase in demand in the field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As for 
tunneling specialists, we expect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s and 
contractors could fill in any shortage in supply. 

 
(e) The GEO managed LPM works have provided local and overseas 

consultants and contractors with a wealth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knowledge which covered slope stabi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These personnel have provided similar 
services outside Hong Kong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Malaysia 
and Korea.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statistics on the value 
of such services exported each year. 

 
 
在藥物或毒品影響下駕駛汽車 

Driving a Motor Vehicle Under Influence of Medicines or Drugs 
 
8. 陳克勤議員：主席，近日發生多宗司機涉嫌吸毒後駕駛而引致的交

通意外，但現行法例並沒有賦權警方要求該等司機提供體液樣本進行藥

物化驗。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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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過去 12個月，共有多少宗涉及司機在服藥或吸食毒品後駕駛

的交通意外；當中涉案司機被定罪的個案數目，以及 高的

判罰為何；  

 
(二 ) 根據警方現時的指引，當懷疑司機在服藥或吸食毒品後駕

駛時，警方是否有權要求該等司機即時停止駕駛；  

 
(三 ) 當局有何短期措施打擊司機在服藥或吸食毒品後駕駛的情

況；  

 
(四 ) 會否考慮修訂法例，賦權警方要求涉及交通意外的司機提供

體液樣本進行藥物化驗；若會，有關工作何時展開，以及具

體的藥物化驗程序為何；若否，原因為何；及  

 
(五 ) 當局會否考慮將司機吸毒後駕駛的行為，納入強制性驗毒計

劃的研究和諮詢範圍內；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多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根據警方的紀錄，過去 12個月，共有 4宗涉及司機涉嫌在藥

物影響下駕駛汽車而引致的交通意外。  

 
 上述個案中， 1宗於去年 5月發生，而其餘 3宗均在今年 1月發

生。在去年發生的個案中，有關司機被控吸食危險藥物及在

藥物影響下駕駛汽車，被判接受感化 18個月、被取消駕駛資

格 24個月及被強制修習駕駛改進課程。至於在今年 1月發生

的個案，警方已提出檢控，案件正在排期審理。  

 
(二 ) 警務人員如懷疑司機受酒精或藥物影響，會要求有關司機停

止駕駛，並向司機進行檢查呼氣測試，以確定他是否受酒精

影響，亦會密切留意及記錄司機的行為。如檢查呼氣測試結

果顯示司機沒有飲酒，或體內酒精沒有超過訂明限度，而警

務人員有理由懷疑司機正受藥物影響，警務人員會查問司機

曾否服用藥物，並會搜查該司機及相關車輛以確定他是否藏

有危險藥物。如司機承認曾服用藥物，或警務人員搜查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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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駕駛者時發現藏有危險藥物，警務人員會拘捕涉嫌人士。

如有需要及在司機的同意下，警務人員會將司機交由醫生作

詳細檢驗。  

 
(三 ) 警方正密切留意涉及藥後駕駛的事件，並向前線警務人員作

出訓示，提醒他們有關處理方法。事實上，如藥後駕駛涉及

意外，甚至人命傷亡，有關司機可能會被控以危險駕駛，以

至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等罪名。  

 
 另一方面，我們會加強有關宣傳，呼籲駕駛人士服用藥物

前，應留意藥物的標籤上是否有 “使人昏昏欲睡 ”或 “服後不宜

駕駛 ”等警告。如一定要服用影響駕駛的藥物，有關人士不應

駕駛，而應使用其他交通工具。  

 
 政府也會繼續循五管齊下的策略，在教育宣傳、戒毒康復、

立法執法、對外合作和實證研究方面，加快加大力度推行抗

毒工作，打擊毒品問題。  

 
(四 ) 我們明白大眾對駕駛人士受藥物，尤其是毒品影響駕駛並導

致交通意外的關注。由於市面上的藥物種類繁多，而每個人

對藥物的反應亦不一樣，較難確定每種藥物服後對駕駛行為

所產生的影響，故此全面規管藥物種類或訂明相關標準涉及

相當複雜的問題。我們計劃在處理藥後駕駛的問題時先針對

危險藥物，例如氯胺酮 (即俗稱 “K仔 ”)及海洛英等毒品。  

 
 要有效打擊藥後駕駛，必須先具備辨別藥後駕駛者的方法。

我 們 一 直 留 意 海 外 國 家 就 打 擊 藥 後 駕 駛 的 相 關 研 究 和 法

例。近年外國引入不同的方法，判斷司機是否在藥物影響下

駕駛汽車。例如英國引入 “藥後析辨 ”方法，測試司機的感官

及動能反應或檢查瞳孔等，以評估司機是否受藥物影響。

澳洲一些州政府則引入快速測試儀器，檢測司機的口腔液，

作初步識別司機曾否服用某些藥物，以作進一步 (例如驗血 )

的評估；在現階段，有關快速測試儀器只限於測試澳洲當地

常見濫用的藥物。我們現正研究有否快速測試儀器可測試本

港較常吸食的毒品 (例如氯胺酮 )，以及其可靠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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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參考外國的經驗，研究這些辨別藥後駕駛者的方法的

可行性及那種方法較適合在本地應用。同時，我們會研究應

如何修訂法例，以更有效地配合警方的執法及取證行動，並

考慮有否需要提高罰則以加強阻嚇作用。我們期望在年中左

右提出初步建議，並展開諮詢，聽取公眾的意見。  

 
(五 ) 現時藥後駕駛受《道路交通條例》(第 374章 )管制。如上文所

述，我們正加緊研究，以評估如何進一步完善法例，並期望

在年中左右提出初步方案諮詢公眾意見。至於禁毒處正研究

的強制驗毒建議，主要是針對青少年毒品問題，希望藉強制

驗毒加強阻嚇力，預防問題惡化，亦希望及早辨識吸毒人

士，為他們提供戒毒治療及康復服務。有關建議並非針對藥

後駕駛行為，而涉及的安排及考慮亦有所不同。保安局計劃

今年內與持份者進行探討，就強制驗毒的具體方案開展公眾

諮詢工作。  

 

 
高空工作的安全 

Work-at-height Safety 
 
9. 葉偉明議員：主席，根據建造業議會的數字， 2009年 1月至 11月期

間發生的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中，屬“人體從高處墮下”類別的個案有 18

宗，佔總數的 81.8%。有不少業內人士指出，建造業的高空工作危險性

大，意外的死亡率高，而《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 59章 )及《建築地

盤 (安全 )規例》 (第 59章，附屬法例 I)(“《安全規例》”)只訂明建築地盤

東主及承建商對保障僱員工作安全的“一般責任”，以及須採取“足夠的

步驟”防止建築地盤內有人從高度不少於 2米之處墮下，但沒有規管高空

工作的安全的條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年，每年勞工處分別巡查高空工作的施工程序及安全

措施的次數，以及發現違規的個案數目；  

 
(二 ) 過去 5年，當局每年向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發出涉及高空

工作的敦促改善通知書數目，以及是否知悉他們在收到通知

書後平均在多少天內作出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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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過去 5年，當局每年向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發出涉及高空

工作的暫時停工通知書數目，要求停工的平均天數，以及是

否知悉他們在收到通知書後平均在多少天內作出改善措施；  

 
(四 ) 過去 5年，每年當局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6A條向

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提出檢控的數目、個案的性質，以及

定罪的個案數目為何；及  

 
(五 ) 當局會否考慮參考英國的做法，制定針對高空工作安全事宜

(包括施工程序及安全措施 )專項法例，以保障工人安全；若

否，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政府十分重視保障及促進工人的職業安全及

健康。 “人體從高處墮下 ”是建造業嚴重及致命工業意外的主因，因此，

勞工處在進行執法、教育及宣傳工作時，一直均十分着重保障工人在高

空工作的安全。  

 
 就質詢的 5個部分，我答覆如下：  

 
 (一 )、 (二 )及 (三 ) 

 
  勞工處人員會定期突擊巡查建築地盤，以確保其東主、承建

商或工作人員遵守有關的職業安全法例的要求，包括《安全

規例》，以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 59章 )下相關的附

屬規例。由於建築工程多會涉及高空工作，因此，在勞工處

人員巡查建築地盤時，有關的施工程序和安全措施便成為視

察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勞工處人員在巡查建築地盤時，如發現違規之處，會向東主

或承建商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書面警告、敦促改

善通知書或暫時停工通知書，以及在適當時提出檢控。  

 
  在 2005年至 2009年的 5年內，勞工處視察建築地盤次數、發

出的警告數目、針對不安全的高空工作而向建築地盤東主或

承建商發出的敦促改善通知書／暫時停工通知書的數目載

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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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視 察 建 築 地 盤

的次數 * 49 786 48 550 45 795 47 917 50 801

發 出 的 書 面 警

告數目 # 13 432 12 368 13 091 13 078 12 372

針 對 不 安 全 的

高 空 工 作 而 發

出 的 敦 促 改 善

通知書數目  

450 427 468 371 362 

針 對 不 安 全 的

高 空 工 作 而 發

出 的 暫 時 停 工

通知書數目  

107 108 113 115 89 

 
  註：  
 
  *  視 察 地 盤 的 總 數 ： 視 察 有 關 高 空 工 作 的 施 工 程 序 和 安 全 措 施 是 地 盤巡

 查 工 作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 故 此 無 法 分 別 提 供 就 高 空 工 作 巡 查 的數

 字。  
 
  #  針對違反工作安全法例而發出的書面警告。  

 
  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按暫時停工通知書糾正涉及的危害

所需的時間長短不一，視乎涉及的危害的性質及須採取的改

善措施而定。在上述 5年內，持責人平均需時約 49天獲當局

撤回暫時停工通知書。至於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按敦促改

善通知書作出改善的安排，勞工處雖然並無備存所需時間的

資料，但會密切跟進，以確保他們遵守法例。  

 
(四 )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6A條向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

商提出的檢控，多與未能為所僱用人士設置安全工作系統有

關。過去 5年，勞工處根據該條文發出的傳票數目如下：  

 
個案經審訊的傳

票數目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根據《工廠及工

業經營條例》第

6A條提出檢控  
59(35) 35(28) 64(58) 52(38) 74(54)

   
  註：  
 
  括號內的數字為當事人被定罪的傳票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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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現行的法律架構已對建築地盤的高空工作安全提供了足夠

的保障：《安全規例》第VA部及《工廠及工業經營 (吊船 )規

例》 (“《吊船規例》 ”)(第 59章，附屬法例AC)列明高空工作

須符合的具體安全規定。  

 

 《安全規例》第VA部訂明，除了應承擔規例訂明的各種責任

以外，負責建築地盤的總承建商，以及任何直接控制任何建

築工程的承建商，必須防止在高處工作的人遇到各種危險狀

況、採取足夠的步驟防止任何人從高度不少於 2米之處墮

下，以及確保棚架、梯子或其他作支持用的設施於設計、建

造及維修方面的安全。承建商亦應採取措施控制危險的狀

況，包括提供合適的工作平台和安全進出口，以及在危險處

裝設合適的圍欄。承建商如違反《安全規例》第VA部的規定，

高可處罰款 20萬元及監禁 12個月。  

 

 《吊船規例》就安全使用吊船作出規定。吊船的擁有人須承

擔的責任，包括須確保吊船在設計、建造、維修、錨定及支

持方面的安全，以及確保在使用吊船前進行測試及檢驗。吊

船的擁有人如違反《吊船規例》， 高可處罰款 20萬元及監

禁 12個月。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第 509

章 )的一般責任條款與《安全規例》及《吊船規例》的規定互

相配合。根據一般責任條款，僱主有責任提供及維持安全和

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系統，包括在建築地盤進行高空工作的

系統。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勞工處處長可向僱主

或承建商送達敦促改善通知書或暫時停工通知書，以確保能

迅速糾正違例事項或消除對工人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

的迫切危險。有關規定亦適用於與高空工作有關的危險。  

  

 由於現時的法律架構已為高空工作安全提供足夠的規管，以

保障工人的安全，我們沒有計劃為這範疇另訂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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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高爾夫球場的灌溉需要 

Irrigation Needs of Golf Courses in Hong Kong 
 

10. DR DAVID LI: Presid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rrigation needs of golf 
courses in Hong Kong,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knows if the existing man-made features (including the reservoir, 
the irrigation lake and desalination plant) at the Jockey Club Kau 
Sai Chau Public Golf Course in Sai Kung met all the irrigation 
needs of the golf course in the past two years; if not, whether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WSD) supplied water to the golf course 
for irrigation purposes; if so, of the total amount of water supplied in 
each of the past two years, and the rate at which such supply was 
charged; 

 
(b) it knows if other golf courses in Hong Kong have alternative or 

dedicated sources of water supply which significantly reduce or 
eliminate the need of drawing water from the WSD; and 

 
(c) it has formulated any policy or entered into any agreement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d use of alternative or 
dedicated sources of water supply for irrigation of golf courses; if so, 
of the details?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President, fresh water is a precious and 
scarce natural resource.  Under the Waterworks Regulation, drawing water from 
the supply system for use in lawn or playgroun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Water Authority is not allowed.  The WSD will supply water for irrigation 
purpose, only when the user proves that there is no other alternative source for 
watering. 
 

My reply to the three points raised in the question is as follows: 
 

(a) We can confirm that the WSD is not supplying water to the Jockey 
Club Kau Sai Chau Public Golf Course for irrigation purpo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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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not received any such application.  We believe that through its 
own means, the Club has been meeting the Golf Course's irrigation 
needs. 

 
(b) and (c) 
 
 On the supply of water for irrigation purposes in golf courses, our 

current policy is that permission would only be given if there is no 
practical alternative.  In such case, permission would only be given 
on concessionary basis when the territory is on full supply, subject to 
adequacy of the local wat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Such 
permission will be withdrawn if, in the opinion of the Water 
Authority, the supply situation requires it.  According to the WSD's 
record, no golf courses in Hong Kong have permission to use tap 
water for irrigation purpose.  Similar to Jockey Club Kau Sai Chau 
Public Golf Course, many other golf courses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dedicated sources of water supply such as reservoirs, 
desalination plants, underground water collection systems, 
non-saline effluent from nearby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and so 
on. 

 

 
避免雙重徵稅協議 

Agreements on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11. 林大輝議員：主席，本人於本年 2月 3日本會會議上提出有關內地與

香港當局於 2006年 8月 21日簽訂的《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

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 (“《安排》”)的書面質詢。就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答覆，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香港稅務局 (“稅務局”)只曾於 2009年 10月向國家稅務總

局反映業界有關放寬 183天規定的建議，當局會否於本年內

再次向國家稅務總局反映業界的建議；若會，具體的安排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鑒於有不少業界人士向本人反映，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

中央人民政府，而兩地關係密切，內地與香港在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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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理等方面的關係與其他不同稅務管轄區的關係有別，因

此無須一致地採用 183天的準則，香港特區政府會否向內地

當局反映業界的意見；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 當局為何容許稅務局沒有記錄納稅人中屬內地居民在港欠

稅或申請暫緩繳稅的個案數字；會否因稅務局沒有記錄該等

個案數字而令本港的薪俸稅收入減少；若否，原因為何；  

 
(四 ) 政府有否評估，每年因 183天的準則而少收的薪俸稅款額，

以及會否對現時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的運作構成影響；  

 
(五 ) 鑒於政府在回覆中表示，若港人認為內地的徵稅方法不符合

《安排》的規定，可向稅務局提出，如有需要，稅務局可

啟動與內地稅務當局的協商程序，協商程序的詳情為何；

政府有否進行任何宣傳讓市民知悉該程序的詳情；自《安

排》實施以來，有否香港居民向稅務局提出啟動協商程序

的要求，以解決雙重徵稅問題；若有，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六 ) 現時當局如何分辨內地居民逗留在港是否屬工作性質，以界

定他們是否在港工作超過 183天，因而須繳納薪俸稅；  

 
(七 ) 過去 3年，有否收集數據反映在《安排》下 183天的規定如何

有利兩地融合及經濟發展；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

何；  

 
(八 ) 有否評估將《安排》中的有關規定放寬至 183天是否已足夠

便利兩地融合及經濟發展；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

何；  

 
(九 ) 有否評估 183天的規定會如何影響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啟用

後的收入及乘客量；  

 
(十 ) 鑒於政府在回覆中表示，收到兩份分別建議把有關規定放寬

至 260天及 270天的意見，提出該兩份意見的人士或機構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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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何；政府為何沒有就個別商會提出的類似意見作統計，

以及何時開始進行統計工作；及  

 
(十一 ) 政府認為完全取消 183天的規定並不合理的詳細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及 (二 ) 

 
 稅務局和國家稅務總局每年均會就《安排》舉行工作會議。

稅務局會反映業界就放寬 183天的規定及其他有關實施《安

排》的具體建議。  

 
(三 ) 稅務局處理欠稅或申請暫緩繳稅的個案時，對所有納稅人均

一視同仁，無分國籍，因此沒有需要就不同國籍的納稅人作

出分類記錄。  

 
(四 ) 在未有《安排》前，香港居民在內地只要工作超過 90天，就

有可能被內地徵稅。現時《安排》下的 183天規定，已大大

放寬了有關時限，因此香港並沒有因為這規定而減少稅收。

此外，香港僱員在外地逗留的時間長短和是否在香港繳稅，

並不會影響強積金的運作。  

 
(五 ) 香港納稅人如欲啟動《安排》下的協商程序，可以將其個案

提交稅務局。有關協商程序詳情，載於稅務局 2008年 8月發

出的香港稅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 44號 (修訂本 )，市民可

從稅務局網頁下載該指引。自《安排》實施以來，稅務局未

有接獲有關申請。  

 
(六 ) 稅務局會根據整體事實來判斷一名內地居民是否在港從事

受僱活動，考慮因素包括該名人士在港期間的實際活動、其

僱傭合約及其僱主或有關企業的陳述。如確定該名人士因工

作關係在港停留超過 183天，稅務局便可向該人士徵稅而無

須考慮該人士在 183天內是否每天均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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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八 )及 (九 ) 

 
 正如我在今年 2月 3日回覆林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中指出，

《安排》中 183天的規定，旨在公平及明確地分配內地與香

港的徵稅權。就此目的而言，我們認為無須進行質詢所述的

評估。  

 
(十 ) 根據紀錄，除了林大輝議員外，梁君彥議員亦曾在立法會會

議上向政府提出放寬 183天規定的意見。個別商會人士在不

同場合與政府官員討論時，亦有提出類似意見。由於以此形

式向政府提出建議的範圍廣泛，我們難以就每一項建議內容

逐一統計。政府關注各界人士就稅務政策所提出的意見，並

會加以考慮。  

 
(十一 ) 香港的稅制採用地域來源原則，而非根據居民身份徵稅。如

果完全取消 183天的規定，則長期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

在兩地均無須繳稅。這種雙重免稅的情況，並不合理。  

 
 
專線小巴轉乘優惠計劃 

Concessionary Interchange Schemes for Green Minibus 

 
12. 甘乃威議員：主席，去年 11月 23日，在南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有專線小巴營辦商表示，由於八達通系統對轉乘路線數

目的限制，他們難以如期推出南區專線小巴路線八達通轉乘優惠計劃。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八達通系統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為何，以及該系

統對轉乘計劃有否其他限制 (例如每天使用人次上限 )；  

 
(二 ) 現時全港共有多少條專線小巴路線提供八達通轉乘優惠計

劃；是否知悉在過去 3年，有否專線小巴營辦商因上述原因

放棄推出轉乘計劃，以及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八達通公司”)

有否為實施巴士相互轉乘、小巴相互轉乘及巴士轉乘鐵路和

小巴轉乘鐵路的優惠計劃而進行軟件和硬件的改善工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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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八達通系統可支援的轉乘路線數目；若有，詳情為何；

及  

 
(三 ) 鑒 於 政 府 一 向 鼓 勵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推 出 更 多 轉 乘 優 惠 計

劃，政府會否與八達通公司商討，要求該公司解決上述問

題，以配合專線小巴營辦商推出各項轉乘優惠計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目前，全港共有 56條專線小巴路線提供與鐵

路轉乘的車費優惠，以及 44條專線小巴路線提供與其他專線小巴路線轉

乘的車費優惠。  

 
 根據運輸署從專線小巴業界所瞭解，在過去 3年，只有質詢中涉及

的南區專線小巴營辦商因現時正使用一款資料儲存容量較低的八達通

讀寫器而未能依時擴展旗下車隊自 2009年 7月開始推行的轉乘優惠計

劃。該專線小巴營辦商一直與八達通公司保持密切磋商，希望能早日解

決有關問題，以配合其營運發展。我們亦已促請八達通公司優先處理上

述個案，期望可加快落實建議新增的專線小巴轉乘優惠計劃，惠及市民。 

 

 
醫院管理局向病人提供中文醫療報告 

Provision by Hospital Authority of Medical Reports in Chinese to Patients 
 
13. 李永達議員：主席，有公立醫院病人向本人反映，現時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按病人要求而簽發的醫療報告以英文書寫，然而，不少病人

不懂英文，他們到內地居住或工作時若須接受醫療服務，內地醫護人員

亦往往難以根據該等醫療報告瞭解他們的病歷和曾接受的治療。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醫管局基於甚麼理由向病人只提供英文本的醫療

報告；  

 
(二 ) 鑒於本港大部分人口為中國人，部分港人只懂中文，當他們

索取醫療報告時，卻不獲醫管局提供該等報告的中文本，當

局有否評估醫管局有否違反病人約章有關保障病人知情權

的部分；若有評估，結果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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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鑒於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的初時，以英文擬備的法律文件

及合約有註明，當其中文本及英文本出現歧異時須以英文本

為準，醫管局會否參考這種做法，按病人要求提供醫療報告

的中文本？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一般而言，醫護人員在診治過程中會口頭向

病人清楚解釋病情和治療方法。醫管局亦會按病人要求提供書面醫療報

告。現就質詢各部分答覆如下︰  

 
(一 ) 英語為世界各地西方醫學 流行的專業用語。本地的醫療人

員的訓練也是以英語為學習語言，因此，西醫臨床病歷及醫

療報告所用的醫學專用名詞亦以英語及醫學專業內通用的

拉丁或希臘語為主。本地受西醫培訓的醫護人員填寫臨床病

歷及醫療報告，自然以英語為要。公立醫院的情況如是，私

家醫院診所亦然。內地的西醫亦有學習專業用的英語。兩地

的專業人員在專業上的溝通並無障礙。  

 
 必須指出，醫療報告及病人病歷的主要作用是記錄及報告病

情，以便病人能得到 合適的治療及跟進。英語既是西醫體

系內的流行用語，以英語書寫醫療報告和病人病歷自當較為

準確，亦能方便醫護專業人員溝通，在轉介病人時同樣發揮

作用。  

 
(二 )及 (三 ) 

 
 病人可要求醫護人員解釋醫療報告的內容，病人的知情權得

到充分保障。對於偶爾要求以其他語言提供醫療報告的個

案，醫管局會搜集市面翻譯服務的資料，提供予有需要的病

人作參考。  

 

 
立法會補選 

Legislative Council By-elections 
 
14. 李慧琼議員：主席，對於香港個別政黨的立法會議員以先辭去席

位，再補選的方式推行所謂的“五區公投運動”，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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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年 1月 15日發表聲明，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無規定“公投”

制度，香港特區亦無權創製“公投”制度，強調進行所謂“公投”，與香港

特區的法律地位不符，是從根本上違背《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有關決定。行政長官在 1月 14日的本會答問會上也表示，在

香港進行任何形式的所謂“公投”，是完全沒有法律基礎和沒有法律效力

的，特區政府不會予以承認。鑒於有關議員已經正式辭職，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政府有何應變措施處理補選所需的撥款申請遭立法會否決

的情況；  

 
(二 ) 特區政府會否檢討補選的宣傳安排，以免市民誤以為特區政

府認同是次補選是“公投”的說法；若會，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會否考慮不安排高級官員在投票當天在傳媒面前

投票及呼籲選民投票；及  

 
(三 ) 當局會否考慮修訂法例，對辭去席位的議員參與補選作出某

些規限；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第 36(1)(a)條，選舉管理委員

會 (“選管會 ”)必須在立法會秘書宣布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

時，安排舉行補選。《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章 )第 12

條訂明，選管會、選管會成員或總選舉事務主任在執行本條

例或任何其他條例下任何職能時正當招致的所有開支須由

政府一般收入支付。我們相信議員明白政府有義務履行這項

法定責任。  

 
(二 ) 特區政府強調， 2010年立法會 5個地方選區補選旨在填補立

法會出缺的議席。《基本法》並沒有任何 “公投 ”機制，任何

所謂 “公投 ”在《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下，都是沒有法律基礎

和法律效力的。特區政府是不予承認的。特區政府在這方面

的立場是非常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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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依法舉行是次立法會補選，並計劃運用 300萬元進行

宣傳工作，以告知選民有關補選的安排。鑒於我們在 2007年
為一個地方選區舉行立法會補選時運用了約 70萬元進行有

關宣傳工作，而部分宣傳工作 (例如製作及刊登廣告等 )可適

用 5個地方選區而無須為個別選區另作安排，我們預計在是

次立法會補選中安排 300萬元的宣傳開支可覆蓋 5個地方選

區的宣傳工作。  

 
 行政長官及其主要官員團隊會於稍後各自自行決定怎樣處

理補選投票事宜。所有登記選民，包括公務員，均會自行決

定是否及如何在選舉中投票。  

 
(三 ) 對於有立法會議員透過辭職，利用補選策動所謂 “公投運

動 ”，我們注意到社會上對這做法並不認同，有意見認為應修

訂本地法例，避免同樣情況再次出現。特區政府剛完成 2012
年政改方案的諮詢，並正仔細研究所收到的意見。有意見認

為應對立法會議員辭職後再參選作出規限，我們會對此在考

慮修訂有關的本地選舉法例時小心研究，須考慮有關建議是

否符合《基本法》、所提出的限制在法律上是否屬合理限制，

以及有關限制是否切實可行。  

 
 
菜園村村民的賠償及安置安排 

Compensation and Rehousing Arrangements for Choi Yuen Tsuen Villagers 
 
15. 馮檢基議員：主席，據悉，有關注團體指出，雖然廣深港高速鐵路

香港段項目 (“高鐵項目 ”)的撥款申請已在爭議聲中獲本會財務委員會

通過，然而，仍有受高鐵項目工程收回土地和清拆影響的石崗菜園村村

民對當局提出的收地及清拆賠償、安置和復耕等的安排表達不滿，更有

村民堅持“不遷不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與受高鐵項目工程影響的菜園村村民商討上述賠償及

安置等安排的 新進展為何；現時已正式向政府登記接受賠

償方案的住戶數目，以及該數目佔菜園村總住戶數目的百分

比；及  

 
(二 ) 有否估計在登記日期於本年 2月底屆滿後，仍拒絕接受賠償

方案的住戶數目；現時當局對於他們拒絕接受賠償方案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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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會否提供更具彈性的安置和復耕等安排以滿足村民的

訴求，以及政府有否制訂措施，以避免在收地時出現任何衝

突情況，並防止村民受到任何傷害？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為了確保廣深港高速鐵路 (“高鐵 ”)香港段乘

客的安全和應付鐵路運作的需要，我們須收回石崗菜園村一帶的土地設

置緊急救援站及列車停放處。香港鐵路有限公司在設計高鐵香港段於新

界區內的走線方案時，已就此詳細研究不同的選址，確定現時的選址所

影響的居民人數 少，而救援和疏散的成效 為理想。  

 
 當局為受影響的住戶提供了一個特設的特惠安置方案，以助照顧菜

園村住戶的特別安置需要。在這方案下，受高鐵項目清拆影響的合資格

住戶可選擇下述其中一個特別援助選項：  

 
(i) 特惠現金津貼 60萬元；或  

 
(ii) 特惠現金津貼 50萬元，同時有機會認購剩餘居者有其屋計劃

(“居屋 ”)單位，而無須接受全面經濟狀況審查。  

 
 為了令這個特設的特惠安置方案更具彈性，協助真正有需要但未能

完全符合有關資格的村民，以解決他們特別的安置需要，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獲授酌情權，決定某些住戶是否可如合資格住戶般獲取特別援助，

以及是否或應如何削減這些個別住戶的特惠現金津貼款額。  

 
 特設特惠安置方案再加上現行政策下的補償及安置安排，可為受影

響村民提供適當及具彈性的援助。如村民符合相關的資格，可以選擇農

業復耕並在農地附近建屋自住、豁免全面經濟狀況審查購買居屋、租用

或購買鄉郊的低密度私人房屋，或選擇優先入住租住公屋等。  

 
 就議員質詢的兩個部分，我現在答覆如下：  

 
(一 ) 截至 2月 20日，超過 140個居於菜園村的住戶已向地政總署登

記，佔菜園村住戶的大部分。當局已完成處理約 30戶的申

請，農曆年前已有兩戶領取特惠現金津貼。其他獲批特惠現

金津貼的村民可隨時與地政總署聯絡，安排領取特惠現金津

貼。當局正處理其餘的申請，並會陸續通知村民其申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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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申領特惠安置方案下特別援助的登記將在 2月底結束，所有

受影響的村民均須向當局登記，以便我們從速處理他們的申

請和核實申領特別援助的資格。  

 
 我們在菜園村舉辦了多次居民大會，向村民解釋方案的細

節，又多次主動探訪村民，親身實地向他們講解具體的情

況，瞭解他們的需要和為他們登記。我們在菜園村亦設立了

一站式諮詢中心，進一步方便村民登記。我們知道鄉議局和

相關的村代表也保持密切聯繫，尤其商討如何協助村民覓地

復耕。此外，我們共出版了 6期居民通訊，向村民解釋特惠

安置方案的內容、列舉了一些常見的問與答和獲發特惠現金

津貼的案例 (請參閱附件的第九期《菜園村居民通訊》 )。  

 
 為協助安置受影響的村民，我們為他們提供了上述的特惠安

置方案，再加上現行政策下現有的補償及安置安排，已為村

民提供了不同的選擇。  

 
 在程序方面，我們亦希望為受影響的村民提供 大彈性的安

排。例如，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農業用途遷置時，申請人除

了有需要核實農民的身份，亦有需要同時提交可行的務農計

劃，包括替代農地的位置等資料。當局明白村民未必能夠在

短時間內覓得替代農地繼續耕作，讓有關部門審核其務農計

劃是否可行，因此申請過程將分為兩部分，申請人可初步核

實其農民的身份後，再覓私人農地並提交務農計劃供當局審

批。  

 
 此外，我們明白有村民需要現金以支付替代居所的訂金。有

見及此，獲批特惠現金津貼的村民，可隨時與地政總署聯

絡，安排盡早領取特惠現金津貼，方便村民在找到合適的替

代居所後，可以即時簽訂買賣協議。我們亦明白村民需要時

間完成另置新居的手續和裝修等，因此容許領取特惠現金津

貼的村民與當局協定一個利便的遷出日期。一般而言，村民

越早登記，我們越早可以完成審批，村民也將有較多時間辦

理遷居事宜。  

 
 我們會繼續與菜園村村民保持密切的溝通，聆聽他們的需

要，並在特惠安置方案和現行政策的框架下，盡力協助他們

解決搬遷時所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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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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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審議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的撥款申請而

調配的政府資源 

Government Resources Deployed for Meetings of Finance Committee held to 

Consider Funding Proposals for Project of Hong Kong Section of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16. 李國麟議員：主席，2010年 1月 8日、15日及 16日，本會財務委員會

就審議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 (“高鐵”)項目的撥款建議舉行會議。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在上述 3天的會議中：  

 
(一 ) 當局就處理高鐵項目所投入的資源總額，以及涉及的人員數

目、其職級及工作時數為何 (以表列出 )；及  

 
(二 ) 警方就維持秩序所投放的警力，包括涉及的人員數目、其職

級及工作時數 (以表列出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 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10年 1月 8日、 15日及 16日召開會議，

討論高鐵的撥款申請。為回應議員不同範疇的質詢，我們邀

請了相關部門／機構的代表出席會議。出席上述 3天會議的

人員數目、職級及工作時數的資料請見下表：  

 
出席 2010年 1月 8日、 15日及 16日  

財務委員會的人員數目、職級及工作時數  

 

日期  

 

出席人員職級  

2010年  

1月 8日  

2010年  

1月 15日  

2010年  

1月 16日  

局長  2 2 2 

首長級薪級表  

第 8點  
1 1 1 

首長級薪級表  

第 6點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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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出席人員職級  

2010年  

1月 8日  

2010年  

1月 15日  

2010年  

1月 16日  

首長級薪級表  

第 4點  
2 2 2 

首長級薪級表  
第 3點  

2 0 0 

首長級薪級表  
第 2點  

1 3 3 

首長級薪級表  
第 1點  

3 3 3 

非政府人員
(1 )

 5 4 4 
合計 (位 ) 17 16 16 
總工作時數  6小時45分鐘

(2)

x 17人  
=114小時 45
分鐘  

6小時45分鐘
(2) 

x 16人  
=108小時  

9小時
(2 )  

x 16人  
=144小時  

 
註：  
 
(1)  非政府人員為西九文化管理局及香港鐵路有限公司的代表。  

 
(2)  工作時數以會議時數計算。  

 
(二 ) 警方在利便參與公眾集會人士表達意見的同時，也有責任確

保公共秩序，並須取得平衡，兼顧其他市民使用公眾地方或

道路的權利及安全。在處理任何公眾活動時，警方會根據全

方位的風險評估及考慮，靈活調配人手和採取適當的人羣管

制措施，以確保該公眾活動能安全及有秩序地進行。  

 
 警方在 2010年 1月 8日、15日及 16日的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

舉行期間，派出所需人員在立法會大樓和附近公眾集會地方

執行任務，確保會議順利進行，以及維持公共秩序，保障議

員及各與會人士、立法會大樓外的集會人士和其他市民的安

全。警方在該 3天是按現場情況的實際需要靈活調配人手，

高峰時曾調派的警員數目分別約為 400人、 500人和 1 200
人。現場指揮官為警司級人員，警方沒有就各時段詳細備存

執勤人員的職級和工作時數等細項分類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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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一日遊旅行團 

Local One-day Tours 
 
17. 謝偉俊議員：主席，據悉，現時本地一日遊旅行團除無須經由持牌

旅行代理商承辦外，大部分亦不是由持有香港旅遊業議會 (“旅遊業議

會”)簽發導遊證的人士擔任導遊。此外，這類旅行團一般沒有購備適當

的旅遊保險，亦不在旅遊業賠償基金的保障範圍內。有不少業界人士向

本人反映，上述旅行團不但影響持牌旅行代理商及持證導遊的生計，亦

因該等旅行團沒有提供足夠專業服務及保障，對旅客的人身安全可能構

成嚴重風險。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過去 3年，每年在港舉辦的本地一日遊旅行團的數

目，以及參加該等旅行團的旅客總數為何；若不知悉，可否

盡快作出統計；  

 
(二 ) 有否考慮監管上述旅行團，並規定須由持證導遊提供服務；

如果有考慮，進展如何；如果沒有，可否盡快考慮；及  

 
(三 ) 會否規定上述旅行團必須由持牌旅行代理商承辦，並須購備

適當的旅遊保險，以及會否把這類旅行團納入旅遊業賠償基

金的保障範圍，以加強對旅客保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根據《旅行代理商條例》 (第 218章 )，
任何人在香港經營旅行代理商業務，為到港旅客安排在港行程 (包括本

地一日遊 )，必須領取旅行代理商牌照。根據旅遊業議會的相關規定，

旅行代理商只可委派持有旅遊業議會導遊證的人士，為到港旅客提供導

遊服務。  

 
 不過，以本港居民為對象的本地遊則不受上述規管約制。儘管如

此，參加本地遊的本港居民仍享有基本消費保障，一般性的消費者保障

法例亦適用。此外，消費者委員會在有需要時亦會向消費者提供意見或

協助。  

 
 現就有關分項質詢答覆如下：  

 
(一 ) 在港舉辦本地一日遊的機構眾多，除了經營本地旅遊的公司

外，亦包括教育團體、社區機構、宗教組織、大廈業主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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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等，當局沒有就本地一日遊旅行團分類，也沒有進行統

計。  

 
(二 ) 一如引言所述，現時政府對本地一日遊旅行團已有一定規

管。為本港居民舉辦的一日遊旅行團，由於數目及舉辦機構

眾多，其性質與一般旅遊未盡相同，故此不應直接比較，要

求由持證導遊提供服務亦未必適合。具體而言，有不少本地

一日遊具有教育或聯誼的目的，團體可根據參加者的需要，

設計行程和指派合適的人士 (如學校老師、興趣班負責人、社

工等 )負責帶領和導賞。強制要求這些本地遊也必須由持證導

遊提供服務，會影響辦團機構委派合適人士照顧團員的彈

性，也會增加這些活動的成本，因此我們認為不宜就此作出

硬性規定。  

 
(三 ) 正如上文所述，為本港居民舉辦的本地遊，其目的、性質和

要求與訪港旅行團並不盡同，所需服務因此各異，基於這個

原因，我們認為不適宜將前者納入《旅行代理商條例》的規

管範圍內。  

 
 旅遊保險方面，現時不論是旅客訪港或是港人出外旅遊，法

例均無強制旅行代理商或旅客必須購買保險。目前的旅遊保

險產品主要是為外遊而設。本港居民在參加本地遊時如不幸

遇上意外，可使用本港醫療體系提供的服務，個別團體或人

士亦可能有購買意外保險。因此，我們認為無須強制規定舉

辦本地遊的團體或參加活動的本港居民必須購備旅遊保險。  

 
 至於旅遊業賠償基金，由於基金的目的是為香港居民參加外

遊活動時因旅行社倒閉或在外遊期間遇上意外時，提供特惠

賠償或緊急援助 (如親屬前往意外當地探問的開支、在外地涉

及的醫療費用等 )，所以我們認為無須將為本港居民舉辦的本

地遊納入基金保障範圍內。  

 
 
非專營巴士的廢氣排放 

Emissions from Non-franchised Buses 
 
18. 余若薇議員：主席，據悉，現時每天有不少非專營巴士接載外地旅

客經紅磡海底隧道前往中環、灣仔和銅鑼灣等空氣污染指數較高的地區

觀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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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是否知悉去年接載外地旅客的非專營巴士每天平均使用紅

磡海底隧道的架次，當中在繁忙時間使用該隧道的平均架次

為何；  

 
(二 ) 去年非專營巴士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佔

全港車輛的有關總排放量的百分比為何；及  

 
(三 ) 當局有何新措施減少非專營巴士排放的空氣污染物？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 運輸署於 2009年 10月進行的調查顯示，使用紅磡海底隧道而

提供遊覽服務的非專營巴士每天 (由上午 6時至晚上 10時 )平
均約 1 960架次，其中於繁忙時間 (即上午 7時至 10時及下午 5
時至晚上 8時 )有約 860架次。有關調查並沒有界定這些巴士上

的乘客是否外地旅客。  

 
(二 ) 2009年的車輛廢氣排放清單 (包括非專營巴士 )要在本年年底

左右才完成編纂。但是，在 2008年，非專營巴士所排放的可

吸入懸浮粒子及氮氧化物均佔全港車輛總排放量的 6%左右。 

 
(三 ) 自 2000年開始，政府持續引入新減少車輛廢氣排放措施，以

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當中涉及非專營巴士的主要措施包括：  

 
(i) 按實際可行情況，提高新登記車輛的法定廢氣排放標

準。現時的法定標準為歐盟 IV期車輛廢氣排放標準。該

標準是現時亞洲區內 嚴格標準之一；  

 
(ii) 自 2006年 4月起，強制歐盟前期重型車輛 (包括非專營巴

士 )安裝環境保護署認可的微粒消減器件，以減少其粒子

排放；  

 
(iii) 透過寬減燃料稅，鼓勵商業車輛的車主使用歐盟V期柴

油。由 2007年 12月 1日起，本港的商業車輛已全面使用歐

盟V期柴油。我們正草擬法例收緊車用柴油的法定規格

至歐盟V期標準，並建議在 2010年 7月 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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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 2007年 4月，推出一項為期 36個月的資助計劃，鼓勵車

主以歐盟 IV期或更新型號車輛取代歐盟前期及 I期柴油

商用車輛。截至 2009年年底，已約有一半 (即 933輛 )合資

格歐盟前期及 I期的非專營巴士參與資助計劃換車；  

 
(v) 自 2008年 4月起，透過寬減車輛首次登記稅，鼓勵車主使

用較現時法定新登記車輛的廢氣排放標準嚴格的環保商

業車輛。現時已有 13個型號的環保巴士可供非專營巴士

業界選購；及  

 
(vi) 正草擬管制車輛空轉引擎的法例，目標是在本立法年度

內提交立法會審議，以期盡快推行這項規定，減少車輛

空轉引擎滋擾周遭環境。  

 
此外，政府就建議新的空氣質素指標及達至新指標的空氣改

善措施，於 2009年 7月至 2009年 11月期間諮詢公眾的意見。

當中涉及不少針對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的措施，也同時適用於

非專營巴士，例如早日或提早淘汰舊式／污染嚴重的車輛、

推廣使用混合動力／電動或其他性能相若的環保車輛、設立

低排放區等。我們現正仔細審視所收到的意見，以決定落實

建議的 佳做法。  

 

 

恒生指數系列發放中斷 

Suspension of Dissemination of Hang Seng Family of Indexes 
 
19.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恒生指數有限公司 (“恒指公司”)的指數系統

於本年 1月 22日早上約 10時至 10時 32分期間未能透過香港交易所的交易

及資訊系統發布各項恒生指數。有評論指出，事件除影響港股市場當天

的運作外，亦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美譽留下污點。此外，在事件

發生後，恒指公司公開指出事件是因為數據排序出錯造成，實屬罕見，

並表示就問題進行了所有必須的調整及全面的測試，認為再沒有出現任

何問題。評論亦指出，恒指公司的交代欠缺說服力，令人憂慮恒指系統

的可靠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向恒指公司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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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分析及設計指數系統的階段時為何忽略發生上述事故

的可能性；軟件工程師是否在指數系統的研發階段已進

行徹底的系統測試；若否，原因為何；如何確保為指數

系統所進行的上述全面性測試不會遺漏系統內的任何部

分；及  

 
(ii) 公司內的分析及設計員是否有足夠的領域知識以履行職

責；及  

 
(二 ) 是否知悉，發生上述事件是否因為交易市場不斷擴展，令指

數系統產生在設計時沒料到的資訊傳送情況，以致系統不勝

負荷；若然，有否要求恒指公司進行定期資訊科技審計，以

找出系統的弱點，並進行適時的系統更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恒指公司已徹查及檢討事件，恒指公司

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港交所 ”)分別製備了事故報告。政府當

局已將有關報告轉呈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參閱。  

 
 現就各部分回應如下：  

 
(一 ) 恒指公司就每個系統研發項目均會進行全面的系統測試及

用戶驗收測試。根據恒指公司的事故報告，事故是由一項罕

見的信息次序引發。由於實時指數系統採用 “並行數據處理 ”

方法，於事故當天在開市前競價時段完結後隨即發生的 “非順

序程序 ”是一個罕見情況，在此事件前從未出現，亦屬未可預

見之列。恒指公司並不認為事故顯示有關人員欠缺所需知識

以履行其職責。  

 
(二 ) 據恒指公司透露，事故與交易市場擴展或系統負荷無關，而

是由上述的罕見信息次序引起。根據恒指公司的事故報告，

恒指公司正對其系統進行全面檢討，以找出任何其他潛在問

題，如發現問題便會作出修正。  

 
 雖然此事故無疑影響了市場的正常運作，但恒指公司及港交所於

2010年 1月 22日啟動的緊急應變措施有助防止市場受到重大干擾。我們

相信，港交所及恒指公司建議推行的改善及優化措施均有助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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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安排。證監會將與恒指公司及港交所緊密合作，跟進其改善建

議。  

 
 
為貧困兒童提供的協助和支援 

Assistance and Support for Poor Children 
 
20. 劉慧卿議員：主席，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委員會”)在 2005年審

議香港特區根據《兒童權利公約》 (“《公約》”)提交的報告後公布審議

結論，提出多項建議。審議結論第 72及 74段指出，“委員會關注在弱勢

社羣中 (例如待業人士、新移民及單親家庭 )依然有兒童貧困的情況 ”，
建議香港特區“設定貧窮線，以及制訂適當政策協助貧困兒童，務求解

決日趨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並為更多弱勢社羣 (包括新移民 )提供社會

福利”。就落實《公約》及審議結論中的建議的情況，行政機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審議結論中有哪些建議至今仍未獲當局接納或落實；該等建

議不獲接納或落實的原因為何；當局會否就此在其向委員會

提交的下次報告中作出交代；及  

 
(二 ) 2005年至 2009年生活於貧窮家庭的兒童 (根據《公約》，兒童

指 18歲以下人士 )數目，以及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兒童

數目；鑒於扶貧委員會曾就兒童及青少年的貧窮問題提出多

項建議，當中有哪些建議至今仍未落實？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協助弱勢社羣中的兒童及青少年，一直是政

府扶貧工作的重點之一。政府採取的策略是針對他們的特別需要，大力

投資教育和兒童發展，促進社會流動，減少跨代貧窮。與此同時，我們

會透過為青少年提供培訓及再培訓，提升他們的技能和競爭力。  

 
 就質詢的兩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積極落實委員會的建議。現時，政府

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經

濟援助，以協助他們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並在社會福

利、教育、醫療衞生、房屋等方面，提供許多免費或大幅資



立法會  ─  2010年 2月 24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4 February 2010 

 

63

助的服務。在 2009-2010年度，政府在社會福利、教育、衞生、

房屋 4個政策組別的經常公共開支預計高達 1,391億元，佔總

經常公共開支 57.6%。  

 
 在過去數年，政府因應弱勢社羣中的兒童及青少年的需要，

推出了各項新措施，包括：  

 
(i) 政府自 2005年起推行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為清

貧學生提供更多課後活動機會，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效

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以及增強他們對

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  

 
(ii) 當局自 2005年起分階段在深水埗、天水圍、屯門和將軍

澳 4區試行 “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 ”，透過跨界別協作，

盡早識別及處理初生至 5歲幼童在身心發展方面的問

題，達致減少跨代貧窮的目的。服務現已推展至東涌、

元朗、觀塘、荃灣及葵青。  

 
(iii) 政府自 2007-2008學年起推出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並於

2008-2009學年起推行 12年免費教育。教育局亦為新來港

學童 (包括年屆 18歲的學童 )安排學位及提供支援，例如

全日制啟動課程和適應課程，協助他們適應香港社會及

教育制度。  

 
(iv) 政府於 2008年成立 3億元的 “兒童發展基金 ”(“基金 ”)，支

援弱勢社羣兒童的長遠發展。由基金撥款推行的首批先

導計劃已於 2008年 12月開展，共有 750名兒童受惠。我們

將於今年上半年加推 1 500個名額，預計基金 終可惠及

13 600名弱勢社羣兒童。  

 
(v) 為支援因工作等原因而暫時未能照顧子女的家長，社會

福利署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多元化的幼兒照顧服務，並

提供費用資助或減免，以協助面對經濟困難的家庭。  

 
(vi) 勞工處自 2009年 9月起加強及整合 “展翅計劃 ”及 “青少年

見習就業計劃 ”，為 15歲至 24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青

少年提供全面的職前及在職培訓及就業支援。此外，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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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再培訓局亦與職業訓練局合作，為 15歲至 20歲待學待

業青少年，試點開辦 “青年培育計劃 ”課程提供職業及基

礎技能訓練，並幫助完成課程的學員就業或轉介他們升

學。  

 
至於委員會提出有關制訂貧窮線的建議，前扶貧委員會經深

入探討有關問題後認為，香港是一個富裕的城市，不能單採

用 “絕對貧窮 ”或 “維持基本生活能力 ”的概念，也不能只以收

入來界定貧窮，而是必須同時考慮貧困人士及其家庭的實際

情況和需要，包括能否得到生活上必需的服務和機會，例如

房屋、醫療、教育及就業等。  

 
政府認同前扶貧委員會的意見，所以沒有為香港定下單一的

貧窮線，而是採用前扶貧委員會提出的一套 24個多元化的貧

窮指標，從不同角度審視香港的貧窮問題，瞭解社會上各個

組別人士，包括兒童及青少年、在職人士和長者，以及各區

居民的需要，以制訂各項幫助有需要人士的政策，以及評估

這些政策的成效。  

 
我們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公約》提交的第二份報告

中，向委員會匯報香港扶助弱勢社羣兒童工作的進展。  

 
(二 ) 參考前扶貧委員會制訂的指標，2005年至 2009年生活在入息

低於平均綜援金額家庭的 18歲以下人士的數目如下：  

 

年份  人數  

2005年  255 500 

2006年  227 400 

2007年  201 900 

2008年  180 600 

(1月至 9月 )2009年  208 800(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註：  
 
(1)  2009年的全年數字尚未備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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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年至 2009年， 18歲以下的綜援受助人數目如下：  

 
年份  人數  

2005年年底  151 865 
2006年年底  141 962 
2007年年底  129 782 
2008年年底  120 265 
2009年年底  119 336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部分生活在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家庭

人士可能未有領取綜援，他們仍可享用政府在房屋、教育、

醫療、社會福利等範疇提供的多項免費及大幅資助服務。  

 
前扶貧委員會於 2007年完成工作後，政府成立了由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領導的跨部門扶貧專責小組，全面跟進前扶貧委員

會提出的各項建議，以及協調政府內部有關扶貧的工作。前

扶貧委員會提出的 53項建議中，12項與兒童及青少年相關的

建議 (例如成立 “兒童發展基金 ”；擴展 “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

務 ”；為長期領取綜援的青少年推行 “走出我天地 ”計劃等 )已
經全部落實。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 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10 
 
秘書：《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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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 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10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  

 

 這是我第三份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過去 1年，在金融海嘯沖擊

下，香港經歷了一段波動頗大的日子。這場金融海嘯對環球經濟帶來的

震盪，其程度之深，範圍之廣，遠較 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為

嚴重。  

 

 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亞洲區內貨幣幣值大幅波動，股市樓市動

盪。但是，1998年全球經濟仍然有 2.6%的增長，全球貿易升幅亦達 4.5%。

相比之下，這次由美國次按問題引發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令全球經濟

去年倒退 1%，是戰後 嚴重的衰退，而全球貿易更大幅下挫 12%。  

 

 面對這一場世紀金融危機，政府在 短的時間內採用 “穩金融、撐

企業、保就業 ”的策略，包括為銀行提供流動資金、為存戶安排 “百分百

存款保障 ”、為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設立千億元信貸保證計劃，以及為

市民推出為數 876億元的利民紓困、創造就業及刺激經濟的措施。這些

應對措施，提振了香港的經濟，也穩定了市民的信心。  

 

 我們的經濟在連續 4季按年收縮後，在去年第四季回復增長，較亞

洲金融風暴時的 5個季度收縮期為短。在就業方面，本地職位在 惡劣

時候流失了 43 000個，是亞洲金融風暴時期的三分之一，而失業率亦較

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為低，並於去年第三季便開始回落。  

 

 雖然今次的危機遠較亞洲金融風暴嚴峻，但香港經濟復元得較快，

無論就業市場或整體經濟表現，都顯示香港的經濟基礎比以前更為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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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更具韌力來抵禦外來的沖擊。政府適時採取的策略發揮了積極的作

用，但更關鍵的是香港人再一次展示堅毅不屈、克服危機的信心和能力。 

 

 雖然我們已經度過金融海嘯 困難的時刻，但外圍仍然充滿變數，

復蘇根基並未穩固，我亦關心部分市民還未受惠於經濟復蘇。因此，我

將致力透過這份預算案，達致穩固復蘇、發展經濟和關愛社會三大目標。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已經勾劃出香港社會及經濟未來的挑戰和

發展方向。我將透過適當的資源分配，落實施政報告的發展藍圖。政府

預算已臚列各部門及相關機構的詳細開支及收入建議。我今天會闡述當

中市民較關注的項目。  

 

 首先，我會簡報 2009年的經濟表現和 2010年的經濟展望。  

 

 2009年第一季的本地生產總值下跌了 7.5%。幸而，隨着內地經濟恢

復較快增長和歐美地區經濟開始回穩，本港經濟自第二季起有所改善，

在第四季更回復 2.6%的按年增長。2009年全年本地生產總值 終只倒退

2.7%。 (圖一 ) 

 

 去年全球貿易嚴重收縮，香港貨物出口全年實質下跌了 12.6%，這

是有紀錄以來 大的年度跌幅。投資方面，全年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下跌了 2.2%。較令人欣慰的是，消費意欲在去年大部分時間均未有受到

嚴重打擊，本地私人消費開支在 2009年僅下跌 0.3%，在下半年更呈現按

年升幅。營商信心在下半年亦大幅好轉，整體投資在第四季更錄得雙位

數字的升幅。  

 

 政府 關注市民的就業情況。隨着經濟步入復蘇，加上政府的 “保

就業 ”措施奏效，整體就業情況自去年年中開始逐步改善，令失業率回

落至近期的 4.9%。 (圖二 ) 

 
 通脹方面，由於本地的營商成本下調，加上平均入口價格受全球經

濟衰退影響而偏軟，通脹自去年年初持續放緩，並在下半年出現輕微通

縮。以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計算，2009年全年的通脹率平均為 0.5%。撇除

政府一次過措施的影響，基本通脹率是 1%。 (圖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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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 2010年香港的經濟前景審慎樂觀。環球經濟受到金融海嘯重

創，元氣尚未完全恢復，外圍仍有不少的變數和隱憂。歐美經濟雖然回

復增長，但當地勞工市場仍未改善，金融體系仍待修復。歐美經濟結構

亦可能出現根本性的變化，以致影響我們往後的出口表現。  

 
 各國的經濟能否在龐大刺激措施的效用減退後穩健增長，仍然是未

知之數，而一旦各國政府和央行同時退市，對環球金融及經濟體系可能

引起的震盪亦令人關注。此外，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情緒亦見升溫。這些

隱憂或會令我們的復蘇過程反覆。因此，我們仍然要對經濟再次下滑的

風險保持高度警覺，為維護社會及經濟的穩定作好準備。  

 
 另一方面，內地經濟回復較強的增長，可望彌補海外市場復蘇力度

的不足。我預測全年本地生產總值有 4%至 5%的增長。就業情況可望進

一步改善，而通縮的情況亦已扭轉過來，今年預料會重見輕微通脹。我

預測基本通脹率在 2010年全年平均為 1.5%，而整體通脹率平均為 2.3%。

我關注到近期商品價格普遍回升，內地食品價格亦見上揚，再加上如果

美元匯率持續偏軟，均會增加輸入通脹的壓力，特別是在今年較後的時

間，屆時或會加重市民的生活負擔。  

 
 現在是復蘇初期，今年的經濟發展未必一帆風順，過程仍然挑戰重

重。短期而言，我們要小心調整非常措施，以及處理資產泡沫風險。中

長期而言，我們要致力推動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自 2008年起，政府在 “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 ”的策略下推出了一

系列措施。這些對抗金融海嘯的 “非常措施 ”，在正常情況下我們不會輕

易運用。它們不應該，而且亦不能夠持續，否則會對政府財政構成沉重

壓力，以及對市場運作產生不良影響。各國政府亦正在為退市作出準

備，有些國家甚至已經開始逐步退市，我們亦應該有所準備，在適當的

時候調整有關措施。  

 
 當中，在支援企業方面，我已在去年 10月宣布延長 “特別信貸保證

計劃 ”的申請期至今年 6月底，以應付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信貸緊縮問

題。至今銀行已批出的貸款額超過 680億元，令超過 16 000家企業受惠，

間接幫助穩住二十八萬多名僱員的職位。我會密切留意未來數月本港的

經濟復蘇步伐，考慮何時讓信貸市場恢復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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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措施方面，“百分百存款保障 ”會維持至今年年底。我已經在

去年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財政部長會議上，與區內各財長討論退市方

針。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亦已與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相關機構成立三方

合作工作小組，就存款擔保制訂合適退市安排。我和金管局會繼續與其

他政府保持溝通和作出協調，共同目標是在退出存款擔保時，盡量減低

對經濟和銀行體系的影響。同時，我們已完成檢討現有的存款保障計

劃，並會在今個立法年度提交法案，務求市民在 “百分百存款保障 ”屆滿

時可受惠於一個更合時宜的計劃。  

 
 自金融海嘯爆發以來，多個經濟體系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措施和 “量

化寬鬆 ”貨幣政策，增加了全球資金流動性，大量資金在短期內流入亞

洲，包括本港市場，刺激資產市場的投資活動。由 2008年第四季至今，

流入港元的流動資金已超過 6,400億元，增加了資產泡沫形成的潛在風

險。我們亦關注一旦資金逆轉或利率回升，資產價格會有大幅的波動，

可能會影響金融體系穩定及實體經濟復蘇。  

 
 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風險增大，亦引起了市民對置業困難的關注。外

來資金流入，推高了豪宅價格，某程度上亦影響了中小型樓宇價格，再

加上過去兩年供應較低，令部分市民憂慮不能實踐置業安居的計劃。然

而，亦有意見認為政府要謹慎行事，慎防公共政策令樓價大幅波動。香

港的住宅物業市場是極度敏感的，任何大幅波動對整個經濟、數十萬的

小業主和普羅市民也會影響深遠。  

 
 政府非常關注房地產市場的情況。今年 1月，個別豪宅樓價雖然已

重上 1997年樓市高峰期的水平，而中小型單位樓價則比 1997年高峰期低

約 23%，整體樓價較金融海嘯前高 8%。平均來說，在目前低息環境下，

按揭供款佔市民收入的比例尚算健康。以購買實用面積 45平方米的單位

為例，根據去年第四季數字，一般 20年期的按揭供款佔私人住宅住戶入

息中位數的 38%左右，較過去 20年 53%的平均水平為低。  

 
 雖然現時房地產市場尚算穩健，但在全球復蘇及國際資金仍然充裕

的情況下，房地產市場泡沫風險增大的壓力是不容忽視的。香港樓價升

勢在去年第四季稍為放緩後再度回升，成交亦有所增加。我特別關心，

如果利率一旦回升至較正常的水平，有些市民的還款負擔可能會增加到

他們不可承受的水平。因此，為確保樓市健康平穩發展，我會在以下 4

方面推出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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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們會從根本層面，即樓宇供應方面入手。在過去數月，地

產商勾地及完成契約修訂及換地申請較以前積極，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 ”)及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亦已應政府的要求，加快推出住宅土

地，令未來數年的樓宇供應增加。2010年私人住宅新單位落成量會增加

至 14 300個，而在未來 3至 4年，我們預計約有 53 000個私人住宅單位供

應。為進一步增加樓宇供應，我們將會推出以下措施。  

 
 首先，在出售政府土地方面，我們認為應維持以市場主導的勾地表

為主要制度，同時亦推行優化措施，以增加住宅土地供應。政府已制訂

2010-2011年度的勾地表，供市場申請。我們會在勾地表內指定數幅市

區住宅用地，如果未被成功勾出，政府會在未來兩年因應情況安排作公

開拍賣或招標。  

 
 其次，為了增加中小型住宅的供應，我們會與港鐵及市建局磋商，

分別就西鐵物業項目及市區重建項目，提高中小型住宅單位的供應。我

們亦準備透過公開招標，出售一幅位於元朗鄰近西鐵朗屏站約 1.2公頃

的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並透過賣地條款，包括指定單位的 低數目及

單 位 的 面 積 限 制 ， 增 加 中 小 型 單 位 的 供 應 。 發 展 局 局 長 會 在 公 布

2010-2011年度的勾地表時，詳細介紹這些優化土地供應的措施。  

 
 此外，目前有超過 30萬個居屋單位，包括六萬多個已補地價及二十

五萬多個未補地價的單位。這些單位分別可在公開市場及居屋第二市場

買賣。居屋單位價格大部分均低於 200萬元，分布於全港不同地區，可

照顧中低價房屋市場的需要。香港房屋委員會會積極研究如何活化居屋

第二市場。  

 
 第二方面，我們會運用適當的稅務措施，增加物業投機的交易成

本，減低樓市泡沫風險。我建議由今年 4月 1日起，將 2,000萬元以上的

樓宇買賣印花稅稅率，由 3.75%提高至 4.25%，同時不再容許該等樓宇的

買家延交稅款。與此同時，我們會密切監察 2,000萬元或以下樓宇買賣

的情況，如果發現投機過熱，我們會考慮擴大有關措施的適用範圍。  

 
 此外，我要提醒市民，稅務局有既定程序追蹤炒賣物業的交易，並

會認真跟進每宗個案。如果發現物業買賣的行為等同經營生意，稅務局

會就買賣利潤向有關人士或公司徵收利得稅。  

 
 第三方面，我們會確保物業市場銷售和物業成交價格具透明度，令

市場得以有效運作。行政長官已經在去年 11月宣布 3項措施，包括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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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商申報買賣合約的時限，以及要求發展商列出單位的實用面積呎價

和採用合理模式來訂定樓層數目。我們會致力維護市場公平運作，保障

買賣雙方均可以在掌握充分信息的情況下交易，不容許市場人士人為地

製造信息混亂，企圖操控市場。我已經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加強對樓

宇買賣的監管，確保市民可以在一個公平及透明的環境下進行樓宇買

賣。局方現正探討進一步的措施，加強對銷售未建成一手私人住宅物業

的規管。  

 
 第四，我們會致力防止按揭信貸過度擴張，以免助長物業市場資產

泡沫的形成。金管局已經在去年 10月向銀行發出指引，降低 2,000萬元

或以上樓宇的按揭成數，同時要求銀行審慎處理樓宇按揭申請。我已經

要求金管局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在有需要時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加

強對銀行的審慎監管。  

 
 政府的政策目標，是確保樓市健康平穩發展。以上 4方面的措施，

將有助減低樓市泡沫的風險，但同時亦避免公共政策令樓市出現不必要

的波動。在現時外圍仍存有各項變數的情況下，這個平衡尤其重要。政

府和監管機構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在有需要的時候會再進一步推

出措施。  

 
 在復蘇初期，推動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把握金

融海嘯的機遇，鞏固香港的根基。我會闡述金融海嘯對政府角色的一些

啟示，以助我們探索前路。  

 
 在全球經濟趨向一體化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情況下，任何經濟波

動及危機將會擴散得更快更廣。香港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無可

避免會受到波及。  

 
 處身變化莫測的時代，我們應該讓市場機制作有效的調節，畢竟市

場是由眾多參與者組成，他們的決定應該比政府更靈活和有效率。在 “市
場主導、政府促進 ”及 “大市場、小政府 ”的原則下，政府會繼續積極為

市場發展創造條件，包括維持法治及簡單而低稅率的稅制、培育人才、

投資基建，以及為企業開拓境外市場。  

 
 政府雖然重視市場機制，但不會完全依賴市場調控經濟及資源。在

有必要時，政府會採取措施，令社會在急速轉變的環境中，不會讓市場

調整所引起的波動，影響社會民生及經濟正常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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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環境欠佳時，部分市民可能由於種種原因，處境困難，因此

在金融危機期間，政府以務實靈活的手法，採取擴張性的措施，穩定經

濟及民生。即使在經濟復蘇初期，部分市民還未能即時受惠，或未能適

應新的經濟環境，政府亦須推出措施協助市民。一旦經濟重回增長正

軌，政府則應重返基本，讓社會及經濟回復正常運作。  

 
 今次香港能夠迅速從金融海嘯恢復過來，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能夠

在很短時間內動用龐大的財政資源，穩住了經濟。由 2008年至今幾輪經

濟刺激方案的總額達 876億元，力度之大是史無前例的。這清楚展示，

政府要履行穩定社會、穩定經濟的職能，首要的條件便是要有充足的財

政儲備。  

 
 政府的收入十分受經濟波動影響，但開支的彈性卻很低。我們一直

採用的策略，是一方面審慎控制政府開支，另一方面則利用財政儲備為

個別年度的財政赤字提供緩衝，使我們可以在一段時間內，仍然做到量

入為出，收支平衡。這個緩衝須耗用的儲備，可以相當龐大。以 1998-1999
年度起的 6年期間為例，我們經歷了 5年赤字，令政府財政儲備一共減少

了約 2,000億元，相等於 1998年 3月底財政儲備的四成。  

 
 除了提供緩衝，財政儲備亦為政府提供每年數以百億元的收入。以

2009-2010年度為例，投資收入佔政府總收入的 11%。如果儲備持續下

跌，這方面的收入亦會隨之減少，影響我們可以投放在經濟民生上的資

源。  

 
 在有需要時，我會果斷動用財政儲備推行措施，穩定經濟及社會。

不過，我必須審慎行事，在適當的時候更要再次充實我們的儲備。經過

這次金融海嘯，我們應該更體會到充足儲備的重要性。長遠而言，香港

人口老化，工作人口減少，稅基會更趨狹窄，我們更有需要未雨綢繆，

增加儲備以應付這些挑戰。  

 
 主席，我們正處於復蘇初期，前景並不明朗。我會一方面繼續協助

市民走出經濟低谷，另一方面則會從根本出發，透過改善社會流動及基

本服務，提升市民生活質素，達致穩固復蘇、發展經濟和關愛社會這三

大目標。  

 
 首先，我會簡述我們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策略和措施。我會配合施政

報告的發展藍圖，從深化區域合作、投資基礎建設及推動產業發展 3方
面促進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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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一份預算案中提出，在政府層面，我們要擔起 “先行者 ”的角

色，提升經濟融合的層次。我們將會繼續發揮香港現代化和國際化的作

用，盡量發揮中國優勢，達致互惠雙贏。  

 
 具體而言，香港可以配合國家的發展策略，進一步邁向知識型及高

增值經濟。在國際層面，在國家積極推動高質素增長和實施 “走出去 ”戰
略的今天，香港可為內地企業進軍海外提供平台，又可利用自身的各項

優勢協助這些企業提高管理及技術水平，幫助它們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憑着我們在國際交流方面的豐富經驗，香港更可協助國家建立品牌，提

升形象。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服務業的規模和水平也會不斷提升，而我

們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商貿中心的地位也將更形鞏固。  

 
 在國家層面，國家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程度不斷提升，

對經濟可持續發展舉足輕重，也為香港帶來重大機遇。香港可協助國家

引進投資，促進國際交流，並向國家提供經濟轉型升級所必需的優質服

務。這既有助提升內地經濟的增長質素，更可增加對香港服務的需求，

解決本地市場規模不足的問題。  

 
 在區域層面，廣東是全國經濟發展 好的地區之一，更是改革開放

的先鋒，體制 能與國際接軌。香港與廣東地緣接近、文化共融、合作

關係長久，而兩地在資源優勢、產業結構等方面又大不相同，這些因素

令兩地具有極大空間加強合作。香港可以藉着與珠三角加快融合，加大

其深度和寬度，創造協同效應，藉此共同發展，達致雙贏局面。  

 
 我們會積極利用國家 “十二五 ”規劃平台，以達致共贏合作。在這方

面，國家領導人已表示內地當局會在 “十二五 ”規劃過程中，向特區政府

通報規劃情況和收集意見，讓特區政府全面掌握國家的情況和發展方

向。我們會好好把握這個機遇，透過加強與國家相關部委的聯繫，以及

與國家發改委的直接工作關係，使特區能夠在 “一國兩制 ”的原則下，全

面配合國家擬訂 “十二五 ”規劃的工作。  

 
 在區域層面，我們正積極落實《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

要》 (“《規劃綱要》 ”)，制訂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將《規劃綱要》的宏

觀政策轉化為有利兩地發展的具體措施，以期把相關政策納入國家 “十
二五 ”規劃。與此同時，我們亦積極與廣東省及澳門共同編製 “共建優質

生活圈 ”和 “基礎設施建設 ”的專項規劃。  

 
 此外，我們正與廣東省及深圳市政府密切聯繫，探討如何在前海推

進服務業的發展，以助我們開拓大珠三角 5 000萬人口的市場，繼而拓



立法會  ─  2010年 2月 24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4 February 2010 

 

74 

展泛珠三角地區超過 4億人口的市場。在去年8月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

議上，雙方簽訂了合作意向書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如何充分利用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優勢，結合兩地的力量，共同推動前海

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目前的共識，是由深圳市政府主導及負責開發管理

前海。至於特區政府，則會為前海的發展規劃和政策制訂提供意見。  

 
 為加強香港和台灣之間的合作，特區政府已決定成立港台經濟文化

合作協進會 (“協進會 ”)。協進會將以台灣方面的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

會 (“策進會 ”)作對口，討論雙方都關心的事宜，加強各方面的合作。  

 
 在企業層面，本地工商界和在港台商將組成港台商貿合作委員會，

並會與策進會轄下的經濟合作委員會商討促進港台經貿和投資的合作。 

 
 港台雙方一直就建構新合作平台緊密磋商，以期早日啟動各方面的

交流，讓兩地互惠合作更順暢。我希望在新平台建立後，親自率領協進

會與港台商貿合作委員會的成員訪問台灣，商討雙邊合作的事宜。  

 
 我們亦會繼續大力投資基建，以帶動經濟、創造就業和提升香港長

遠的競爭力。在 2009-2010年度，我們的基本工程開支已高達 451億元。

其中，港珠澳大橋主體建造工程、郵輪碼頭的土地平整工程及中環及灣

仔繞道工程，已在去年年底動工，而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工程亦已

於今年 1月展開。  

 
 在 2010-2011年度，基本工程開支預算將增加至 496億元。預期開展

的大型項目包括啟德郵輪碼頭大樓及附屬設施、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以及將軍澳第 45區市鎮公園、室內單車場暨體

育館等項目。隨着多項工程進入建築高峰期，我預計未來幾年每年的基

本工程開支均會超過 500億元，為歷年 高。  

 
 各項工程包括 “樓宇更新大行動 ”的開展，大大改善了建造業的就業

情況，業界失業率亦由去年高峰期的 12.7%，持續回落至近期的 7.4%。

另一方面，我們亦會密切注意建造業的承擔能力，避免基建工程過度集

中，導致工資以至建築成本上揚，甚至出現市場要求輸入外地勞工的聲

音。  

 
 除此以外，我們留意到建造業工人年齡偏高及可能出現技術錯配的

情況。現時，建造業議會透過提供培訓及技能測試，吸引更多有志人士，

特別是年青人加入建造業。此外，議會亦會致力提升現職建造業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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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水平及競爭力，並透過宣傳和公眾教育改善建造業的形象。我們會

聯同業界，率先在政府工務工程中引入良好措施，進一步改善工地安

全、環境及操作條件。為了支持建造業議會加強相關工作，我會預留

1億元以作配合，並期望建造業議會相應增加在這方面的投資，提供適

當誘因，吸引年青人加入建造業和改善業內文化。我相信有關措施可以

為建造業提供更多生力軍，配合未來工程的需要。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要推動以創新及知識為本的

產業發展，包括金融、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服務的傳統四大支柱行

業，以及 6項優勢產業，即醫療、教育、環保、檢測和認證、創新科技

和文化及創意。  

 
 在 2008年，私營企業在 6項優勢產業對本地生產總值的直接貢獻為

8%，僱用人數約 38萬人，佔總就業人口約 11%。政府的角色，是在 “市
場主導、政府促進 ”的原則下，提供一個有利發展的環境。我們會在土

地資源、人力資源和發展誘因上作出配合，讓業界在市場機制運作下，

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產業。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已陸續推行，我亦會在

財政上作出配合。  

 
 為了促進 6項優勢產業的發展，以及為舊工業區注入新動力，行政

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活化舊工廠大廈 (“工廈 ”)。為了便利業主重建或

改裝工廈，地政總署將在今年 4月 1日成立特別小組，統一處理申請。相

關部門亦會因應現有工廈的局限，靈活處理工廈整幢改裝的申請。  

 
 政府亦會在調遷辦公室和設施時，在適當的情況下考慮使用舊工

廈，為活化工廈起牽頭作用。例如，我們已完成將灣仔海旁 3座政府辦

公大樓的部門遷離現址的研究，並會陸續將有關部門遷往其他地區，騰

出核心商業區的土地。我們會在制訂這些調遷計劃時，研究使用工廈。

此外，當政府租用商用寫字樓的租約屆滿時，我們亦會考慮將有關部門

遷往工廈。  

 
 我們正就施政報告預留的 4幅土地邀請發展私營醫院的意向書，截

止日期為今年 3月底。在考慮市場反應和意見後，我們會制訂批地安排。 

 
 在教育產業方面，除了較早前預留的兩幅市區土地和 3幅新界土地

外，我們亦會預留一幅位於新界前皇后山軍營的土地，作興建自資高等

院校之用。我們估計這幅土地的建築樓面面積超過 10萬平方米，適合發

展附有宿舍設施的自資高等院校，預計可提供約 8 000個自資學位課程



立法會  ─  2010年 2月 24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4 February 2010 

 

76 

學額。我們預計在今年年底前邀請院校和教育團體提交發展意向書。此

外，我們在月初獲立法會財委會批准，增撥 20億元貸款承擔額，讓專上

教育機構申請貸款興建或翻新校舍。這些措施有助增加高等院校學位和

推動高等教育多元化發展，強化香港作為區域教育樞紐的地位。  

 
 為配合各項優勢產業的發展，職業訓練局及各院校均已設有多項課

程，培養相關人才。例如，職業訓練局在 2009學年已增加 210個檢測認

證及環保工程方面的高級文憑課程學額，至 2010學年會再增加 310個新

學額。此外，香港知專設計學院位於將軍澳的新校舍將於 2010學年啟

用，提供約 4 500個學額培養設計方面的人才。香港浸會大學 近亦已

成立電影學院，而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在前北九龍裁判法院設立的

香港分校，亦將於今年年底前推出多項設計和數碼媒體課程，為香港培

育更多創意產業人才。  

 
 為更全面掌握 6項優勢產業的人力資源情況，我們將於今年上半年

展開新一輪的人力資源推算。有關政策局會按推算結果推行適當的措施

及培訓，以確保我們有足夠的人力及專才，配合 6項優勢產業的發展。  

 
 此外，我們已在資歷架構下，為 13個行業涵蓋約 30%的勞動人口，

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以制訂有關行業從業員所須具備的技能、知

識和成效標準，促使培訓機構設計符合業界需要的培訓課程。我們會進

一步推展資歷架構，以推動與產業相關的職業教育及培訓。  
 

 金融業既是香港 具優勢的行業之一，亦是在配合國家的發展中

能發揮獨特作用的行業。今次金融危機彰顯了國家的經濟地位，在出現

新經濟秩序時，國家與世界金融將進一步接軌，而香港可以在當中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為此，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我們要配合國家的

整體發展需要，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和成為匯聚國內外資金及人才的國

際融資和資產管理中心。  

 
 國家資本帳目尚未全面開放，要有序地推動人民幣境外流通及使

用，在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是 理想的方案。我們感謝中央政府對

香港的支持。溫家寶總理在去年 12月向行政長官表示，會繼續推進在香

港進行跨境人民幣結算，探索發展多種促進人民幣流通的業務，以及推

動人民幣債券業務在香港的發展，對我們是很大的鼓舞。長遠而言，我

們希望凡涉及資本帳目開放，以及與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有關的新措

施，都可以先利用香港的平台做試驗。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推動這方面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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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貿易結算自 2009年 7月推出後，香港及其他地區 (例如東盟國

家 )的企業已可以透過香港銀行進行人民幣貿易結算。我們和內地有關

當局會繼續研究如何進一步優化人民幣貿易結算服務，以及擴大人民幣

在境外使用。我們會繼續發展香港的人民幣清算平台，從而促進香港成

為區域人民幣結算中心。  

 
 去年，人民幣債券在香港的發行量達到 160億元人民幣，當中包括

國家首次在香港發行的 60億元人民幣國債，反映人民幣投資產品在香港

深受歡迎。我們希望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債券業務在香港的發展，包括擴

大發債規模、增加發債機構種類和合資格投資者類別等。 近金管局已

作出說明，除了經內地方面批准的機構可以來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外，非

內地機構亦可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只要不涉及資金跨境流入或流出內

地，有關的發債體範圍、發行規模及方式等方面，均可按照香港的法規

和市場因素來決定。我們希望國家可以定期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並

希望發展以人民幣計價的投資產品。我們期望今年內香港的人民幣業務

發展能夠更上一層樓。  

 
 在金融海嘯中，中國經濟強勁反彈並帶領亞洲區整體復蘇，創造很

多投資機會。亞洲已經成為環球機構投資者的亮點，我們相信更多機構

投資者會把亞洲的投資比重增加。同時，越來越多機構投資者會選擇在

亞洲設立據點作投資平台。香港本身已有一流的硬件及軟件，包括雄厚

的資產管理業基礎，加上內地對理財及資產管理服務的龐大需求，香港

絕對有條件發展為亞洲首要資產管理中心。  

 
 我建議推出多項措施，加強業界的競爭力，吸引更多人才、資金和

產品匯聚香港。首先，我建議擴大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的印花稅寬

免範圍。現時，如果ETF不包含港股，我們會寬免其買賣的印花稅，但

如果ETF含有港股，無論比重多少，均不能享受這項優惠。隨着亞洲金

融市場進一步融合，追蹤區內一籃子股票的ETF會越來越普遍。為了促

進市場在這方面的發展，我建議把寬免範圍擴大至港股佔相關指數比重

不高於 40%的ETF，以減低交易成本，推動ETF市場多元化及健康發展。 

 
 本地債券市場方面，現時年期屬 7年以下，但不少於 3年的合資格債

務票據，其所衍生的利息及利潤享有 50%的利得稅減免。我建議將優惠

擴展至年期少於 3年的合資格債務票據。我們亦計劃修改《稅務條例》

中要求有關債務票據須在香港向公眾發行的條文，使其更能切合市場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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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為了吸引更多基金經理利用香港管理海外資金，稅務局局長

會進一步闡明 “中央管理及控制 ”的定義，以釋除業界在申請豁免利得稅

時，有關離岸基金管理委員會董事居留地的疑慮。我亦建議更新《稅務

條例》中的認可證券交易所及期貨交易所名單，擴大離岸基金期貨交易

稅務豁免的適用範圍。  

 
 香港的金融體系一向穩健，基調良好。雖然這次金融危機沒有對我

們的金融體系造成系統性的問題，但我們仍會力求完善，進一步改善香

港的金融規管制度，加強投資者保障。  

 
 政府及監管機構會繼續採取以披露和操守為本的方針，監管結構性

金融產品的認可和銷售。這個制度建基於兩大支柱，即披露資料和評估

產品是否適合客戶。在這基礎上，我們已經擬訂行動綱領，並會分階段

實施。首階段的措施集中改善投資產品的銷售手法、中介人的業務操守

及對投資者的教育，這些措施已開始實行。至於較長遠的措施，我們正

諮詢公眾有關設立 “投資者教育局 ”及 “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的建議。我們

的目標是在投資者教育、投資產品的審批、披露要求、銷售手法、中介

人的操守、金融糾紛調解機制等每一個環節，加強保障投資者。  

 
 此外，我們一直致力培養上市公司持續披露資料的文化。為了提高

香港股票市場的質素和透明度，我們正擬備有關修訂《證券及期貨條

例》的建議，以規定上市公司須適時披露若干股價敏感資料，並會就有

關建議諮詢公眾。  

 
 為鞏固金融中心地位，年內我們亦會繼續以下的工作：  

 
(一 ) 就《公司條例草案》擬稿展開第二輪諮詢，將《公司條例》

現代化，提升企業的管治水平及方便營商；  

 
(二 ) 就設立獨立保險業監督及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進行諮詢；及  

 
(三 ) 研究引入企業拯救程序，以減少企業倒閉和保障就業。  

 
 去年，雖然金融海嘯及人類豬型流感對本港旅遊業造成很大影響，

但在國家支援及政府和業界齊心協力下，訪港旅客數字自 8月起回復上

升，全年旅客數字更超越 2008年的水平，輕微上升至接近 3 000萬人次。

隨着經濟復蘇，我們預計旅客人數會繼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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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去年 4月起，深圳戶籍居民可申請 1年多次赴港個人遊簽注。截至

今年 2月初，超過 190萬人次持該簽注訪港，反應令人鼓舞。常住深圳的

非廣東省戶籍居民在深圳辦理個人遊簽注的措施，亦已於去年 12月實

施。  

 
 我們希望這些便利深圳居民赴港旅遊的措施，可以在更多珠三角城

市推行，再逐步推展至廣東省全省。廣東省戶籍居民約有 8 300萬人，

如果擴展措施得以落實，將可為本港的旅遊、零售及相關行業帶來莫大

裨益。  

 
 我們亦會致力發展新的旅遊主題及產品，吸引旅客重遊。我在去年

宣布成立的 “盛事基金 ”，至今批出二千五百多萬元，資助 6項藝術、文

化及體育盛事在港舉行，第二輪申請的結果即將公布。這些不同類型的

盛事，有助豐富旅客在港的體驗，並為香港增添姿采和活力。  

 
 過去 1年，有不少嶄新旅遊景點推出，而現有景點亦加上新元素。

馬灣的 “挪亞方舟 ”、香港國家地質公園及尖沙咀前水警總部歷史建築羣

的 “1881”已先後於去年開幕，海洋公園多個大型設施亦陸續啟用，令旅

遊景點更多元化。展望未來，啟德郵輪碼頭首個泊位將在 2013年年中啟

用；香港迪士尼樂園亦已展開擴建工程，在未來數年增加 3個全新的主

題區。  

 
 受惠於 2008年實施的免收葡萄酒稅政策及政府一連串便利措施，香

港的葡萄酒貿易、集散及拍賣等業務均有可觀的增長。繼 2008年錄得

80%的增長後，葡萄酒進口總值在 2009年達到 40億元，按年再增加了

41%。根據業界資料，香港已超越倫敦成為全球第二大葡萄酒拍賣中

心。為協助業界更好掌握內地的商機，我們剛與內地海關總署簽署協

議，為經香港進口內地的葡萄酒提供清關便利，並會於今年第二季在深

圳試行。我們會繼續探討其他措施，鞏固香港作為葡萄酒集散及分銷中

心的地位，增加更多就業機會。  

 
 在推廣工作方面，去年 10月首次舉辦的美酒佳餚巡禮反應熱烈。香

港旅遊發展局在今年會再接再厲，並會擴大項目的規模。此外，建基於

過去兩年的成功經驗，香港貿易發展局會繼續在年底舉辦香港國際美酒

展。法國的著名酒展Vinexpo也將第四次在香港舉行。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在去年 9月成立，我會在未來兩年撥款 2,000萬元

支援該局的工作，以提升本地檢測和認證的專業水平和國際認受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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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更多商機。我亦會在未來兩年向香港認可處增撥 2,100萬元，加強為

業界提供服務。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將於短期內向行政長官提交未來 3年的發展藍

圖，就提升行業競爭力、加強行業在內地及海外推廣、提升業內的人力

資源，以及協助業界在具潛力的範疇開拓商機提出具體建議。我會在資

源方面作出適當的配合。  

 
 在上一份預算案中，我提出要推動 “綠色經濟 ”，並推出一系列措

施，包括推動粵港環保合作、使用電動車，以及環保建築等。行政長官

在施政報告中進一步提出發展環保產業作為 6項優勢產業之一，並提出

關於 “清潔生產伙伴計劃 ”、 “清潔發展機制項目 ”及政府環保採購的措

施。這些措施均已陸續推行。在下一個財政年度，我會進一步推展以下

工作。  

 
 為改善維港水質，我們已投放 93億元開展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的

污水隧道及相關工程。我們並已建議進一步投放 79億元，進行第二期甲

餘下的工程。我們亦會動用 51億元在屯門興建一所採用 先進高溫焚燒

技術的設施，處理包括由淨化海港計劃所產生的污泥。當淨化海港計劃

第二期甲於 2014年完成後，維港水質將大為改善。  

 
 為鼓勵運輸業界試驗低污染和低碳的綠色運輸工具和相關技術，我

建議撥款 3億元成立 “綠色運輸試驗基金 ”供業界申請，並由公共運輸開

始。我希望這筆款項可以讓業界引入更多綠色創新技術，例如使用環保

技術的巴士、小巴、的士和渡輪等，使有關技術可以在香港萌芽發展。 

 
 運輸業界使用低排放和節能交通工具，不但可以改善路邊空氣質

素，而且可以減少碳排放和促進低碳經濟。我希望業界積極嘗試綠色創

新技術，為改善空氣質素和促進市民健康而盡力。  

 
 在 2007年，政府開展了一項計劃，資助車主以排放廢氣較少的新

車，代替較為污染的歐盟前期及一期柴油商業車輛。該計劃將於今年 3月
底完結。為繼續加快淘汰舊柴油商業車輛，我會就更換歐盟二期柴油商

業車輛，為車主提供為期 36個月的資助，涉及開支約 5.4億元。  

 
 我亦建議加快環保車輛的資本開支扣稅，令企業在首年已可享有

100%的利得稅扣除，以鼓勵工商界更廣泛採購電動車、混合動力車和

其他環保商業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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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動電動車方面，我已於去年 4月成立 “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督導委

員會 ”。委員會就推廣電動車輛的策略和具體措施作出多項建議，其中

一項是政府應帶頭採用更多電動車輛。政府已率先訂購 10部電動車輛，

並計劃在未來數年每年購買 10至 20部。我們亦已在警察車隊中，引入 10
部電動電單車。此外，在私營界別，兩間電力公司已訂購超過 20部電動

車輛，在下一個財政年度，更會有約 200部電動車輛供應本港市場。我

們預期電動車在香港將獲更廣泛的使用。  

 
 增加電動車輛充電設施的工作進展良好。政府已在 9個政府停車場

設立充電站，並將於今年再設立二十多個。此外，兩間電力公司已開始

陸續在停車場設立 28個充電站。機電工程署亦已就停車場安裝充電設施

制訂指引，以鼓勵私人停車場營辦商提供充電設施。政府及電力公司將

繼續擴展電動車輛充電網絡的工作。  

 
 創新和科技應用是為產品和服務增值 有效的方法。過去 10年，政

府透過一系列措施，包括興建科學園和數碼港，以及成立創新及科技基

金等，為香港的創新科技產業提供所須的硬件和軟件，支持產業的發展。 

 
 在政府和業界的共同推動下，商業機構投放在科研開支上的資源，

由 1999年佔全港科研開支的 24%增加至 2008年的 43%，反映商界日漸意

識到加強研發工作的重要性，而香港從事研發人員的數目，亦由 1999
年約 1萬人，倍增至 2008年約 22 000人。  

 
 為鼓勵商業機構增加科研投資和加強與科研機構合作，立法會已於

今年 1月批准撥款 2億元設立 “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我們將會在今年

4月推出這項新計劃。  

 
 科學園已成為香港的科研樞紐，吸引超過 300間來自本港、內地和

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落戶。現時，科學園透過在五大領域，即電子、資

訊科技及電訊、精密工程、生物科技和綠色科技，建立聚羣效應，同時

更為中小企提供多項專業及技術支援服務，透過培育計劃協助他們茁壯

成長。  

 
 目前，科學園兩期發展的整體出租率已接近 85%。為加大力度推動

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加強發展綠色科技及吸引更多高科技公司落戶香

港，我們決定落實科學園第三期的發展計劃。整項發展預計開支為 49
億元。具體發展規模及融資方法會在稍後公布。預期工程可望於明年展

開，並於 2013年至 2016年期間陸續完成。我們預計第三期發展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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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約 4 000個科研相關職位，而建造期間亦會製造約 5 000個建築相

關的就業機會。  

 
 “創意香港 ”已於去年成立，支援本地創意產業，包括繼續透過CEPA
開拓內地市場，以及研究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策略。此外，我們亦會將

荷李活道前警察宿舍活化為一個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的中心，並在短期內

邀請有興趣的團體提交建議書。  

 
 我們在去年 6月成立的 3億元 “創意智優計劃 ”，業界反應理想，當中

有些項目更為青少年提供了就業及發揮創意的機會。香港的青少年頭腦

靈活，緊貼世界潮流，在創意產業方面甚具競爭優勢。我期望業界及青

少年能積極利用這項計劃，一起發展香港的創意產業。  

 
 上海世界博覽會 (“世博 ”)將於今年 5月開幕。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讓我們向世界展示我們的創意精神，以及推廣注入了新元素的香港品

牌。香港館會以 “無限城市 ”為主題，展示本港內通外連和無限創意的優

勢。此外，我們會以 “智能卡、智能城市、智能生活 ”為主題，參加世博

的 “城市 佳實踐區 ”展覽。  

 
 在世博期間，我們會聯同本地創意產業界，展示香港的創意和特

色。例如 “創意香港 ”會支持香港設計界在上海舉辦為期 6個月的展覽，

並安排一系列有關香港設計產業的交流論壇，向內地各行業推廣香港的

設計專才。此外，我們正構建體驗型的虛擬展館，讓市民可在互聯網瀏

覽香港館及 “城市 佳實踐區 ”的展覽。  

 
 根據現行的稅務安排，企業就購買專利權和工業專門技術的資本開

支，在計算利得稅時可獲扣免。為鼓勵企業更廣泛運用知識產權，推動

創意產業發展，我建議將有關扣免安排擴展至註冊商標、版權及註冊外

觀設計。稅務局會就此制訂詳細建議。  

 
 在專利權方面，創新及科技基金轄下的 “專利申請資助計劃 ”，為本

港公司及發明者在首次申請專利時提供財務資助，協助他們將研發成果

轉化為資產，加以保障。為進一步鼓勵創意創新，我們會將計劃的資助

上限由 10萬元提高至 15萬元。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研發項目在申請專利方

面的支出上限，亦會同步提高至 15萬元。  

 
 我們努力發展經濟，目的是令香港成為一個繁榮及關愛的社會。我

們透過房屋、醫療及福利等方面的開支，提供基本的 “安全網 ”，照顧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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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社羣和有困難的人士，同時透過大力投資教育及培訓，加強就業支援

服務，提升社會流動。在 2010-2011年度，我們在教育、衞生及社會福

利的經常開支預算約為 1,300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的 56%。接下來，我

會重點簡介在培育人才、建設社區、醫療衞生及關顧有需要人士方面的

主要建議。  

 
 我們一直大量投資教育，培育人才。在過去 10年，教育方面的經常

開支增幅達 18%。在 2010-2011年度，我們的教育經常開支預算為 522億
元，是政府經常開支的 大範疇。在下一個財政年度，除了繼續推行各

項教育改革措施如新高中和高等教育學制及在小學推行小班教學外，我

們更會推行以下措施。  

 
 我們十分關心青少年的教育及全人發展，特別是清貧學生。我會將

現行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的經常撥款大幅增加 1億元至 1.75億
元，讓學校及非政府機構籌辦課後活動，提升清貧學生的學習效能，擴

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的自信和對社會的歸屬感。

有關活動的形式多元化，包括功課輔導班、文化藝術活動、體育活動、

領袖訓練及義工服務。新增的撥款將有助培養更多清貧學生成材，同時

減少跨代貧窮。  

 
 為縮窄數碼鴻溝，施政報告提出善用 “民、商、官 ”合作，為有需要

的學生提供更方便合宜的互聯網學習機會。在這個數碼年代，網上學習

和搜尋資料已成為教育的一部分。我已與相關的政策局作出研究，建議

雙管齊下，為低收入家庭的中小學生提供協助，包括為這些學生提供上

網津貼和促進市場提供廉宜的互聯網服務。  

 
 我建議在 2010學年為每個有中小學生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
家庭提供上網津貼 1,300元，以及為每個有中小學生符合資格領取學生

資助的家庭，按入息審查結果提供全額上網津貼 1,300元或半額津貼 650
元。另一方面，我們會籌備透過一間非牟利機構，與私人市場服務供應

商和社區機構合作，為有需要的低收入人士提供合宜的互聯網服務和電

腦硬件，讓領取上網津貼的學生有一個價錢相宜的選擇，在發揮市場力

量的同時，也讓政府政策更具成本效益。同時，這間機構亦會提供其他

配套服務，例如家長教育和技術支援等。我們稍後會邀請有興趣的非牟

利機構，就這項構思提交計劃意向書。待這間非牟利機構開始提供既切

合學習需要又價錢相宜的互聯網服務後，政府會適度地調整往後每學年

的上網津貼。我已預留 5億元作為上述兩項措施的起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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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致力推動高等教育發展，配合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政府

自 2003年起合共推出 4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為院校開拓經費來源。至今

院校已獲取約 108億元的額外資源，當中包括 39億元政府配對補助金和

69億元私人捐款，不但有效推動校務發展，亦有助培養捐獻文化。  

 
 鑒於有關計劃成績斐然，我建議撥款 10億元，推行第五輪配對補助

金計劃，並會首次涵蓋所有 12所擁有學位頒授權的院校，以推動高等教

育多元化發展。  

 
 為了保持香港的競爭力，迎接與內地經濟融合所帶來的機遇，我建

議撥款 5億元，注入語文基金，以進一步提升香港人兩文三語的水平。

有關措施包括開展及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的校本措施，營造有利學習

英語及普通話的語言環境，以及開展校本課後支援服務，協助非華語學

生學習中文及盡快適應本地課程，以便他們融入社羣。  

 
 在職業語文方面，新資源亦會用以鼓勵在職人士提升英語及普通話

水平，例如提供切合行業需要的職業語文課程、鼓勵網上自學平台的發

展及使用、舉辦公眾教育活動等。此外，我們會加強語文教育研究。我

們會邀請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提出具體建議。  

 
 上月在紅磡馬頭圍道發生的舊樓倒塌事件，雖然導致塌樓的成因尚

在調查中，但事件引起社會對樓宇安全的關注。樓宇維修是業主應負的

責任，業主必須適時檢查及維修他們的物業。就此，我希望已進入審議

階段的有關條例草案可盡快完成立法程序，早日推行強制驗樓及強制驗

窗計劃。  

 
 對於有需要的業主，政府聯同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及市建局在過

去數年分別推出了多項支援措施，在技術及財政上協助他們維修及保養

樓宇。去年，我更推出 20億元的 “樓宇更新大行動 ”，為約 2 000幢樓齡 30
年或以上的樓宇提供一站式支援，進行樓宇維修。  

 
 為協助更多舊樓業主盡快進行維修，我建議向 “樓宇更新大行動 ”增
撥 5億元，並重點協助沒有組織能力的舊樓業主進行維修，包括沒有成

立法團的破舊樓宇。  

 
 對於舊區過舊和日久失修的樓宇，重建是更能改善居民生活環境和

保障公眾安全的做法。要應付日益增加的舊樓數目，我們有必要重新檢

視市區重建的策略和市建局的角色。發展局會在今年年底完成市區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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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檢討，定出新方向。我們亦已提出把樓齡達 50年或以上的舊樓，

申請重建的門檻由 90%降低至 80%，以回應舊樓業主的重建訴求。  

 
 為了盡早解決在馬頭圍道倒塌樓宇附近的舊樓失修問題和改善數

百戶居民的生活環境，減輕塌樓事件為他們帶來的惶恐和焦慮，我已同

意市建局在該處立即啟動重建項目，為馬頭圍道、鶴園街及春田街合共

33個街號的舊樓進行重建，所需的凍結人口調查工作亦會在今天馬上展

開。  

 
 在文化藝術方面，為了配合西九文化區發展，我會在未來 5個財政

年度增撥 4.86億元發展藝術節目、培養觀眾，以及加強藝術教育和人力

培訓等。我們會支持藝術團體和藝術工作者發展品牌節目，以及加強推

廣公共藝術和普及文化藝術活動，讓藝術融入社區。與此同時，我們會

加強在學校推動藝術，致力培養年輕一代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和鑑賞能

力，並會推出培訓計劃，為有志投身文化藝術界的人士提供訓練和實習

機會。  

 
 粵劇已經成為香港首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為加強粵劇藝

術的承傳工作，我建議將上述增撥款項中的 6,900萬元注資入粵劇發展

基金。同時，我們將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向立法會申請約 7.3億元撥款，

在高山劇場加建有中型劇院及培訓等設施的新翼大樓。我期望高山劇場

的新舊劇院與興建中的油麻地戲曲活動中心，可成為吸引觀眾欣賞粵劇

演出的專用場地。  

 
 在去年的東亞運動會，香港運動員取得歷史性的佳績。我們會把握

這個機會，聯合社會各方人士，共同努力，繼續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支援，

發展各項計劃和設施，鼓勵更多市民參與體育活動，以及舉辦大型體育

活動，提高市民對體育的興趣。  

 
 為進一步推動體育及藝術發展，我建議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注資

30億元，作為種子基金，利用每年投資的回報，提供具持續性的額外資

源，資助體育及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  

 
 為配合政府的抗毒政策，我已於 2010-2011年度增撥 5,200萬元，支

援有關部門的禁毒工作。此外，為鼓勵社會大眾攜手對抗毒禍，我建議

向禁毒基金注入 30億元，加上各界的捐獻，讓基金可以獲得更多投資收

益，增加每年的撥款額，動員社會各界推展各項禁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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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提升公共醫療衞生服務質素，並維持

低廉的收費水平。在 2010-2011年度，生方面的經常開支預算約 370億

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的 16.1%。我們更已承諾，到了 2012年，衞生方面

的開支將增加至政府經常開支的 17%。我們會善用增加的撥款，改善服

務和推動改革。  

 
 在上一份預算案中，我已表示會在 2009-2010年度起的 3個財政年

度，增加對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的經常資助，按年遞增約 8.7億元。在

2010-2011年度，政府除按上述安排向醫管局增加經常資助外，亦會另

外向醫管局增加撥款。不計購置醫療設備及器材的資源，醫管局在下一

個財政年度新增的資源合共 12.4億元。醫管局會利用新增的撥款，加強

一系列服務，當中包括：  

 
(一 ) 加強護士的培訓，以配合服務增長和發展需要。預計在 2010

年護士畢業人數達 1 400名，與 2009年畢業人數比較，增幅達

40%。至 2012年，數目會增至 2 150名。同時，我們亦會在未

來兩個學年合共提供 2 350個護士課程及培訓學額，以及在未

來 4年每年提供 80名助產士學額；  

 
(二 ) 加強對患有癌症、白內障及腎病病人的服務，包括為 1 100

名病人引入癌症治療個案管理計劃；而白內障切除手術宗數

會增加約 40%，同時亦會加強腎病病人的血液透析服務及引

入紓緩護理的先導計劃；  

 
(三 ) 將 8種藥物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以加強治療癌症及罕有遺

傳病的成效。醫管局亦會擴闊 9類藥物的臨床應用範圍。預

計這兩項措施的受惠人數每年合共達 38 200名；  

 
(四 ) 設立更換關節專科中心，為病人提供全面的手術後護理及復

康支援，預計全年可額外處理 750宗個案，增幅約四成；  

 
(五 ) 實施多項控制感染措施，提高控制人類豬型流感等病疫的能

力；及  

 
(六 ) 透過新設立的藥物品質保證辦公室，加強醫管局的藥物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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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回應市民對藥物安全的關注，政府會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增撥約

4,000萬元，加強對藥物的規管。食物及衞生局 近公布西藥監管機制

的檢討結果，建議推行數十項改善措施。政府會提出修訂法例建議，以

及研究如何落實這些措施及在資源上作出配合，確保藥物安全和保障市

民健康。  

 
 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持的基層醫療工作小組已提出一系列建

議，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包括擴大支援長期病患者的試驗計劃，設立社

區健康中心或網絡，以及加強基層牙科服務和推廣口腔健康，特別是長

者牙科服務。我會在未來 3個財政年度投放合共約 6億元，以落實有關建

議。  

 
 在預算案諮詢期間，我注意到有人提議調整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中

醫療券的金額和受惠年齡。食物及衞生局將會在今年稍後時間就試驗計

劃進行中期檢討，屆時會考慮這項提議。如果有需要的話，我會視乎檢

討結果在資源上作出配合。  

 
 此外，亦有不少市民向我提出，應為私人醫療保險保費或開支提供

扣稅優惠。政府現正制訂一個自願參與、包含保險及儲蓄成分的醫療輔

助融資方案，計劃在今年內諮詢公眾。我們在制訂方案時，會研究如何

動用為推動醫療融資改革預留的 500億元財政儲備，並會一併考慮扣稅

優惠的建議。  

 
 為了公眾健康，我去年大幅增加煙草稅 50%。今年，我建議取消入

境旅客可攜帶免稅煙草產品的優惠。為方便執法，小量作自用的煙草產

品不受此限，食物及生局與海關會公布有關詳情。這項措施將會在完

成立法程序後實施。  

 
 世界生組織的研究明確指出，增加煙草稅能夠有效地控煙。我留

意到，現時本港的煙草稅只佔香煙零售價約 60%，與世界生組織建議

的 75%仍有一段距離，而香港的香煙零售價格與一些國際都會比較亦偏

低。食物及生局會在未來一年密切留意各項控煙措施的成效，我會視

乎局方的建議，考慮逐步提高本港的煙草稅。  

 
 政府一直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福利服務，又為有需要的人士設立社

會保障安全網，協助他們應付生活開支，支援他們實現 “從受助到自強 ”
的目標。在過去 10年，政府社會福利方面的經常開支增幅超過 50%，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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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開支增幅 大的政策組別。在 2010-2011年度，社會福利服務的經

常開支預算為 400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 17%。接下來，我會介紹有關

的重點措施。  

 
 根據 新推算，6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數會在未來二、三十年大幅上

升。現在平均每 8名香港人便有一位長者，到 2036年，每 4人便會有一位

長者。可以預見，長者護理服務的需求將會持續大幅上升。  

 
 有見及此，我會加強院舍服務，照顧未能在家中安老的長者，特別

是需要護養照顧的體弱長者。施政報告已經提出加快增加資助護養院和

持續照顧宿位的供應，我會增加約 1.6億元的經常撥款，以額外提供超

過 1 000個宿位，較去年預算案宣布增加的宿位多出超過六成。政府亦

會撥款 500萬元推行安老院舍到院藥劑師服務試驗計劃，以提升院舍的

服務質素。  

 
 長遠來說，我們亦有需要就安老服務作出全面和妥善的規劃。安老

事務委員會於今年 1月發表的 “長者住宿照顧服務 ”顧問研究報告中已經

指出，在人口急劇老化、預期壽命延長及低稅率的情況下，單靠持續增

加資助宿位的供應，將不足以應付不斷增加的長者長期護理服務需要。

報告建議，政府應將有限的公共資源投放在 有需要的長者身上，為他

們提供資助住宿照顧服務，並進一步發展社區照顧服務，以協助長者居

家安老。  

 
 我們認同報告倡議的 “居家安老 ”大方向，這亦與政府 “居家安老為

本、院舍照顧為後援 ”的政策一致。為配合安老事務委員會有關社區照

顧服務的研究，我們會推出一項 “長者家居護理試驗計劃 ”，為正在輪候

護養院宿位的長者提供更切合個人需要的家居照顧服務。我已在獎券基

金預留 5,500萬元在九龍區推行這項試驗計劃。社會福利署 (“社署 ”)將會

就服務內容和形式，邀請有安老服務經驗的機構提交意向書。  

 
 政府亦會增加約 900萬元的經常撥款，額外提供合共 115個資助長者

日間護理服務名額，以及增撥約 400萬元擴展 “護老培訓地區計劃 ”。這

些措施將有助支援居家安老的長者。  

 
 我會增加 1億元的經常撥款，加強對殘疾人士的服務。當中約 6,000
萬元會用以增加 268個殘疾人士資助宿位、 154個學前康復服務名額和

260個日間訓練和職業康復服務名額。此外，約 4,000萬元會為住在智障

人士資助院舍的年長院友，加強物理治療和護理等支援服務。我亦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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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約 800萬元，添購 4輛新車和更換 6輛舊車，使復康巴士車隊可以增加

至 119輛。  

 
 我們亦會透過制訂法定的發牌制度，規管殘疾人士院舍，並在實施

發牌制度前推出配套措施，鼓勵私營院舍的營辦者提高服務質素，增加

受資助宿位的供應，並協助市場發展不同類型和營運方式的院舍。我已

在獎券基金預留 6,400萬元，以便推行 “殘疾人士院舍買位先導計劃 ”。社

署會盡早制訂計劃的具體方案。  

 
 此外，我亦會在獎券基金預留 1.63億元，推行一項試驗計劃，為嚴

重殘疾人士提供家居為本的照顧和護理服務，以加強對殘疾人士的社區

支援，並紓緩其家屬照顧者的壓力。試驗計劃將率先在輪候院舍宿位人

數較多的觀塘區和屯門區進行。  

 
 在下一個財政年度，醫管局會特別為嚴重精神病患者和一般精神病

患者推行新計劃，涉及開支超過 1億元。這些措施包括︰  

 
(一 ) 將於 3個地區試行個案管理計劃，培訓醫護人員為個案經

理，以及在社區層面為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持續的個人深入

支 援 。 計 劃 會 逐 漸 擴 展 至 全 港 各 區 ， 預 計 受 惠 病 人 將 由

2010-2011年 度 的 5 000人 ， 增 加 至 2012-2013年 度 的 16 000
人；及  

 
(二 ) 促進精神科專科門診和基層醫療的協作，為一般精神病患者

提供適切的評估和診治服務。預期這項新措施將於 2010-2011
年度惠及 7 000名病人，由 2011-2012年度起，每年受惠人數

將增至 1萬人。  

 
 我亦會增加約 7,000萬元的經常撥款，將現時天水圍 “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 ”的服務模式擴展至全港 18區。在人手方面，我會增加約 600萬
元的經常撥款，增聘 14名精神科醫務社工，令社工人數增至超過 210名，

加強精神科醫務社工服務。  

 
 施政報告亦提出，政府將推出新計劃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支

援。社署會資助非政府機構每年約 500萬元來營運 “受害人支援計劃 ”，
為虐偶及虐兒個案的受害人，尤其是正在進行司法程序的受害人，提供

情緒支援，以及司法程序和社會支援服務的資訊。有關計劃預計將於今

年上半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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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香港人來說， “有份工 ”至為重要。工作不但提供穩定的收入，更

為個人和家庭提供保障，是穩定社會的關鍵。因此，我一直十分重視就

業問題。要解決就業問題，必須從兩方面入手。首先是發展經濟，因為

只有經濟蓬勃發展，我們才有更多就業機會。另一方面，我們亦會提供

適切的就業支援及培訓，提升求職者的競爭力及就業意欲，令他們可以

把握這些新的就業機會。為此，我將會增撥 1.73億元推行以下的措施。 

 
 勞工處會推出為期兩年的 “就業導航試驗計劃 ”，向那些接受勞工處

深入就業輔導及職位選配服務後，持續工作滿 3個月的人士，發放合共

5,000元作為鼓勵。有關計劃每年提供 11 000個名額。計劃是為了回應 “有

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 ”的錯配現象，充分利用本地的勞動生產力，鼓

勵就業。  

 
 此外，為加強協助有特別就業困難的青少年，勞工處會推出針對性

的就業計劃，對象是 15歲至 24歲、低學歷，因為情緒、行為或學習有困

難等問題而需要特別協助的青少年，透過非政府機構為他們安排為期 12

個月的培訓及工作實習。有關計劃提供約 500個名額。  

 
 另一方面，我在上一份預算案中增撥了超過 4億元，用以加強勞工

處的一系列就業及培訓服務。這些服務會在 2010-2011年度繼續讓求職

人士受惠。  

 
 在預算案諮詢期間，我關注到有不少意見要求擴大交通費支援計

劃。現行計劃的目的，是鼓勵居住在偏遠而就業機會較少地區中有需要

的求職人士 “走出去 ”尋找工作機會及就業。勞工及福利局會在年底前完

成有關如何減輕低收入在職人士交通費負擔的研究。現有交通費支援計

劃會在完成研究前繼續推行。我會視乎研究的結果，在資源上作出配合。 

 
 我一直深信，只有集合社會各界的力量，即我們常說的 “民、商、

官 ”合作，才能有效扶助弱勢社，建立關愛社會。自 2005年成立以來，

“攜手扶弱基金 ”藉着等額資助方式，鼓勵社會福利界、商界及政府 3方

面透過夥伴計劃，共同扶助弱勢社，從而加強社會凝聚力。基金至今

已批出了超過 1億元的款項，配合商界的等額捐款，資助非政府機構與

商界攜手為弱勢社推行各項福利計劃，惠及約 65萬人。鑒於社會對基

金的反應良好，我建議向基金注資 2億元，鼓勵更多跨界別合作，共同

扶助弱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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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度過了金融海嘯 困難的時刻，但金融海嘯的餘波對不少

市民的影響仍未消退。部分市民的收入未能與復蘇同步增長，通脹的壓

力亦已開始浮現，特別是食物價格上升，可能會加重市民的負擔。在預

算案諮詢期間，不少市民向我反映，希望政府可以推出一些短期措施，

紓緩他們的生活壓力。此外，亦有意見認為，在復蘇初期，市民如果能

增加消費，將有助穩固復蘇。我在考慮政府的財政狀況後，建議推出一

系列一次過的措施，包括：  

 
(一 ) 為全港約 70萬個公屋租戶代繳兩個月的租金。其中，政府會

為須向香港房屋委員會繳交額外租金的租戶，繳付單位的基

本租金。至於居住在房協乙類單位的非長者住戶，政府會為

他們繳交三分之二的租金。這項措施涉及開支 18億元；  

 
(二 ) 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額外津貼，金

額相當於 1個月的綜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這

方面的額外開支同樣約為 18億元；  

 
(三 ) 寬減 2009-2010年度 75%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

6,000元。有關扣減會在納稅人 2009-2010年度的 終應繳稅

款中反映。這項措施會使政府減少約 45億元稅收，所有 140
萬名納稅人均會受惠；  

 
(四 ) 寬免 2010-2011年度全年的差餉，以每戶每季 1,500元為上

限。估計約 90%的住宅物業和 60%的非住宅物業在該年不用

繳交差餉。有關建議會令政府收入減少約 86億元；  

 
(五 ) 寬免商業登記費 1年，政府收入會因此減少約 18億元；及  

 
(六 ) 在下學年，為每名領取綜援或學生資助的幼稚園、中小學及

大專學生，提供 1,000元的津貼，以紓緩家長應付新學年開支

的壓力。有關建議涉及額外開支約 5.7億元。  

 
 自 2008年至今，我們因應金融海嘯已推出多項利民紓困、創造就業

及刺激經濟措施，共達 876億元，加上今年的措施，我們已動用接近 1,100
億元。這些在現行生、房屋、教育和社會福利以外的 “非常措施 ”，可

以在金融海嘯的 “非常時期 ”發揮刺激經濟和穩定社會民生的作用。不

過，我必須強調，這些 “非常措施 ”的 “非常手段 ”不可能長期持續，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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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響政府財政穩健，更會削弱經濟積極性。我期望這些措施可以協助

市民度過難關，令經濟回復正軌，穩定社會民生。  

 
 我現在簡述 2009-2010年度修訂預算，以及 2010-2011年度預算。  

 
 在制訂 2009-2010年度預算時，環球經濟下滑，各地金融市場動盪

不穩，我因而對政府收入作出相應的預測。幸而，本港經濟自 2009年第

二季起漸見起色，使我們的收入比預期為好。在全球低息及多國實施 “量
化寬鬆 ”政策下，大量資金湧入，股市及樓市交投暢旺，令印花稅收入

大幅高於預期，達到 405億元，比原來預算高出 155億元。我對經營收入

的預算修訂為 2,550億元；地價收入修訂預算為 373億元，是原來預算的

一倍多；總收入修訂為 3,085億元，較原來預算高 468億元。  

 
 經營開支修訂預算為 2,360億元，略低於原來預算。隨着多項工程進

入建築高峰期，政府非經營開支預算達到 552億元，總開支達到 2,912億
元。  

 
 總的來說，我預計 2009-2010年度經營盈餘為 190億元，而償還政府

債券後的綜合盈餘則為 138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0.8%。財政儲

備在 2010年 3月 31日會增加至 5,082億元。  

 
 在 2010-2011年度，我會繼續透過投資基建，推動產業發展及其他

措施，以達致穩固復蘇、發展經濟及關愛社會的目標。 2010-2011年度

的政府經營開支將為 2,514億元，較 2009-2010年度經營開支高出 6.5%。  

 
 非經營開支預計為 658億元，其中包括 496億元的基本工程開支，這

金額是歷年新高。我預計政府的總開支達到 3,172億元，較 2009-2010年
度高出 260億元，即 8.9%。公共開支將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 19.8%。  

 
 2010-2011年度的總收入預計為 2,920億元。入息及利得稅仍是我們

的 主要收入來源，預計收入為 1,230億元。  

 
 總括而言，我預計經營帳目將會有 38億元赤字，非經營赤字則達 214
億元。因此，綜合帳目會有 252億元赤字，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 1.5%。

在 2011年 3月底，財政儲備預計為 4,830億元，大約是本地生產總值 28%，

相等於 18個月的政府開支。  

 
 鑒於香港經濟正處於復蘇初期，我們有需要保持政府開支的力度，

以加強經濟的內部動力。在能力所及，以及不影響政府長期財政穩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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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我認為應該在下年度繼續採取赤字預算，以確保經濟穩固復

蘇。我相信這做法亦不致對通脹構成過大的壓力。  

 
 中期而言，隨着環球經濟逐漸復蘇，我估計香港經濟在 2011年至

2014年的每年實質增長趨勢可回復至 4%，而基本通脹率平均為 3%。我

估計 2011-2012年度至 2014-2015年度期間經營帳目將會錄得盈餘，有助

我們應付在這段期間由於龐大基建開支而出現的非經營赤字。我預計我

們的綜合帳目赤字會在未來數年逐步回落，至 2013-2014年度可以回復

平衡。在 2015年 3月底，我預計會有約 4,700億元的財政儲備，大約是本

地 生 產 總 值 22% ， 相 等 於 15 個 月 的 政 府 開 支 。 從 2010-2011 年 度 至

2014-2015年度期間總赤字預計約達 400億元。  

 
 主席，我們剛度過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 10年。過去 10年，我們經

歷了數次危機的震盪，我們發現世界的經濟格局轉變得很快，社會上有

人擔心香港在激烈的區域經濟競爭中被邊緣化，憂慮香港在全球化的趨

勢中落後。不少市民在接連的危機中飽受壓力，質疑香港的經濟發展模

式，未能做到均等分配，造成貧窮和社會流動問題；亦有人從價值觀質

疑，基建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並不適合香港社會。  

 
 香港是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受到客觀條件局限，我們不宜採用

大幅財富轉移的方式，解決就業和貧窮問題。這種以高福利為主的方

式，要求我們大幅調整現行的稅率和稅制，削弱工資彈性和市場調整的

功能，徹底改變行之有效的經濟運作模式，我認為市民是不會認同的。

我相信，推動整體經濟增長，讓社會共同創富，是長遠解決就業和貧窮

問題的根本之道。  

 
 我們奉行 “大市場、小政府 ”的模式，因為我們相信市場是激發經濟

效率的 有效方法，但政府同時必須在市場未盡完美時作出干預，所以

我們投資在教育、基建和社會福利，幫助提升整體競爭力，提升市民的

質素，讓他們可以面對社會經濟變化，改善社會上的流動。  

 
 發展經濟和投資教育，是我們紓緩貧窮的長遠策略。在 2004年至

2008年期間，香港的經濟處於上升周期，低收入人士數目下降，收入普

遍改善，失業和開工不足的情況減少，這反映經濟好景時，基層亦可以

受惠。不過，我們同時亦注意到，在經濟逆境，基層市民收入受到首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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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衝的沖擊。因此，由 2008年開始，我們推出多項短期紓困措施，便是

要協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  

 
 在社會投資方面，現時教育是政府經常開支 大的一個環節。在過

去 10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經常開支大幅增加，因為我們相信，提高社

會流動的根本方法，在於教育和培訓。人力資源質素不但是知識型經濟

的關鍵，在個人層面，教育亦是改變人生經歷的分水嶺。曾經有一位教

育家說過： “教育超乎社會的其他工具，在於它 能造就人人均等的條

件，功用有如社會的平衡器。 ”今天，不少香港的成功故事，共通處都

在於知識改變命運。我相信，我們繼續投資教育，整體社會的回報，將

是無可限量的。  

 
 我注意到，近年來，香港的公共政策環境變得複雜，市民對政府抱

有極高期望，希望政府可以在 短時間內解決所有問題，但亦有人憂慮

政府過度膨脹。我認為，在政府與市場、經濟和社會的關係上， 重要

的是確保一個高效率的政府，包括有效地運用公帑、利用公共資源推動

香港經濟發展和轉型，促進社會進步，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在 “大市

場、小政府 ”之間，香港有一個活躍的 “大社會 ”，我們應該好好利用充

裕的社會資本，一起解決社會問題，共同追求社會公義和社會價值。  

 
 我一直認為，重視市場的政府，絕對不等於一個冷酷無情的政府；

我們發展經濟，並不是為了小部分富裕階層，而是為了整體市民可以受

惠。所以，當社會面對貧窮問題時，整個社會都有責任一起解決。政府

提供了一個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和經濟秩序，讓商界發揮，當部

分市民未能跟上的時候，我們期望商界可以履行社會責任，致力共建關

懷社會。  

 
 我們一直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相信，一個繁榮的香

港，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我們努力發展經濟，並不是為了個別階層的

利益服務，而是為了全體市民服務。我相信，市民喜歡繁榮的香港，也

更喜歡一個繁榮而關愛的香港。  

 
 我一直感受到市民飽受裁員減薪壓力的不安。回歸以來，亞洲金融

危機和 近的金融海嘯均為市民的生活帶來困難。所以，我們推出了多

項改善就業措施，協助市民就業，使他們可以透過工作改善生活。同時，

我們亦推出多項紓困措施，減低市民的生活壓力，即使暫時出現赤字，

亦在所不惜。但是，長遠來說，我們必須保持公共財政的紀律，確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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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下一代不會背上財政包袱。我認為，這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有的做

法。  

 
 香港貧窮問題的成因複雜，涉及香港人外移流動性、外來人口的社

會經濟條件和香港經濟結構轉變等因素。我注意到，社會對減少貧窮的

解決方法，已有相當的討論。在貧窮問題上，我們仍有不少工作，包括

低工資立法、促進就業，以及推出紓解民困的措施，這些都是我們未

來工作的重點。在社會取得政策共識後，我會提供足夠的財政承擔。  

 
 在經濟發展方面，我們一向都是務實為主。從過往的歷史可見，經

濟上的務實主義，協助我們度過多次難關。我們一方面顧及香港自身的

情況，另一方面考慮外在環境變化，審時度勢，不拘泥於單一的意識形

態和教條。這些從來都是香港得以持續發展的基本要素，所以我們一方

面是全球 自由的經濟體系，同時亦被喻為 大型公營房屋提供者。只

要務實進步，有利整體發展，我都願意做。  

 
 近期發生的社會事件顯示，部分市民重視社會發展價值。我理解市

民持有不同的價值觀，在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這是正常不過的。政府

在推行公共政策時，不但要聽取不同價值觀念的聲音，同時也要平衡社

會上的真實需要，例如在尊重保育和本土價值的同時，也要慎重考慮推

動發展以推動經濟和增加工作機會。在平衡社會不同價值矛盾時，我們

必須如履薄冰，不可偏聽。  

 
 主席，在過去一個世紀，香港在政治上，由英國殖民地回歸祖國，

成為享有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在經濟上，由從事製造業的地方城市

晉身為金融和服務業為主的世界城市；在身份認同上，由移民變成公

民。我們大家都熱愛香港的生活，認同香港人的身份。市民較以往更重

視香港人這個身份的認同，實在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我相信，只要我們

與社會各界保持溝通，政策做到為民惠民，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將會

不斷向前。  

 
 在過去一段日子，香港人經歷了不少風雨。在應付危機困難時，我

發現大家建立起禍福與共的精神。只要我們努力凝聚社會，發揚香港精

神，我對未來是充滿信心的。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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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予

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第 67及 71條，《 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

論現在中止待續；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之前，預算案交由財務委員

會審核。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兩項決議案。  

 
 第一項議案：延展《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百分比 )
公告》的修訂期限。  

 
 我現在請陳鑑林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陳鑑林議員：主席，本人謹以《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

百分比 )公告》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議案，將規例的審議期限

延展至 2010年 3月 17日。  

 
 在 2010年 1月 2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百分比 )公告》。  

 
 為使小組委員會有充裕的時間進行審議工作，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將該規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0年 3月 17日。多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10年 1月 27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土地 (為重新發展

而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百分比 )公告》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10
年第 6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34(2)條
所 提 述 的 附 屬 法 例 修 訂 期 限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34(4)條 延 展 至

2010年 3月 17日的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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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延展《普查及統計 (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 )令》的修

訂期限。  

 
我現在請李鳳英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李鳳英議員：主席，本人謹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在 2010年 1月 29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

員會研究《普查及統計 (收入及 工 時 按 年 調 查 )令 》。為了讓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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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足夠時間完成審議工作及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審議的結果，本人謹代

表小組委員會動議將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 2010年 3月 17日，

請議員支持議案。多謝主席。  

 
李鳳英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10年 1月 27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普查及統計 (收入

及工時按年調查 )令》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10年第 7號法律公

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

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10年 3月 17日的

會議。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鳳英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鳳英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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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10年 3月 3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12時 53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even minutes to O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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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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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S.B.S., J.P.



吳靄儀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涂謹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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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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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劉江華議員，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張學明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G.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J.P.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林大輝議員，B.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B.B.S., J.P.



陳克勤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健波議員，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梁美芬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梁家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EUNG KA-LAU



張國柱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黃國健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B.B.S.



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AN PEY-CHYOU



謝偉俊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譚偉豪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SAMSON TAM WAI-HO, J.P.





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M.,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AN-LUNG, S.C.,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G.B.S.,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G.B.S.,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G.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DENISE YUE CHUNG-YEE,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J.P.

THE HONOURABLE TSANG TAK-S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K C CHAN, S.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J.P.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J.P.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YAU TANG-WAH,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J.P.

THE HONOURABLE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J.P.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LAU NG WAI-LAN,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J.P.

PROF LAU SIU-KAI, J.P.

HEAD, CENTRAL POLICY UNIT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SECRETARY GENERAL


(主席進入了會議廳，仍有議員在互相交談)





主席︰仍有一點新年氣氛。(眾笑)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2010年監獄(修訂)令》	

		

		13/2010



		

		

		



		《2010年入境(羈留地點)(修訂)令》	

		

		14/2010



		

		

		



		《2010年入境(被羈留者的待遇)(修訂)令》	

		

		15/2010



		

		

		



		《2010年吸煙(公眾衞生)條例(修訂附表2)令》	

		

		16/2010



		

		

		



		《〈2010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
(生效日期)公告》	

		

		

17/2010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Prisons (Amendment) Order 2010	

		13/2010 



		

		



		Immigration (Places of Detention) (Amendment)
Order 2010	

		

14/2010 



		

		



		Immigration (Treatment of Detainees) (Amendment)
Order 2010	

		

15/2010 



		

		



		Smoking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Order 2010	

		

16/2010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10 (Commencement) Notice	

		

17/2010 





其他文件



第68號	―	教育獎學基金

		2008-2009年度經審計的帳目報表及核數師報告和信託人的報告



第69號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已審計的帳目報表及工作報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止的年度)



第70號	―	香港藝術發展局2008/09年報



第71號	―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年度內經簽署和審計的財務報表連同核數師的報告及受託人基金管理報告書



第72號	―	預算

		截至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財政年度

		卷一甲部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卷一乙部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第73號	―	預算

		截至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財政年度

		卷二  基金帳目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5/09-10號報告





Other Papers 



		No. 68

		─

		Education Scholarships Fu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Auditor's report and Trustee's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9



		

		

		



		No. 69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report on activities of the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9



		

		

		



		No. 70

		─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Annual Report 2008/09



		

		

		



		No. 71

		─

		Li Po Chun Charitable Trust Fund

Signed and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together with the Auditor's report and report by the Trus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9



		

		

		



		No. 72

		─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11

Volume IA ―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Volume IB ―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No. 73

		─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11

Volume II ― Fund Accounts



		

		

		



		Report No. 5/09-10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Consideration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nd Other Instruments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運輸資訊系統的實施情況

Implementation of Transport Information System



1.	譚偉豪議員：主席，關於運輸署開發的運輸資訊系統中的道路交通資訊及公共交通查詢服務的使用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上述兩項服務推出後，當局有否統計該等服務的每月平均使用率；若有，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二)	當局有否接獲市民就上述兩項服務作出的投訴；若有，投訴的數目及詳情為何；及



(三)	鑒於有報道指，現時運輸署未能向公眾及相關業界提供即時交通資訊，當局會否盡快提供該等即時資訊服務，以改善及推動本港智能運輸系統的發展；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及(二)



運輸署致力推動本港智能運輸系統的發展，並研發運輸資訊系統，讓市民透過互聯網獲得更多運輸及交通資訊。署方分別於2009年2月及4月推出“道路交通資訊服務”及“公共交通查詢服務”的試驗版。



“道路交通資訊服務”試驗版將現時網上3項實時交通資訊服務集合在1個網站上發放，包括特別交通消息、閉路電視交通實況影像及行車速度圖，為駕駛者提供實時交通資訊及方便他們選擇合適駕駛路線。服務在測試期間每月平均使用人次及點擊次數分別約為5 000人及6 000次。運輸署並沒有收到使用者就有關服務提出的意見或投訴。參考了試驗期間的經驗，運輸署現正研究增設以電子手帳版提供有關資訊，並加強行車速度圖的道路名稱搜尋功能，以方便市民利用流動裝置瀏覽資訊，以及更容易搜尋個別道路的行車速度。有關服務將於今年下半年正式推出。



“公共交通查詢服務”試驗版提供多種公共交通工具的點到點路線搜尋服務，並附有地圖及車費等資料，方便市民查詢最適合他們的公共交通工具及路線。服務在試驗期間每月平均使用人次及點擊次數分別約為45 000人及73萬次。運輸署共收到52份使用者就有關服務提出的意見或投訴，內容多為就用戶界面、車站資料、地圖資料、建議路線及系統容量等方面提供意見。參考了這些意見，運輸署增加了系統的容量，更新了路線及地圖資料，並改善了系統的一些功能及運算程式。運輸署計劃於今年上半年正式推出有關的查詢服務供市民使用。



(三)	自政府於2001年訂立智能運輸系統在香港發展的藍圖以來，運輸署一直與業界、學界及相關組織保持聯繫，瞭解有關技術的發展及市場的需求，並積極利用科技加強運輸資訊的發放。例如，運輸署由2007年開始已向流動網絡營辦商提供閉路電視的即時交通資訊，並計劃於年內推出“道路交通資訊服務”的電子手帳版。該署亦正考慮提供更多交通資訊予私營增值服務供應商(如電訊公司、車隊及貨運營辦商、汽車生產商、物流及資訊科技機構等)，以助他們研發與智能運輸系統相關的應用服務(包括汽車導航、車隊管理系統及公眾人士的個人化資訊服務等)，務求市民可享用更快捷、更優良的交通資訊。





立法會議員獲委任為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成員

Appointment of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to Advisory and Statutory Bodies



2.	李卓人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截至去年年底，本屆每名立法會議員獲政府委任為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的情況(包括組織的名稱和類別、獲委任的年期，以及他們出席該等組織的會議的比率)？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截至2009年12月31日，以個人身份獲政府委任為諮詢及法定組織非官方成員的現屆立法會議員有39人，共佔107個非官方成員職位。有關政策局所提供的資料，詳見附件。





Annex附件



Detail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to Advisory and Statutory Bodies (ASBs)(As at 31 December 2009)

立法會議員獲政府委任為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的情況

(截至2009年12月3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n-official members

 of ASBs

獲委任為諮詢及

法定組職非官方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Name of ASBs

諮詢及法定組職名稱

		Type

類別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in number of years)

現屆委任

年期

		Attendance since first appointment to the ASBs(%)

自獲首次委任後出席有關組織會議次數(%)

		Remarks

備註



		Hon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rruption of the ICAC

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4

(44.4%)

		



		Hon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Deposit-taking Companies Advisory  

Committee

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1.5

		8

(66.7%)

		



		Hon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7

(73%)

		



		Hon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Travel Industry 

Compensation Fund  

Management Board

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6

(85.7%)

		



		Hon CHAN Kin-por

陳健波議員

		Health and Medical 

Development Advisory 

Committee

健康及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3

(86.7%)

		



		Hon CHAN Kin-por

陳健波議員

		Insurance Advisory 

Committee

保險業諮詢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0

(100%)

		



		Hon CHAN Kin-por

陳健波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dvisory 

Committee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9

(90%)

		



		Hon Paul CHAN 

Mo-po

陳茂波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13

(72.2%)

		



		Hon Paul CHAN 

Mo-po

陳茂波議員

		Consumer Council

消費者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7

(50%)

		



		Hon Paul CHAN 

Mo-po

陳茂波議員

		Governing Committee of 

the Beat Drugs Fund 

Association

禁毒基金會管理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9

(69.2%)

		



		Hon Paul CHAN 

Mo-po

陳茂波議員

		Legal Aid Services 

Council

法律援助服務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8

(100%)

		



		Hon Paul CHAN 

Mo-po

陳茂波議員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Authority

(WKCDA) Board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6

(85.7%)

		



		Hon Tanya CHAN

陳淑莊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vel Agents

旅行代理商諮詢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

(100%)

		



		Hon Tanya CHAN

陳淑莊議員

		Board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9

(100%)

		



		Hon Tommy CHEUNG Yu-yan

張宇人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Admission of Quality 

Migrants and 

Professionals

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1

(73.3%)

		



		Hon Tommy CHEUNG Yu-yan

張宇人議員

		Business Facilit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9

(75%)

		



		Hon CHEUNG 

Kwok-che

張國柱議員

		Lump Sum Grant 

Steering Committee

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9

(100%)

		



		Hon CHEUNG 

Hok-ming

張學明議員

		District Council, Tai Po

大埔區議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4

		10

(83.3%)

		



		Hon CHEUNG 

Hok-ming

張學明議員

		Fisheries Development 

Loan Fund Advisory 

Committee

漁業發展貸款基金顧問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1

		0

(0%)

		(Note(1)

註(1))



		Hon Audrey EU 

Yuet-mee

余若薇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15

(78.9%)

		



		Hon Vincent FANG 

Kang

方剛議員

		Airport Authority

機場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21

(70%)

		



		Hon Vincent FANG 

Kang

方剛議員

		Fight Crime Committee

撲滅罪行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12

(63.2%)

		



		Hon Vincent FANG 

Kang

方剛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

(66.7%)

		



		Hon Vincent FANG 

Kang

方剛議員

		Operations Review 

Committee of the ICAC

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29

(72.5%)

		



		Hon Frederick FUNG Kin-kee

馮檢基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5

(55.6%)

		



		Hon Frederick FUNG Kin-kee

馮檢基議員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平等機會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4

(100%)

		



		Ir Dr Hon Raymond HO Chung-tai

何鍾泰議員

		Airport Authority

機場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5

(71.4%)

		



		Ir Dr Hon Raymond HO Chung-tai

何鍾泰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3

		7

(77.8%)

		



		Hon Albert HO Chun-yan

何俊仁議員

		ICAC Complaints Committee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4

(66.7%)

		



		Hon Albert HO Chun-yan

何俊仁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dvisory Committee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5

(50%)

		



		Hon IP Kwok-him

葉國謙議員

		Board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20

(87%)

		



		Hon IP Kwok-him

葉國謙議員

		Governing Committee of the Beat Drugs Fund 

Association

禁毒基金會管理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7

(87.5%)

		



		Hon IP Kwok-him

葉國謙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75

(80.6%)

		



		Hon IP Kwok-him

葉國謙議員

		Standing Committee on Disciplined Services

Salarie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1

		11

(78.6%)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葉劉淑儀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3

		8

(88.9%)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葉劉淑儀議員

		Steering Committee for Research Themes under the Research Endowment Fund

研究基金研究主題督導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3

		2

(100%)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林健鋒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rruption of the ICAC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8

(88.9%)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林健鋒議員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貿易發展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31

(93.9%)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林健鋒議員

		Standing Commission on Civil Service

Salarie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4

(57.1%)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林健鋒議員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Authority (WKCDA) Board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7

(100%)

		



		Dr Hon LAM Tai-fai

林大輝議員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13

(61.9%)

		



		Dr Hon LAM Tai-fai

林大輝議員

		District Council, Sha Tin

沙田區議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4

		13

(92.9%)

		



		Dr Hon LAM Tai-fai

林大輝議員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7

(58.3%)

		



		Dr Hon LAM Tai-fai

林大輝議員

		Textiles Advisory Board紡織業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1

		18

(78.3%)

		



		Hon Miriam LAU Kin-yee

劉健儀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3

		1

(50%)

		



		Hon Miriam LAU Kin-yee

劉健儀議員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16

(80%)

		



		Hon Miriam LAU Kin-yee

劉健儀議員

		Hong Kong Logistics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物流發展局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15

(78.9%)

		



		Hon Miriam LAU Kin-yee

劉健儀議員

		Hong Kong Maritime Industry Council

香港航運發展局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11

(84.6%)

		



		Hon Miriam LAU Kin-yee

劉健儀議員

		Hong Kong Port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港口發展局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7

(87.5%)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劉秀成議員

		Board of Ocean Park Corporation

海洋公園公司董事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2

(38.7%)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劉秀成議員

		Council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公開大學校董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1

(84.6%)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劉秀成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39

(50.6%)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劉秀成議員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Industry Authority

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6

(81.3%)

		



		Hon Emily LAU Wai-hing

劉慧卿議員

		Business Facilit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9

(75%)

		



		Hon LAU Wong-fat

劉皇發議員

		Municipal Services Appeals Board

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

		(Note(2)

註(2))



		Hon LEE Cheuk-yan李卓人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3

		11

(57.9%)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3

		7

(77.8%)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Estate Agents Authority

地產代理監管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6

(100%)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0

(57.1%)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Hospital Authority

醫院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50

(72.5%)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0

(55.6%)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李國麟議員

		Nursing Council of 

Hong Kong

香港護士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21

(91.3%)

		



		Hon Starry LEE 

Wai-king

李慧琼議員

		Energy Advisory 

Committee

能源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6

(46.2%)

		



		Hon Starry LEE 

Wai-king

李慧琼議員

		Town Planning Board

城市規劃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60

(66.7%)

		



		Hon LEE Wing-tat

李永達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3

		16

(84.2%)

		



		Hon Alan LEONG 

Kah-kit

梁家傑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

(66.7%)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梁君彥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3

		9

(81.8%)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梁君彥議員

		CreateSmart Initiative 

Vetting Committee

創意智優計劃審核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

		(Note(3)

註(3))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梁君彥議員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Business Council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16

(66.7%)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梁君彥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3

(42.9%)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梁君彥議員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職業訓練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7

(100%)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梁美芬議員

		Process Review Panel 

fo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程序覆檢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職

		1.75

		1

(50%)

		



		Hon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梁劉柔芬議員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財務匯報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14

(73.7%)

		



		Hon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梁劉柔芬議員

		ICAC Complaints 

Committee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3

(50%)

		



		Hon LI Fung-ying

李鳳英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Admission of Quality 

Migrants and 

Professionals

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11

(73.3%)

		



		Hon LI Fung-ying

李鳳英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7

(36.8%)

		



		Hon LI Fung-ying

李鳳英議員

		Manpower Development 

Committee

人力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8

(88.9%)

		



		Hon LI Fung-ying

李鳳英議員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職業訓練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

(50%)

		



		Hon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Action Committee 

Against Narcotics

禁毒常務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8

(40%)

		



		Hon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Consumer Council

消費者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1

(73.3%)

		



		Hon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Fisheries Development 

Loan Fund Advisory 

Committee

漁業發展貸款基金顧問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1

		1

(100%)

		



		Hon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6

(74.3%)

		



		Dr Hon PAN 

Pey-chyou

潘佩璆議員

		Manpower Development 

Committee

人力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1

(100%)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石禮謙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3

		11

(57.9%)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石禮謙議員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9

(75%)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石禮謙議員

		Vetting Committee of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Scheme

專業服務業發展資助計劃評審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4

(25%)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de of Practice for  

Recognized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

		(Note(4)

註(4))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CreateSmart Initiative 

Vetting Committee

創意智優計劃審核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

		(Note(5)

註(5))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Digital 21 Strategy 

Advisory Committee

數碼21策略諮詢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13

(72.2%)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8

(100%)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ommittee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2

		11

(68.8%)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譚偉豪議員

		Steering Group on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and Design

推廣創新及設計督導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

		5

(7l.4%)

		(Note(6)

註(6))



		Hon TAM Yiu-chung

譚耀宗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3

		1

(50%)

		



		Hon James TO

Kun-sun

涂謹申議員

		Board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8

(88.9%)

		



		Hon Paul TSE 

Wai-chun

謝偉俊議員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平等機會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

(50%)

		



		Hon Paul TSE

Wai-chun

謝偉俊議員

		Tourism Strategy Group

旅遊業策略小組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1

		3

(100%)

		



		Hon WONG Kwok-kin

黃國健議員

		Board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3

		7

(77.8%)

		



		Hon WONG Kwok-kin

黃國健議員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策略發展委員會

		Non-statutory非法定組織

		3

		11

(68.8%)

		



		Hon WONG Kwok-kin

黃國健議員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香港房屋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

(33.3%)

		



		Hon WONG Kwok-kin

黃國健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4

(57.1%)

		



		Hon WONG 

Ting-kwong

黃定光議員

		Hong Kong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Advisory 

Board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諮詢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9

(56.3%)

		



		Hon WONG 

Ting-kwong

黃定光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Industry Schemes 

Committee

強積金行業計劃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11

(100%)

		



		Hon WONG 

Ting-kwong

黃定光議員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23

(82.1%)

		



		Hon WONG 

Ting-kwong

黃定光議員

		Skills Upgrading 

Scheme Steering 

Committee

技能提升計劃督導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

		1

(100%)

		(Note(7)

註(7))



		Hon WONG 

Ting-kwong

黃定光議員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ommittee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Non-statutory

非法定組織

		2

		9

(56.3%)

		



		Hon WONG Yung-kan

黃容根議員

		Country and Marine 

Parks Board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5

(55.6%)

		



		Hon WONG Yung-kan

黃容根議員

		Local Vessel Advisory 

Committee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Statutory

法定組織

		2

		3

(37.5%)

		







Note(1)	As at 31 December 2009, only one Committee meeting had been conducted since the member concerned was appointed.  Business of the Committee is sometimes transacted by circulation of papers.

註(1)		自該議員獲委任至2009年12月31日，該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委員會事務有時以傳閱文件方式處理。



Note(2)	Each appeal is heard by an Appeals Board comprising the Chairman/Vice-chairman and two panel members selected from a pool of panel members.  Unlike meetings of other ASBs which are normally open to all members on a regular basis, Municipal Services Appeals Board (MSAB) hearings are held on a need basis only and confined to one Chairman/Vice-chairman and two members each time.  It is impractical to indicate attendance rate of individual MSAB member.

註(2)		每宗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的上訴，均由主席或副主席連同審裁小組內兩名小組成員所組成的上訴委員會審理。與一般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會議不同(一般會議都定期舉行，所有成員均會出席)，由於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是按需要安排聆訊，而每次聆訊只要求由1名主席或副主席連同兩名小組成員出席，因此統計個別委員出席率的做法並不實際。



Note(3)	"Attendance" not applicable.  The Committee does not have plenary meetings.  As Vice-chairman, Hon Andrew LEUNG presided over the vetting meetings held i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2009.

註(3)		“出席率”不適用。該委員會並沒有全體會議。梁君彥議員以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於2009年9月及12月舉行的申請書審核會議。



Note(4)	The purpose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Code of Practice for Recognized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ACCOP) is to advise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GCIO) on major matters related to the Code of Practice for Recognized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Code of Practice), in particular in respect of the review and amendment to the Code of Practice.  As there was no such major matter since the member concerned was appointed, it was not necessary to convene an ACCOP meeting during that period.  If there are any matters necessitating the review/amendment of the Code of Practice in future, the GCIO will convene an ACCOP meeting.

註(4)		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的功能，是就認可核證機關業務守則(“業務守則”)的有關重要事宜包括檢討或修訂業務守則，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提供意見。由於在該議員獲委任後的期間內沒有此等重要事宜，因此諮詢委員會沒有需要召開會議。如果將來有重要事宜須檢討或修訂業務守則，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會召開諮詢委員會會議。



Note(5)	"Attendance" not applicable.  The Committee does not have plenary meetings.  As Vice-chairman, Hon Samson TAM presided over the vetting meeting held in October 2009.

註(5)		“出席率”不適用。該委員會並沒有全體會議。譚偉豪議員以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於2009年10月舉行的申請書審核會議。



Note(6)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not applicable.  The appointment was made on an open-ended basis.

註(6)		“現屆委任年期”不適用。現屆任期並無固定期限。



Note(7)	"Duration of present term" not applicable.  The appointment was made on an open-ended basis.  The work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will be completed upon depletion of funding for the Scheme (approximately in 2011).

註(7)		“現屆委任年期”不適用。現屆任期並無固定期限。督導委員會的工作在技能提升計劃的撥款用罄後完成(約在2011年)。





樓宇更新大行動

Operation Building Bright



3.	譚耀宗議員：主席，多位區議會議員向本人反映，其區內多幢沒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法團”)的舊樓日久失修，因此去年5月已獲區議會提名申請成為樓宇更新大行動(“更新行動”)的第二類別目標樓宇，但至今政府未有任何答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去年更新行動推行至今，元朗、荃灣、葵青、屯門及離島5個區議會分別提出多少個第二類別目標樓宇的提名；在獲提名的樓宇當中，有多少幢已被列為第二類別目標樓宇；部分提名樓宇不獲列為第二類別目標樓宇的原因，以及它們的名稱為何；



(二)	至今第(一)部分的5個區議會分區分別有哪些樓宇已被列為第二類別目標樓宇；



(三)	鑒於有地區人士指出，部分不獲列為第二類別目標樓宇的舊樓，其失修情況比一些第一類別目標樓宇更嚴重，政府會否設立機制，容許這些舊樓居民提出覆核，使他們獲得資助，盡快進行維修，以加強樓宇的安全；若會，具體辦法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鑒於部分不獲列為第二類別目標樓宇的舊樓在過去半年已成立法團，政府會否容許它們申請成為第一類別目標樓宇；若會，具體辦法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更新行動於2009年5月7日正式推行。更新行動中的第二類別目標樓宇屬在組織維修工程上有困難(例如沒有法團)的樓宇，當中包括未有遵行屋宇署發出的法定修葺令的樓宇。此外，我們亦邀請了立法會和區議會提名樓宇作為第二類別目標樓宇。由屋宇署、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和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代表組成的更新行動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依據有關行動的資格規定、樓宇的狀況及相關資料，篩選合適的樓宇成為第二類別目標樓宇。



	屋宇署共接獲513個第二類別目標樓宇的提名，當中510個提名來自14個區議會，另有3個來自立法會議員，當中有329幢樓宇已獲納入更新行動中：督導委員會經審核提名樓宇的狀況及有關資料後，已把263幢提名樓宇列為第二類別目標樓宇，而餘下的提名樓宇，當中有66幢較早前已提出申請成為第一類別目標樓宇，現正由房協和市建局協助有關個案。屋宇署已於較早前把每區的結果分別通知當區區議會主席。



	就質詢的4個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及(二)



	元朗、荃灣、葵青、屯門及離島5個區議會共提出了涉及145幢樓宇的提名，當中共有79幢樓宇被納入更新行動中：其中49幢樓宇獲列為第二類別目標樓宇，另有30幢樓宇較早前已提出申請成為第一類別目標樓宇，現正由房協和市建局協助有關個案。餘下66幢樓宇經屋宇署巡查及督導委員會審核後，由於未能符合更新行動的有關準則，例如樓宇樓齡不足30年及樓宇狀況未須予以發出法定修葺令等，故此未被列為第二類別目標樓宇。


	屋宇署已於2009年12月9日致函各區區議會主席，通知各區議會當區提名樓宇中符合資格而被納入第二類別目標樓宇的名單，方便各區議會就當區的有關樓宇進行跟進工作。上述5個地區獲提名而被納入為第一及第二類別目標樓宇的分區總數表列如下：



		地區

		獲區議會提名
樓宇數目

		獲提名並納入為第一類別目標
樓宇數目

		獲提名並納入為第二類別目標

樓宇數目



		元朗

		62

		8

		2



		荃灣

		72

		17

		47



		葵青

		8

		5

		0



		屯門

		2

		0

		0



		離島

		1

		0

		0



		總數

		145

		30

		49







(三)	就甄選第二類別目標樓宇方面，我們已在推出更新行動前公布了客觀及清晰的標準及參加資格。整個甄選過程均由督導委員會以明確訂立的甄選程序，以及公平的方式去審核和進行。屋宇署在巡查樓宇及發出法定修葺令方面，亦有部門既定的要求和程序。如有居民對甄選結果有任何查詢或疑問，或提出覆核要求，可與屋宇署聯絡。



(四)	更新行動的第一階段申請已完結，根據我們至今的估算，在所有符合資格的第一類別目標樓宇申請及經選定的第二類別目標樓宇的工程完成後，更新行動20億元的撥款中仍會有一些未動用的款額，可供進一步運用。正如我們在1月26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中表示，待更多樓宇敲定其維修工程的範圍及維修費用預算後，我們將可就未動用款額提供較準確的估計。我們正考慮如何能最有效地運用這些餘額，以協助更多目標樓宇。我們會繼續監察更新行動的進行，並打算於2010年年中向發展事務委員會進一步匯報更新行動的最新進展和我們的計劃。在擬訂我們的未來路向時，我們會顧及持份者對更新行動的申請資格所提出的意見、樓宇業主需要的準備時間、市場上建築專業人員及承建商的供應量，以及適當地在本港分期進行樓宇維修工程的需要。




涉及政府車輛的交通意外索償事宜

Claims Relating to Traffic Accidents Involving Government Vehicles



4.	陳健波議員：主席，根據《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條例》(第272章)，政府不須為其車輛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現時政府自行承擔涉及政府車輛的交通意外的賠償責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截至去年12月底，政府車輛的總數及類別為何；及



(二)	過去5年，每年政府就涉及政府車輛的交通意外索償個案作出的第三者賠償(包括人身傷害和財物損毀賠償)總額及沒有作出賠償的個案數字和原因，以及處理該等索償個案涉及的行政費用和政府官員的薪酬開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截至2009年12月底，政府車輛的總數及按類別劃分的分項數字臚列如下：



		車輛類別

		車輛數目



		巴士

		539



		汽車

		1 245



		越野車

		182



		電單車

		561



		貨車

		362



		客／貨車

		1 688



		特別用途車輛

		1 766



		總數︰

		6 343





	

(二)	就政府車輛涉及交通意外並牽涉第三者的個案來說，過去5年(即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政府每年就人身傷亡和財物損毀所支付的賠償總額如下：



		年份

		港幣(元)



		2005

		600萬



		2006

		656萬



		2007

		566萬



		2008

		485萬



		2009

		373萬






	至於政府沒有作出賠償的個案有49宗，有關原因概列如下：



—	索償人只呈交了初步索償申請，隨後便撤回有關申請。



—	索償人提出申索時，有關申索已喪失時效(即有關申索是在可採取法律行動的時限屆滿後才提出)，政府當局因此拒絕有關申索。



—	有關索償涉及的財物損毀是由政府以外的人士(即第三者)的過失造成，政府並無法律責任要作出賠償或政府有權獲得第三者作出的全面彌償。



—	政府當局就有關索償的責任問題提出爭議，有關索償申請最終被法院駁回。



—	政府當局拒絕對有關索償負責，其後索償人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或程序。



	政府部門處理有關涉及政府車輛交通意外的索償個案，屬有關部門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所需資源由部門的現行撥款支付，而部門亦沒有就涉及的行政費用作出分項評估。





教師的供求情況

Supply and Demand of Teachers



5.	張文光議員：主席，近日本人接獲超額教師的投訴，指他們即使是曾受師資培訓及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檢定教員”，但在近年適齡學生人數不斷減少，中小學均出現縮班的情況下，他們找尋教職時遇到很大困難；但教育局卻同時批准未經師資培訓的大學畢業生，在學校擔任“准用教員”。他們認為當局在縮班時期，讓曾受訓的教師失業及讓未受訓的教師獲得教職的安排是浪費用於師資培訓的資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2007-2008學年至2009-2010學年，每學年教育局分別共接獲中小學多少宗聘用“准用教員”的教師註冊申請、申請的理由為何，以及當中獲批的申請數目和理由為何；



(二)	當局會否通告學校，在新學年聘請教師時，必須優先聘用“檢定教員”，以確保教師專業能穩定地發展；及



(三)	當局會否檢討現時的政策，以確保在縮班的嚴峻時期，除因個別極為特殊的原因外，當局不會批准學校聘用“准用教員”，以免浪費用於師資培訓的資源？





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在2007-2008學年至2009-2010學年，資助中小學申請僱用准用教員以填補常額教席空缺及其後獲批的數目如下：



		

		2007-2008學年

		2008-2009學年

		2009-2010學年*



		

		申請

		獲批

		申請

		獲批

		申請

		獲批



		資助小學

		25

		25

		14

		14

		3

		3



		資助中學

		216

		216

		143

		142

		40

		40



		總數

		241

		241

		157

		156

		43

		43







註：



*	截至2010年1月1日的數字。



	在申請時，學校須確認申請是基於沒有合適的檢定教員可供學校僱用。基於學校運作的需要，如果受僱人士符合《教育條例》及《教育規例》的相關要求，包括持有所需的學歷，亦沒有紀錄顯示有關人士不適宜擔任教師工作，教育局會發出准用教員許可證。



(二)及(三)



	就質詢中所提及的教師聘任事宜，我們一直明確要求學校應盡量聘用具備師資培訓資歷的人士任教，以確保教育質素，並要求學校在僱用教師時，按公平、公開、公正原則進行招聘。有關聘用教師的指引已列明於《資助則例》及《學校行政手冊》。



	在實際進行教師招聘時，由於各個空缺的情況及要求不同，學校除考慮申請人的學歷和曾否接受師資培訓外，亦會考慮職位所需的最新科目知識及技能，申請人的質素和整體表現、工作經驗，以及能否勝任教授有關科目等，從而甄選合適人士。少數學校或會因個別原因(例如科目錯配、學校偏遠而合適應徵者不多，以及申請人的面試及過往工作表現未如理想等)，未能僱用合適的已受訓教師，而須申請僱用准用教員。



	為保障教育質素，我們不斷積極鼓勵未受訓的在職教師盡快接受師資培訓。在制度上亦有相關安排，例如完成合適師訓的教師可按認可資歷遞加增薪；相反，未受訓教師的薪金不能通過其職級的薪金關限及不能晉陞。事實上，絕大部分的中小學教師均已具備專業資歷，而未受訓的教師一般都會盡快接受師資培訓。



	至於學生人口下降對業界的影響，教育局一直十分關注，並已推出多項措施，以協助學校發展及穩定教師隊伍。我們亦會因應實際情況發展，不時檢討有關措施。



	鑒於近年學校聘用准用教員人數持續下降，以及過往個別學校所遇到的招聘困難及實際運作需要，在現階段我們不宜強行禁止學校聘用未受訓的教師。然而，我們會加強提醒學校應盡量聘用具備師資培訓資歷的人士任教，包括透過網版《學校行政手冊》的聘用教師指引來仔細列明學校應優先聘用已受訓教師，並在日後的相關通告內再強調這項信息。





為在內地經營的本港速遞公司提供協助

Assistance for Hong Kong Courier Companies Operating on the Mainland



6.	黃定光議員：主席，近日有速遞服務行業的人士向本人反映，指內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下稱“新《郵政法》”)於2009年10月1日起，規定外商不得投資經營信件的國內快遞業務，由於在內地從事相關業務的香港速遞公司被視為外商，它們在內地的業務受到打擊，不少公司面臨結業威脅。該等人士表示，因不少內地港商經常使用該等公司的速遞服務，以便利他們在兩地“前店後廠”的運作，有關速遞業務的結束將帶來很大的經濟影響。該等人士亦表示，他們期望香港特區政府能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CEPA”)下盡快與內地商討，把速遞服務業納入CEPA的範圍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會否跟進上述情況；及



(二)	鑒於現時根據CEPA，內地與香港特區政府每年均召開聯合指導委員會會議，以討論CEPA下各項開放措施的落實工作，當局會否考慮主動建議把速遞服務納入CEPA的涵蓋範圍內，藉此容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優惠待遇在內地經營相關業務；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及(二)



人大常委會於2009年4月24日修訂通過新《郵政法》，並宣布於2009年10月1日起施行。新《郵政法》規定外資(包括港資)企業不得投資經營國內信件快遞業務(即從收件到投遞全程均在內地境內進行的信件快遞服務)，但港資企業仍然可依法經營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信件快遞業務，以及內地境內和跨境的包裹快遞服務。



國家郵政局隨後於2009年9月30日發出公告，表示不具備經營快遞業務法定條件的企業，須在2010年9月30日前達到經營有關業務的條件，並取得快遞業務經營許可。換言之，現時未符合新《郵政法》規定的快遞業務企業，在本年9月30日前的寬限期內仍可暫時繼續經營。



特區政府一直有密切注視新《郵政法》的推出和對本地企業的影響。自去年年中開始，特區政府已與業界聯繫，並積極向有關當局瞭解新《郵政法》的施行情況，以及多次向內地反映新《郵政法》對港資企業所造成的影響。特區政府會繼續與香港速遞業界保持聯繫，除了直接向內地當局反映業界的憂慮和訴求外，亦已建議將有關業務加入CEPA框架內，讓香港服務提供者經營國內非郵政專營信件的快遞業務。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內地當局進行磋商，以尋求解決方案。


本港在斜坡鞏固及維修方面的專才

Expertise in Slope Stabi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in Hong Kong



7.	DR DAVID LI: President, the Administration advis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Public Works Subcommittee on 4 November 2009 that all high-priority government man-made slopes would be stabilized upon completion of the 10-year Extended Landslip Preventive Measures (LPM) programme by 2010.  It has been learnt that some two-thirds of the man-made slopes in Hong Kong are government slopes, and some 18 000 man-made slopes are privately owned.  As part of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safety-screening studies were carried out on private slopes, and the number of Dangerous Hillside Orders (DHOs) served on owners of private slopes each year had increased sharply in the past decad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number of DHOs served each year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in 2000 and,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orders which had been fully complied with, the number of persons convicted of non-compliance and the main reasons for non-compliance;



(b)	of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nd works personnel employed in the Government and in the private sector for slope maintenance work in Hong Kong at present; 



(c)	of the transferability of the geotechnical and other skills learned during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to other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work for use;



(d)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the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eing undertaken by the Government will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demand for geotechnical, slope stabi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expertise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and



(e)	whether it knows if Hong Kong has developed any export capability in slope stabi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if so, of the value of such services being exported each year during which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was being implemented?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President,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to deal with all known high-risk man-made slopes affecting major roads and developments will be completed by 2010.  To dovetail with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GEO) of the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has promulg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dslip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LPMit) Programme to start works in 2010 to deal with those potentially problematic man-made slopes of moderate risk.  Under the LPMit Programme, the Government will upgrade government man-made slopes when the risk-ranking warrants them necessary, conduct safety-screening studies for private man-made slopes, and implement risk mitigation works for natural hillside catchments.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check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ll new slopes, undertake regular maintenance of government slopes to prevent deterioration, promote public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of landslide risks, issue landslip warnings and provide emergency response to landslides.



My reply to the five points raised in the question is as follows:



(a)	The annual numbers of DHOs served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tended LPM Programme in 2000, are given in the table below:



		Year

		No. of DHOs issued

		No. of DHOs fully complied with



		2000

		155

		125



		2001

		265

		161



		2002

		220

		167



		2003

		131

		86



		2004

		160

		80



		2005

		168

		76



		2006

		144

		46



		2007

		140

		30



		2008

		140

		9



		2009

		141

		0



		Total

		1 664

		780






Among the DHOs served in the past 10 years, we have initiated 13 prosecution cases amongst which seven persons/companies pleaded guilty in the Court for non-compliance with the orders, five cases were subsequently withdrawn and one case is pending outcome.

Normally,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BD) would allow seven months for a DHO to be complied with by the owner.  However, the owner may apply for extension of time when he has good reasons to do so.  If a DHO turns into non-compliance, a warning letter will be issued to the owner followed by prosecution action or default works action by the BD.  Generally, default works actions will take about 49 months to complete, that is, five months to appoint default works consultant to design the slope repair works and 44 months for the actu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lope repair.  For those DHOs that are not yet complied with, they are still at various stages of compliance actions such as improvement works by the owners in progress, appeal by the owners pending outcomes, prosecution actions and default works actions being taken by the BD.



The main reason for non-compliance of DHOs is that some owners do no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organize the repair works by themselves or they refuse to comply with the orders because of financial reasons.  To assist owner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e current Comprehensive Building Safety Improvement Loan Scheme of the Government could provide loans to individual owners for improving the safety of their private slopes.



(b)	Currently, the total numbers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nd non-professional personnel employed in the Government for slope works in Hong Kong are about 190 and 470 respectively.  These personnel are deployed in the GEO for slope control and enhancement works as well as in seven departments, including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Highways Department, Housing Department, Lands Department and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for slope maintenance works.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the figures of professional and non-professional personnel employed currently in the private sector for slope maintenance works in Hong Kong.



(c)	Over the years, the GEO has accumulated rich knowledge gained from the LPM works.  The Offic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guidance documents to promulgate good practices in slope related works for reference by geotechnical practitioner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he GEO has organized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eminars/workshops in conjunction with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universities to exchang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slope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and contractors, who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LPM works, have applied their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knowledge on other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d)	In August 2007, the Government commissioned a consultancy study to review the manpower situation of the loc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o develop manpower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ings showed that apart from tunneling work, the local market could cope with the increase in demand in the field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As for tunneling specialists, we expect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s and contractors could fill in any shortage in supply.



(e)	The GEO managed LPM works have provided local and overseas consultants and contractors with a wealth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knowledge which covered slope stabi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These personnel have provided similar services outside Hong Kong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Malaysia and Korea.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statistics on the value of such services exported each year.





在藥物或毒品影響下駕駛汽車

Driving a Motor Vehicle Under Influence of Medicines or Drugs



8.	陳克勤議員：主席，近日發生多宗司機涉嫌吸毒後駕駛而引致的交通意外，但現行法例並沒有賦權警方要求該等司機提供體液樣本進行藥物化驗。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12個月，共有多少宗涉及司機在服藥或吸食毒品後駕駛的交通意外；當中涉案司機被定罪的個案數目，以及最高的判罰為何；



(二)	根據警方現時的指引，當懷疑司機在服藥或吸食毒品後駕駛時，警方是否有權要求該等司機即時停止駕駛；



(三)	當局有何短期措施打擊司機在服藥或吸食毒品後駕駛的情況；



(四)	會否考慮修訂法例，賦權警方要求涉及交通意外的司機提供體液樣本進行藥物化驗；若會，有關工作何時展開，以及具體的藥物化驗程序為何；若否，原因為何；及



(五)	當局會否考慮將司機吸毒後駕駛的行為，納入強制性驗毒計劃的研究和諮詢範圍內；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多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根據警方的紀錄，過去12個月，共有4宗涉及司機涉嫌在藥物影響下駕駛汽車而引致的交通意外。



	上述個案中，1宗於去年5月發生，而其餘3宗均在今年1月發生。在去年發生的個案中，有關司機被控吸食危險藥物及在藥物影響下駕駛汽車，被判接受感化18個月、被取消駕駛資格24個月及被強制修習駕駛改進課程。至於在今年1月發生的個案，警方已提出檢控，案件正在排期審理。



(二)	警務人員如懷疑司機受酒精或藥物影響，會要求有關司機停止駕駛，並向司機進行檢查呼氣測試，以確定他是否受酒精影響，亦會密切留意及記錄司機的行為。如檢查呼氣測試結果顯示司機沒有飲酒，或體內酒精沒有超過訂明限度，而警務人員有理由懷疑司機正受藥物影響，警務人員會查問司機曾否服用藥物，並會搜查該司機及相關車輛以確定他是否藏有危險藥物。如司機承認曾服用藥物，或警務人員搜查車輛或駕駛者時發現藏有危險藥物，警務人員會拘捕涉嫌人士。如有需要及在司機的同意下，警務人員會將司機交由醫生作詳細檢驗。



(三)	警方正密切留意涉及藥後駕駛的事件，並向前線警務人員作出訓示，提醒他們有關處理方法。事實上，如藥後駕駛涉及意外，甚至人命傷亡，有關司機可能會被控以危險駕駛，以至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等罪名。



	另一方面，我們會加強有關宣傳，呼籲駕駛人士服用藥物前，應留意藥物的標籤上是否有“使人昏昏欲睡”或“服後不宜駕駛”等警告。如一定要服用影響駕駛的藥物，有關人士不應駕駛，而應使用其他交通工具。



	政府也會繼續循五管齊下的策略，在教育宣傳、戒毒康復、立法執法、對外合作和實證研究方面，加快加大力度推行抗毒工作，打擊毒品問題。



(四)	我們明白大眾對駕駛人士受藥物，尤其是毒品影響駕駛並導致交通意外的關注。由於市面上的藥物種類繁多，而每個人對藥物的反應亦不一樣，較難確定每種藥物服後對駕駛行為所產生的影響，故此全面規管藥物種類或訂明相關標準涉及相當複雜的問題。我們計劃在處理藥後駕駛的問題時先針對危險藥物，例如氯胺酮(即俗稱“K仔”)及海洛英等毒品。



	要有效打擊藥後駕駛，必須先具備辨別藥後駕駛者的方法。我們一直留意海外國家就打擊藥後駕駛的相關研究和法例。近年外國引入不同的方法，判斷司機是否在藥物影響下駕駛汽車。例如英國引入“藥後析辨”方法，測試司機的感官及動能反應或檢查瞳孔等，以評估司機是否受藥物影響。澳洲一些州政府則引入快速測試儀器，檢測司機的口腔液，作初步識別司機曾否服用某些藥物，以作進一步(例如驗血)的評估；在現階段，有關快速測試儀器只限於測試澳洲當地常見濫用的藥物。我們現正研究有否快速測試儀器可測試本港較常吸食的毒品(例如氯胺酮)，以及其可靠性等。




	我們會參考外國的經驗，研究這些辨別藥後駕駛者的方法的可行性及那種方法較適合在本地應用。同時，我們會研究應如何修訂法例，以更有效地配合警方的執法及取證行動，並考慮有否需要提高罰則以加強阻嚇作用。我們期望在年中左右提出初步建議，並展開諮詢，聽取公眾的意見。



(五)	現時藥後駕駛受《道路交通條例》(第374章)管制。如上文所述，我們正加緊研究，以評估如何進一步完善法例，並期望在年中左右提出初步方案諮詢公眾意見。至於禁毒處正研究的強制驗毒建議，主要是針對青少年毒品問題，希望藉強制驗毒加強阻嚇力，預防問題惡化，亦希望及早辨識吸毒人士，為他們提供戒毒治療及康復服務。有關建議並非針對藥後駕駛行為，而涉及的安排及考慮亦有所不同。保安局計劃今年內與持份者進行探討，就強制驗毒的具體方案開展公眾諮詢工作。





高空工作的安全

Work-at-height Safety



9.	葉偉明議員：主席，根據建造業議會的數字，2009年1月至11月期間發生的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中，屬“人體從高處墮下”類別的個案有18宗，佔總數的81.8%。有不少業內人士指出，建造業的高空工作危險性大，意外的死亡率高，而《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59章)及《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第59章，附屬法例I)(“《安全規例》”)只訂明建築地盤東主及承建商對保障僱員工作安全的“一般責任”，以及須採取“足夠的步驟”防止建築地盤內有人從高度不少於2米之處墮下，但沒有規管高空工作的安全的條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5年，每年勞工處分別巡查高空工作的施工程序及安全措施的次數，以及發現違規的個案數目；



(二)	過去5年，當局每年向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發出涉及高空工作的敦促改善通知書數目，以及是否知悉他們在收到通知書後平均在多少天內作出改善措施；



(三)	過去5年，當局每年向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發出涉及高空工作的暫時停工通知書數目，要求停工的平均天數，以及是否知悉他們在收到通知書後平均在多少天內作出改善措施；



(四)	過去5年，每年當局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A條向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提出檢控的數目、個案的性質，以及定罪的個案數目為何；及



(五)	當局會否考慮參考英國的做法，制定針對高空工作安全事宜(包括施工程序及安全措施)專項法例，以保障工人安全；若否，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政府十分重視保障及促進工人的職業安全及健康。“人體從高處墮下”是建造業嚴重及致命工業意外的主因，因此，勞工處在進行執法、教育及宣傳工作時，一直均十分着重保障工人在高空工作的安全。



	就質詢的5個部分，我答覆如下：



	(一)、(二)及(三)



		勞工處人員會定期突擊巡查建築地盤，以確保其東主、承建商或工作人員遵守有關的職業安全法例的要求，包括《安全規例》，以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59章)下相關的附屬規例。由於建築工程多會涉及高空工作，因此，在勞工處人員巡查建築地盤時，有關的施工程序和安全措施便成為視察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勞工處人員在巡查建築地盤時，如發現違規之處，會向東主或承建商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書面警告、敦促改善通知書或暫時停工通知書，以及在適當時提出檢控。



		在2005年至2009年的5年內，勞工處視察建築地盤次數、發出的警告數目、針對不安全的高空工作而向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發出的敦促改善通知書／暫時停工通知書的數目載於下表：

		年份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視察建築地盤的次數*

		49 786

		48 550

		45 795

		47 917

		50 801



		發出的書面警告數目#

		13 432

		12 368

		13 091

		13 078

		12 372



		針對不安全的高空工作而發出的敦促改善通知書數目

		450

		427

		468

		371

		362



		針對不安全的高空工作而發出的暫時停工通知書數目

		107

		108

		113

		115

		89







		註：



		*	視察地盤的總數：視察有關高空工作的施工程序和安全措施是地盤巡	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此無法分別提供就高空工作巡查的數	字。



		#	針對違反工作安全法例而發出的書面警告。



		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按暫時停工通知書糾正涉及的危害所需的時間長短不一，視乎涉及的危害的性質及須採取的改善措施而定。在上述5年內，持責人平均需時約49天獲當局撤回暫時停工通知書。至於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按敦促改善通知書作出改善的安排，勞工處雖然並無備存所需時間的資料，但會密切跟進，以確保他們遵守法例。



(四)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6A條向建築地盤東主或承建商提出的檢控，多與未能為所僱用人士設置安全工作系統有關。過去5年，勞工處根據該條文發出的傳票數目如下：



		個案經審訊的傳

票數目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根據《工廠及工

業經營條例》第

6A條提出檢控

		59(35)

		35(28)

		64(58)

		52(38)

		74(54)





		

		註：



		括號內的數字為當事人被定罪的傳票數目。


(五)	現行的法律架構已對建築地盤的高空工作安全提供了足夠的保障：《安全規例》第VA部及《工廠及工業經營(吊船)規例》(“《吊船規例》”)(第59章，附屬法例AC)列明高空工作須符合的具體安全規定。



	《安全規例》第VA部訂明，除了應承擔規例訂明的各種責任以外，負責建築地盤的總承建商，以及任何直接控制任何建築工程的承建商，必須防止在高處工作的人遇到各種危險狀況、採取足夠的步驟防止任何人從高度不少於2米之處墮下，以及確保棚架、梯子或其他作支持用的設施於設計、建造及維修方面的安全。承建商亦應採取措施控制危險的狀況，包括提供合適的工作平台和安全進出口，以及在危險處裝設合適的圍欄。承建商如違反《安全規例》第VA部的規定，最高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12個月。



	《吊船規例》就安全使用吊船作出規定。吊船的擁有人須承擔的責任，包括須確保吊船在設計、建造、維修、錨定及支持方面的安全，以及確保在使用吊船前進行測試及檢驗。吊船的擁有人如違反《吊船規例》，最高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12個月。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509章)的一般責任條款與《安全規例》及《吊船規例》的規定互相配合。根據一般責任條款，僱主有責任提供及維持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系統，包括在建築地盤進行高空工作的系統。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勞工處處長可向僱主或承建商送達敦促改善通知書或暫時停工通知書，以確保能迅速糾正違例事項或消除對工人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迫切危險。有關規定亦適用於與高空工作有關的危險。

	

	由於現時的法律架構已為高空工作安全提供足夠的規管，以保障工人的安全，我們沒有計劃為這範疇另訂法例。




本港高爾夫球場的灌溉需要

Irrigation Needs of Golf Courses in Hong Kong



10.	DR DAVID LI: Presid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rrigation needs of golf courses in Hong Kong,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knows if the existing man-made features (including the reservoir, the irrigation lake and desalination plant) at the Jockey Club Kau Sai Chau Public Golf Course in Sai Kung met all the irrigation needs of the golf course in the past two years; if not, whether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WSD) supplied water to the golf course for irrigation purposes; if so, of the total amount of water supplied in each of the past two years, and the rate at which such supply was charged;



(b)	it knows if other golf courses in Hong Kong have alternative or dedicated sources of water supply which significantly reduce or eliminate the need of drawing water from the WSD; and



(c)	it has formulated any policy or entered into any agreement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d use of alternative or dedicated sources of water supply for irrigation of golf courses; if so, of the details?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President, fresh water is a precious and scarce natural resource.  Under the Waterworks Regulation, drawing water from the supply system for use in lawn or playgroun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Water Authority is not allowed.  The WSD will supply water for irrigation purpose, only when the user proves that there is no other alternative source for watering.



My reply to the three points raised in the question is as follows:



(a)	We can confirm that the WSD is not supplying water to the Jockey Club Kau Sai Chau Public Golf Course for irrigation purpose and has not received any such application.  We believe that through its own means, the Club has been meeting the Golf Course's irrigation needs.



(b) and (c)



	On the supply of water for irrigation purposes in golf courses, our current policy is that permission would only be given if there is no practical alternative.  In such case, permission would only be given on concessionary basis when the territory is on full supply, subject to adequacy of the local wat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Such permission will be withdrawn if, in the opinion of the Water Authority, the supply situation requires it.  According to the WSD's record, no golf courses in Hong Kong have permission to use tap water for irrigation purpose.  Similar to Jockey Club Kau Sai Chau Public Golf Course, many other golf courses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dedicated sources of water supply such as reservoirs, desalination plants, underground water collection systems, non-saline effluent from nearby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and so on.





避免雙重徵稅協議

Agreements on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11.	林大輝議員：主席，本人於本年2月3日本會會議上提出有關內地與香港當局於2006年8月21日簽訂的《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安排》”)的書面質詢。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答覆，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只曾於2009年10月向國家稅務總局反映業界有關放寬183天規定的建議，當局會否於本年內再次向國家稅務總局反映業界的建議；若會，具體的安排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鑒於有不少業界人士向本人反映，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而兩地關係密切，內地與香港在政治、經濟及地理等方面的關係與其他不同稅務管轄區的關係有別，因此無須一致地採用183天的準則，香港特區政府會否向內地當局反映業界的意見；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當局為何容許稅務局沒有記錄納稅人中屬內地居民在港欠稅或申請暫緩繳稅的個案數字；會否因稅務局沒有記錄該等個案數字而令本港的薪俸稅收入減少；若否，原因為何；



(四)	政府有否評估，每年因183天的準則而少收的薪俸稅款額，以及會否對現時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的運作構成影響；



(五)	鑒於政府在回覆中表示，若港人認為內地的徵稅方法不符合《安排》的規定，可向稅務局提出，如有需要，稅務局可啟動與內地稅務當局的協商程序，協商程序的詳情為何；政府有否進行任何宣傳讓市民知悉該程序的詳情；自《安排》實施以來，有否香港居民向稅務局提出啟動協商程序的要求，以解決雙重徵稅問題；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六)	現時當局如何分辨內地居民逗留在港是否屬工作性質，以界定他們是否在港工作超過183天，因而須繳納薪俸稅；



(七)	過去3年，有否收集數據反映在《安排》下183天的規定如何有利兩地融合及經濟發展；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八)	有否評估將《安排》中的有關規定放寬至183天是否已足夠便利兩地融合及經濟發展；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九)	有否評估183天的規定會如何影響廣深港高速鐵路落成啟用後的收入及乘客量；



(十)	鑒於政府在回覆中表示，收到兩份分別建議把有關規定放寬至260天及270天的意見，提出該兩份意見的人士或機構的名稱為何；政府為何沒有就個別商會提出的類似意見作統計，以及何時開始進行統計工作；及



(十一)	政府認為完全取消183天的規定並不合理的詳細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及(二)



	稅務局和國家稅務總局每年均會就《安排》舉行工作會議。稅務局會反映業界就放寬183天的規定及其他有關實施《安排》的具體建議。



(三)	稅務局處理欠稅或申請暫緩繳稅的個案時，對所有納稅人均一視同仁，無分國籍，因此沒有需要就不同國籍的納稅人作出分類記錄。



(四)	在未有《安排》前，香港居民在內地只要工作超過90天，就有可能被內地徵稅。現時《安排》下的183天規定，已大大放寬了有關時限，因此香港並沒有因為這規定而減少稅收。此外，香港僱員在外地逗留的時間長短和是否在香港繳稅，並不會影響強積金的運作。



(五)	香港納稅人如欲啟動《安排》下的協商程序，可以將其個案提交稅務局。有關協商程序詳情，載於稅務局2008年8月發出的香港稅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44號(修訂本)，市民可從稅務局網頁下載該指引。自《安排》實施以來，稅務局未有接獲有關申請。



(六)	稅務局會根據整體事實來判斷一名內地居民是否在港從事受僱活動，考慮因素包括該名人士在港期間的實際活動、其僱傭合約及其僱主或有關企業的陳述。如確定該名人士因工作關係在港停留超過183天，稅務局便可向該人士徵稅而無須考慮該人士在183天內是否每天均有工作。



(七)、(八)及(九)



	正如我在今年2月3日回覆林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中指出，《安排》中183天的規定，旨在公平及明確地分配內地與香港的徵稅權。就此目的而言，我們認為無須進行質詢所述的評估。



(十)	根據紀錄，除了林大輝議員外，梁君彥議員亦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向政府提出放寬183天規定的意見。個別商會人士在不同場合與政府官員討論時，亦有提出類似意見。由於以此形式向政府提出建議的範圍廣泛，我們難以就每一項建議內容逐一統計。政府關注各界人士就稅務政策所提出的意見，並會加以考慮。



(十一)	香港的稅制採用地域來源原則，而非根據居民身份徵稅。如果完全取消183天的規定，則長期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在兩地均無須繳稅。這種雙重免稅的情況，並不合理。





專線小巴轉乘優惠計劃

Concessionary Interchange Schemes for Green Minibus



12.	甘乃威議員：主席，去年11月23日，在南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專線小巴營辦商表示，由於八達通系統對轉乘路線數目的限制，他們難以如期推出南區專線小巴路線八達通轉乘優惠計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八達通系統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為何，以及該系統對轉乘計劃有否其他限制(例如每天使用人次上限)；



(二)	現時全港共有多少條專線小巴路線提供八達通轉乘優惠計劃；是否知悉在過去3年，有否專線小巴營辦商因上述原因放棄推出轉乘計劃，以及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八達通公司”)有否為實施巴士相互轉乘、小巴相互轉乘及巴士轉乘鐵路和小巴轉乘鐵路的優惠計劃而進行軟件和硬件的改善工作，以增加八達通系統可支援的轉乘路線數目；若有，詳情為何；及



(三)	鑒於政府一向鼓勵公共交通營辦商推出更多轉乘優惠計劃，政府會否與八達通公司商討，要求該公司解決上述問題，以配合專線小巴營辦商推出各項轉乘優惠計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目前，全港共有56條專線小巴路線提供與鐵路轉乘的車費優惠，以及44條專線小巴路線提供與其他專線小巴路線轉乘的車費優惠。



	根據運輸署從專線小巴業界所瞭解，在過去3年，只有質詢中涉及的南區專線小巴營辦商因現時正使用一款資料儲存容量較低的八達通讀寫器而未能依時擴展旗下車隊自2009年7月開始推行的轉乘優惠計劃。該專線小巴營辦商一直與八達通公司保持密切磋商，希望能早日解決有關問題，以配合其營運發展。我們亦已促請八達通公司優先處理上述個案，期望可加快落實建議新增的專線小巴轉乘優惠計劃，惠及市民。





醫院管理局向病人提供中文醫療報告

Provision by Hospital Authority of Medical Reports in Chinese to Patients



13.	李永達議員：主席，有公立醫院病人向本人反映，現時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按病人要求而簽發的醫療報告以英文書寫，然而，不少病人不懂英文，他們到內地居住或工作時若須接受醫療服務，內地醫護人員亦往往難以根據該等醫療報告瞭解他們的病歷和曾接受的治療。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醫管局基於甚麼理由向病人只提供英文本的醫療報告；



(二)	鑒於本港大部分人口為中國人，部分港人只懂中文，當他們索取醫療報告時，卻不獲醫管局提供該等報告的中文本，當局有否評估醫管局有否違反病人約章有關保障病人知情權的部分；若有評估，結果為何；及


(三)	鑒於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的初時，以英文擬備的法律文件及合約有註明，當其中文本及英文本出現歧異時須以英文本為準，醫管局會否參考這種做法，按病人要求提供醫療報告的中文本？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一般而言，醫護人員在診治過程中會口頭向病人清楚解釋病情和治療方法。醫管局亦會按病人要求提供書面醫療報告。現就質詢各部分答覆如下︰



(一)	英語為世界各地西方醫學最流行的專業用語。本地的醫療人員的訓練也是以英語為學習語言，因此，西醫臨床病歷及醫療報告所用的醫學專用名詞亦以英語及醫學專業內通用的拉丁或希臘語為主。本地受西醫培訓的醫護人員填寫臨床病歷及醫療報告，自然以英語為要。公立醫院的情況如是，私家醫院診所亦然。內地的西醫亦有學習專業用的英語。兩地的專業人員在專業上的溝通並無障礙。



	必須指出，醫療報告及病人病歷的主要作用是記錄及報告病情，以便病人能得到最合適的治療及跟進。英語既是西醫體系內的流行用語，以英語書寫醫療報告和病人病歷自當較為準確，亦能方便醫護專業人員溝通，在轉介病人時同樣發揮作用。



(二)及(三)



	病人可要求醫護人員解釋醫療報告的內容，病人的知情權得到充分保障。對於偶爾要求以其他語言提供醫療報告的個案，醫管局會搜集市面翻譯服務的資料，提供予有需要的病人作參考。





立法會補選

Legislative Council By-elections



14.	李慧琼議員：主席，對於香港個別政黨的立法會議員以先辭去席位，再補選的方式推行所謂的“五區公投運動”，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在本年1月15日發表聲明，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無規定“公投”制度，香港特區亦無權創製“公投”制度，強調進行所謂“公投”，與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不符，是從根本上違背《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關決定。行政長官在1月14日的本會答問會上也表示，在香港進行任何形式的所謂“公投”，是完全沒有法律基礎和沒有法律效力的，特區政府不會予以承認。鑒於有關議員已經正式辭職，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政府有何應變措施處理補選所需的撥款申請遭立法會否決的情況；



(二)	特區政府會否檢討補選的宣傳安排，以免市民誤以為特區政府認同是次補選是“公投”的說法；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會否考慮不安排高級官員在投票當天在傳媒面前投票及呼籲選民投票；及



(三)	當局會否考慮修訂法例，對辭去席位的議員參與補選作出某些規限；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542章)第36(1)(a)條，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必須在立法會秘書宣布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時，安排舉行補選。《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541章)第12條訂明，選管會、選管會成員或總選舉事務主任在執行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下任何職能時正當招致的所有開支須由政府一般收入支付。我們相信議員明白政府有義務履行這項法定責任。



(二)	特區政府強調，2010年立法會5個地方選區補選旨在填補立法會出缺的議席。《基本法》並沒有任何“公投”機制，任何所謂“公投”在《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下，都是沒有法律基礎和法律效力的。特區政府是不予承認的。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立場是非常清晰的。



	我們會依法舉行是次立法會補選，並計劃運用300萬元進行宣傳工作，以告知選民有關補選的安排。鑒於我們在2007年為一個地方選區舉行立法會補選時運用了約70萬元進行有關宣傳工作，而部分宣傳工作(例如製作及刊登廣告等)可適用5個地方選區而無須為個別選區另作安排，我們預計在是次立法會補選中安排300萬元的宣傳開支可覆蓋5個地方選區的宣傳工作。



	行政長官及其主要官員團隊會於稍後各自自行決定怎樣處理補選投票事宜。所有登記選民，包括公務員，均會自行決定是否及如何在選舉中投票。



(三)	對於有立法會議員透過辭職，利用補選策動所謂“公投運動”，我們注意到社會上對這做法並不認同，有意見認為應修訂本地法例，避免同樣情況再次出現。特區政府剛完成2012年政改方案的諮詢，並正仔細研究所收到的意見。有意見認為應對立法會議員辭職後再參選作出規限，我們會對此在考慮修訂有關的本地選舉法例時小心研究，須考慮有關建議是否符合《基本法》、所提出的限制在法律上是否屬合理限制，以及有關限制是否切實可行。





菜園村村民的賠償及安置安排

Compensation and Rehousing Arrangements for Choi Yuen Tsuen Villagers



15.	馮檢基議員：主席，據悉，有關注團體指出，雖然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項目(“高鐵項目”)的撥款申請已在爭議聲中獲本會財務委員會通過，然而，仍有受高鐵項目工程收回土地和清拆影響的石崗菜園村村民對當局提出的收地及清拆賠償、安置和復耕等的安排表達不滿，更有村民堅持“不遷不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與受高鐵項目工程影響的菜園村村民商討上述賠償及安置等安排的最新進展為何；現時已正式向政府登記接受賠償方案的住戶數目，以及該數目佔菜園村總住戶數目的百分比；及



(二)	有否估計在登記日期於本年2月底屆滿後，仍拒絕接受賠償方案的住戶數目；現時當局對於他們拒絕接受賠償方案有何對策，會否提供更具彈性的安置和復耕等安排以滿足村民的訴求，以及政府有否制訂措施，以避免在收地時出現任何衝突情況，並防止村民受到任何傷害？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為了確保廣深港高速鐵路(“高鐵”)香港段乘客的安全和應付鐵路運作的需要，我們須收回石崗菜園村一帶的土地設置緊急救援站及列車停放處。香港鐵路有限公司在設計高鐵香港段於新界區內的走線方案時，已就此詳細研究不同的選址，確定現時的選址所影響的居民人數最少，而救援和疏散的成效最為理想。



	當局為受影響的住戶提供了一個特設的特惠安置方案，以助照顧菜園村住戶的特別安置需要。在這方案下，受高鐵項目清拆影響的合資格住戶可選擇下述其中一個特別援助選項：



(i)	特惠現金津貼60萬元；或



(ii)	特惠現金津貼50萬元，同時有機會認購剩餘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單位，而無須接受全面經濟狀況審查。



	為了令這個特設的特惠安置方案更具彈性，協助真正有需要但未能完全符合有關資格的村民，以解決他們特別的安置需要，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獲授酌情權，決定某些住戶是否可如合資格住戶般獲取特別援助，以及是否或應如何削減這些個別住戶的特惠現金津貼款額。



	特設特惠安置方案再加上現行政策下的補償及安置安排，可為受影響村民提供適當及具彈性的援助。如村民符合相關的資格，可以選擇農業復耕並在農地附近建屋自住、豁免全面經濟狀況審查購買居屋、租用或購買鄉郊的低密度私人房屋，或選擇優先入住租住公屋等。



	就議員質詢的兩個部分，我現在答覆如下：



(一)	截至2月20日，超過140個居於菜園村的住戶已向地政總署登記，佔菜園村住戶的大部分。當局已完成處理約30戶的申請，農曆年前已有兩戶領取特惠現金津貼。其他獲批特惠現金津貼的村民可隨時與地政總署聯絡，安排領取特惠現金津貼。當局正處理其餘的申請，並會陸續通知村民其申請結果。


(二)	申領特惠安置方案下特別援助的登記將在2月底結束，所有受影響的村民均須向當局登記，以便我們從速處理他們的申請和核實申領特別援助的資格。



	我們在菜園村舉辦了多次居民大會，向村民解釋方案的細節，又多次主動探訪村民，親身實地向他們講解具體的情況，瞭解他們的需要和為他們登記。我們在菜園村亦設立了一站式諮詢中心，進一步方便村民登記。我們知道鄉議局和相關的村代表也保持密切聯繫，尤其商討如何協助村民覓地復耕。此外，我們共出版了6期居民通訊，向村民解釋特惠安置方案的內容、列舉了一些常見的問與答和獲發特惠現金津貼的案例(請參閱附件的第九期《菜園村居民通訊》)。



	為協助安置受影響的村民，我們為他們提供了上述的特惠安置方案，再加上現行政策下現有的補償及安置安排，已為村民提供了不同的選擇。



	在程序方面，我們亦希望為受影響的村民提供最大彈性的安排。例如，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農業用途遷置時，申請人除了有需要核實農民的身份，亦有需要同時提交可行的務農計劃，包括替代農地的位置等資料。當局明白村民未必能夠在短時間內覓得替代農地繼續耕作，讓有關部門審核其務農計劃是否可行，因此申請過程將分為兩部分，申請人可初步核實其農民的身份後，再覓私人農地並提交務農計劃供當局審批。



	此外，我們明白有村民需要現金以支付替代居所的訂金。有見及此，獲批特惠現金津貼的村民，可隨時與地政總署聯絡，安排盡早領取特惠現金津貼，方便村民在找到合適的替代居所後，可以即時簽訂買賣協議。我們亦明白村民需要時間完成另置新居的手續和裝修等，因此容許領取特惠現金津貼的村民與當局協定一個利便的遷出日期。一般而言，村民越早登記，我們越早可以完成審批，村民也將有較多時間辦理遷居事宜。



	我們會繼續與菜園村村民保持密切的溝通，聆聽他們的需要，並在特惠安置方案和現行政策的框架下，盡力協助他們解決搬遷時所遇到的困難。


附件












就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審議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的撥款申請而調配的政府資源

Government Resources Deployed for Meetings of Finance Committee held to Consider Funding Proposals for Project of Hong Kong Section of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16.	李國麟議員：主席，2010年1月8日、15日及16日，本會財務委員會就審議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高鐵”)項目的撥款建議舉行會議。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在上述3天的會議中：



(一)	當局就處理高鐵項目所投入的資源總額，以及涉及的人員數目、其職級及工作時數為何(以表列出)；及



(二)	警方就維持秩序所投放的警力，包括涉及的人員數目、其職級及工作時數(以表列出)？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於2010年1月8日、15日及16日召開會議，討論高鐵的撥款申請。為回應議員不同範疇的質詢，我們邀請了相關部門／機構的代表出席會議。出席上述3天會議的人員數目、職級及工作時數的資料請見下表：



出席2010年1月8日、15日及16日

財務委員會的人員數目、職級及工作時數



		日期



出席人員職級

		2010年

1月8日

		2010年

1月15日

		2010年

1月16日



		局長

		2

		2

		2



		首長級薪級表

第8點

		1

		1

		1



		首長級薪級表

第6點

		1

		1

		1



		首長級薪級表

第4點

		2

		2

		2



		首長級薪級表

第3點

		2

		0

		0



		首長級薪級表

第2點

		1

		3

		3



		首長級薪級表

第1點

		3

		3

		3



		非政府人員(1)

		5

		4

		4



		合計(位)

		17

		16

		16



		總工作時數

		6小時45分鐘(2)

x 17人

=114小時45分鐘

		6小時45分鐘(2)

x 16人

=108小時

		9小時(2)

x 16人

=144小時







註：



(1)	非政府人員為西九文化管理局及香港鐵路有限公司的代表。



(2)	工作時數以會議時數計算。



(二)	警方在利便參與公眾集會人士表達意見的同時，也有責任確保公共秩序，並須取得平衡，兼顧其他市民使用公眾地方或道路的權利及安全。在處理任何公眾活動時，警方會根據全方位的風險評估及考慮，靈活調配人手和採取適當的人羣管制措施，以確保該公眾活動能安全及有秩序地進行。



	警方在2010年1月8日、15日及16日的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舉行期間，派出所需人員在立法會大樓和附近公眾集會地方執行任務，確保會議順利進行，以及維持公共秩序，保障議員及各與會人士、立法會大樓外的集會人士和其他市民的安全。警方在該3天是按現場情況的實際需要靈活調配人手，最高峰時曾調派的警員數目分別約為400人、500人和1 200人。現場指揮官為警司級人員，警方沒有就各時段詳細備存執勤人員的職級和工作時數等細項分類數字。


本地一日遊旅行團

Local One-day Tours



17.	謝偉俊議員：主席，據悉，現時本地一日遊旅行團除無須經由持牌旅行代理商承辦外，大部分亦不是由持有香港旅遊業議會(“旅遊業議會”)簽發導遊證的人士擔任導遊。此外，這類旅行團一般沒有購備適當的旅遊保險，亦不在旅遊業賠償基金的保障範圍內。有不少業界人士向本人反映，上述旅行團不但影響持牌旅行代理商及持證導遊的生計，亦因該等旅行團沒有提供足夠專業服務及保障，對旅客的人身安全可能構成嚴重風險。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過去3年，每年在港舉辦的本地一日遊旅行團的數目，以及參加該等旅行團的旅客總數為何；若不知悉，可否盡快作出統計；



(二)	有否考慮監管上述旅行團，並規定須由持證導遊提供服務；如果有考慮，進展如何；如果沒有，可否盡快考慮；及



(三)	會否規定上述旅行團必須由持牌旅行代理商承辦，並須購備適當的旅遊保險，以及會否把這類旅行團納入旅遊業賠償基金的保障範圍，以加強對旅客保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根據《旅行代理商條例》(第218章)，任何人在香港經營旅行代理商業務，為到港旅客安排在港行程(包括本地一日遊)，必須領取旅行代理商牌照。根據旅遊業議會的相關規定，旅行代理商只可委派持有旅遊業議會導遊證的人士，為到港旅客提供導遊服務。



	不過，以本港居民為對象的本地遊則不受上述規管約制。儘管如此，參加本地遊的本港居民仍享有基本消費保障，一般性的消費者保障法例亦適用。此外，消費者委員會在有需要時亦會向消費者提供意見或協助。



	現就有關分項質詢答覆如下：



(一)	在港舉辦本地一日遊的機構眾多，除了經營本地旅遊的公司外，亦包括教育團體、社區機構、宗教組織、大廈業主立案法團等，當局沒有就本地一日遊旅行團分類，也沒有進行統計。



(二)	一如引言所述，現時政府對本地一日遊旅行團已有一定規管。為本港居民舉辦的一日遊旅行團，由於數目及舉辦機構眾多，其性質與一般旅遊未盡相同，故此不應直接比較，要求由持證導遊提供服務亦未必適合。具體而言，有不少本地一日遊具有教育或聯誼的目的，團體可根據參加者的需要，設計行程和指派合適的人士(如學校老師、興趣班負責人、社工等)負責帶領和導賞。強制要求這些本地遊也必須由持證導遊提供服務，會影響辦團機構委派合適人士照顧團員的彈性，也會增加這些活動的成本，因此我們認為不宜就此作出硬性規定。



(三)	正如上文所述，為本港居民舉辦的本地遊，其目的、性質和要求與訪港旅行團並不盡同，所需服務因此各異，基於這個原因，我們認為不適宜將前者納入《旅行代理商條例》的規管範圍內。



	旅遊保險方面，現時不論是旅客訪港或是港人出外旅遊，法例均無強制旅行代理商或旅客必須購買保險。目前的旅遊保險產品主要是為外遊而設。本港居民在參加本地遊時如不幸遇上意外，可使用本港醫療體系提供的服務，個別團體或人士亦可能有購買意外保險。因此，我們認為無須強制規定舉辦本地遊的團體或參加活動的本港居民必須購備旅遊保險。



	至於旅遊業賠償基金，由於基金的目的是為香港居民參加外遊活動時因旅行社倒閉或在外遊期間遇上意外時，提供特惠賠償或緊急援助(如親屬前往意外當地探問的開支、在外地涉及的醫療費用等)，所以我們認為無須將為本港居民舉辦的本地遊納入基金保障範圍內。





非專營巴士的廢氣排放

Emissions from Non-franchised Buses



18.	余若薇議員：主席，據悉，現時每天有不少非專營巴士接載外地旅客經紅磡海底隧道前往中環、灣仔和銅鑼灣等空氣污染指數較高的地區觀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去年接載外地旅客的非專營巴士每天平均使用紅磡海底隧道的架次，當中在繁忙時間使用該隧道的平均架次為何；



(二)	去年非專營巴士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佔全港車輛的有關總排放量的百分比為何；及



(三)	當局有何新措施減少非專營巴士排放的空氣污染物？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運輸署於2009年10月進行的調查顯示，使用紅磡海底隧道而提供遊覽服務的非專營巴士每天(由上午6時至晚上10時)平均約1 960架次，其中於繁忙時間(即上午7時至10時及下午5時至晚上8時)有約860架次。有關調查並沒有界定這些巴士上的乘客是否外地旅客。



(二)	2009年的車輛廢氣排放清單(包括非專營巴士)要在本年年底左右才完成編纂。但是，在2008年，非專營巴士所排放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及氮氧化物均佔全港車輛總排放量的6%左右。



(三)	自2000年開始，政府持續引入新減少車輛廢氣排放措施，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當中涉及非專營巴士的主要措施包括：



(i)	按實際可行情況，提高新登記車輛的法定廢氣排放標準。現時的法定標準為歐盟IV期車輛廢氣排放標準。該標準是現時亞洲區內最嚴格標準之一；



(ii)	自2006年4月起，強制歐盟前期重型車輛(包括非專營巴士)安裝環境保護署認可的微粒消減器件，以減少其粒子排放；



(iii)	透過寬減燃料稅，鼓勵商業車輛的車主使用歐盟V期柴油。由2007年12月1日起，本港的商業車輛已全面使用歐盟V期柴油。我們正草擬法例收緊車用柴油的法定規格至歐盟V期標準，並建議在2010年7月1日起實施；




(iv)	在2007年4月，推出一項為期36個月的資助計劃，鼓勵車主以歐盟IV期或更新型號車輛取代歐盟前期及I期柴油商用車輛。截至2009年年底，已約有一半(即933輛)合資格歐盟前期及I期的非專營巴士參與資助計劃換車；



(v)	自2008年4月起，透過寬減車輛首次登記稅，鼓勵車主使用較現時法定新登記車輛的廢氣排放標準嚴格的環保商業車輛。現時已有13個型號的環保巴士可供非專營巴士業界選購；及



(vi)	正草擬管制車輛空轉引擎的法例，目標是在本立法年度內提交立法會審議，以期盡快推行這項規定，減少車輛空轉引擎滋擾周遭環境。



此外，政府就建議新的空氣質素指標及達至新指標的空氣改善措施，於2009年7月至2009年11月期間諮詢公眾的意見。當中涉及不少針對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的措施，也同時適用於非專營巴士，例如早日或提早淘汰舊式／污染嚴重的車輛、推廣使用混合動力／電動或其他性能相若的環保車輛、設立低排放區等。我們現正仔細審視所收到的意見，以決定落實建議的最佳做法。





恒生指數系列發放中斷

Suspension of Dissemination of Hang Seng Family of Indexes



19.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恒生指數有限公司(“恒指公司”)的指數系統於本年1月22日早上約10時至10時32分期間未能透過香港交易所的交易及資訊系統發布各項恒生指數。有評論指出，事件除影響港股市場當天的運作外，亦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美譽留下污點。此外，在事件發生後，恒指公司公開指出事件是因為數據排序出錯造成，實屬罕見，並表示就問題進行了所有必須的調整及全面的測試，認為再沒有出現任何問題。評論亦指出，恒指公司的交代欠缺說服力，令人憂慮恒指系統的可靠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向恒指公司瞭解：




(i)	在分析及設計指數系統的階段時為何忽略發生上述事故的可能性；軟件工程師是否在指數系統的研發階段已進行徹底的系統測試；若否，原因為何；如何確保為指數系統所進行的上述全面性測試不會遺漏系統內的任何部分；及



(ii)	公司內的分析及設計員是否有足夠的領域知識以履行職責；及



(二)	是否知悉，發生上述事件是否因為交易市場不斷擴展，令指數系統產生在設計時沒料到的資訊傳送情況，以致系統不勝負荷；若然，有否要求恒指公司進行定期資訊科技審計，以找出系統的弱點，並進行適時的系統更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恒指公司已徹查及檢討事件，恒指公司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分別製備了事故報告。政府當局已將有關報告轉呈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參閱。



	現就各部分回應如下：



(一)	恒指公司就每個系統研發項目均會進行全面的系統測試及用戶驗收測試。根據恒指公司的事故報告，事故是由一項罕見的信息次序引發。由於實時指數系統採用“並行數據處理”方法，於事故當天在開市前競價時段完結後隨即發生的“非順序程序”是一個罕見情況，在此事件前從未出現，亦屬未可預見之列。恒指公司並不認為事故顯示有關人員欠缺所需知識以履行其職責。



(二)	據恒指公司透露，事故與交易市場擴展或系統負荷無關，而是由上述的罕見信息次序引起。根據恒指公司的事故報告，恒指公司正對其系統進行全面檢討，以找出任何其他潛在問題，如發現問題便會作出修正。



	雖然此事故無疑影響了市場的正常運作，但恒指公司及港交所於2010年1月22日啟動的緊急應變措施有助防止市場受到重大干擾。我們相信，港交所及恒指公司建議推行的改善及優化措施均有助進一步完善緊急應變安排。證監會將與恒指公司及港交所緊密合作，跟進其改善建議。





為貧困兒童提供的協助和支援

Assistance and Support for Poor Children



20.	劉慧卿議員：主席，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委員會”)在2005年審議香港特區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公約》”)提交的報告後公布審議結論，提出多項建議。審議結論第72及74段指出，“委員會關注在弱勢社羣中(例如待業人士、新移民及單親家庭)依然有兒童貧困的情況”，建議香港特區“設定貧窮線，以及制訂適當政策協助貧困兒童，務求解決日趨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並為更多弱勢社羣(包括新移民)提供社會福利”。就落實《公約》及審議結論中的建議的情況，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審議結論中有哪些建議至今仍未獲當局接納或落實；該等建議不獲接納或落實的原因為何；當局會否就此在其向委員會提交的下次報告中作出交代；及



(二)	2005年至2009年生活於貧窮家庭的兒童(根據《公約》，兒童指18歲以下人士)數目，以及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兒童數目；鑒於扶貧委員會曾就兒童及青少年的貧窮問題提出多項建議，當中有哪些建議至今仍未落實？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協助弱勢社羣中的兒童及青少年，一直是政府扶貧工作的重點之一。政府採取的策略是針對他們的特別需要，大力投資教育和兒童發展，促進社會流動，減少跨代貧窮。與此同時，我們會透過為青少年提供培訓及再培訓，提升他們的技能和競爭力。



	就質詢的兩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積極落實委員會的建議。現時，政府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以協助他們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並在社會福利、教育、醫療衞生、房屋等方面，提供許多免費或大幅資助的服務。在2009-2010年度，政府在社會福利、教育、衞生、房屋4個政策組別的經常公共開支預計高達1,391億元，佔總經常公共開支57.6%。



	在過去數年，政府因應弱勢社羣中的兒童及青少年的需要，推出了各項新措施，包括：



(i)	政府自2005年起推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為清貧學生提供更多課後活動機會，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以及增強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



(ii)	當局自2005年起分階段在深水埗、天水圍、屯門和將軍澳4區試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透過跨界別協作，盡早識別及處理初生至5歲幼童在身心發展方面的問題，達致減少跨代貧窮的目的。服務現已推展至東涌、元朗、觀塘、荃灣及葵青。



(iii)	政府自2007-2008學年起推出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並於2008-2009學年起推行12年免費教育。教育局亦為新來港學童(包括年屆18歲的學童)安排學位及提供支援，例如全日制啟動課程和適應課程，協助他們適應香港社會及教育制度。



(iv)	政府於2008年成立3億元的“兒童發展基金”(“基金”)，支援弱勢社羣兒童的長遠發展。由基金撥款推行的首批先導計劃已於2008年12月開展，共有750名兒童受惠。我們將於今年上半年加推1 500個名額，預計基金最終可惠及13 600名弱勢社羣兒童。



(v)	為支援因工作等原因而暫時未能照顧子女的家長，社會福利署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多元化的幼兒照顧服務，並提供費用資助或減免，以協助面對經濟困難的家庭。



(vi)	勞工處自2009年9月起加強及整合“展翅計劃”及“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為15歲至24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青少年提供全面的職前及在職培訓及就業支援。此外，僱員再培訓局亦與職業訓練局合作，為15歲至20歲待學待業青少年，試點開辦“青年培育計劃”課程提供職業及基礎技能訓練，並幫助完成課程的學員就業或轉介他們升學。



至於委員會提出有關制訂貧窮線的建議，前扶貧委員會經深入探討有關問題後認為，香港是一個富裕的城市，不能單採用“絕對貧窮”或“維持基本生活能力”的概念，也不能只以收入來界定貧窮，而是必須同時考慮貧困人士及其家庭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包括能否得到生活上必需的服務和機會，例如房屋、醫療、教育及就業等。



政府認同前扶貧委員會的意見，所以沒有為香港定下單一的貧窮線，而是採用前扶貧委員會提出的一套24個多元化的貧窮指標，從不同角度審視香港的貧窮問題，瞭解社會上各個組別人士，包括兒童及青少年、在職人士和長者，以及各區居民的需要，以制訂各項幫助有需要人士的政策，以及評估這些政策的成效。



我們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公約》提交的第二份報告中，向委員會匯報香港扶助弱勢社羣兒童工作的進展。



(二)	參考前扶貧委員會制訂的指標，2005年至2009年生活在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家庭的18歲以下人士的數目如下：



		年份

		人數



		2005年

		255 500



		2006年

		227 400



		2007年

		201 900



		2008年

		180 600



		(1月至9月)2009年

		208 800(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註：



(1)	2009年的全年數字尚未備妥。


在2005年至2009年，18歲以下的綜援受助人數目如下：



		年份

		人數



		2005年年底

		151 865



		2006年年底

		141 962



		2007年年底

		129 782



		2008年年底

		120 265



		2009年年底

		119 336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部分生活在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家庭人士可能未有領取綜援，他們仍可享用政府在房屋、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範疇提供的多項免費及大幅資助服務。



前扶貧委員會於2007年完成工作後，政府成立了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領導的跨部門扶貧專責小組，全面跟進前扶貧委員會提出的各項建議，以及協調政府內部有關扶貧的工作。前扶貧委員會提出的53項建議中，12項與兒童及青少年相關的建議(例如成立“兒童發展基金”；擴展“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為長期領取綜援的青少年推行“走出我天地”計劃等)已經全部落實。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10



秘書：《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10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



	這是我第三份財政預算案(“預算案”)。過去1年，在金融海嘯沖擊下，香港經歷了一段波動頗大的日子。這場金融海嘯對環球經濟帶來的震盪，其程度之深，範圍之廣，遠較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為嚴重。



	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亞洲區內貨幣幣值大幅波動，股市樓市動盪。但是，1998年全球經濟仍然有2.6%的增長，全球貿易升幅亦達4.5%。相比之下，這次由美國次按問題引發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令全球經濟去年倒退1%，是戰後最嚴重的衰退，而全球貿易更大幅下挫12%。



	面對這一場世紀金融危機，政府在最短的時間內採用“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的策略，包括為銀行提供流動資金、為存戶安排“百分百存款保障”、為中小型企業(“中小企”)設立千億元信貸保證計劃，以及為市民推出為數876億元的利民紓困、創造就業及刺激經濟的措施。這些應對措施，提振了香港的經濟，也穩定了市民的信心。



	我們的經濟在連續4季按年收縮後，在去年第四季回復增長，較亞洲金融風暴時的5個季度收縮期為短。在就業方面，本地職位在最惡劣時候流失了43 000個，是亞洲金融風暴時期的三分之一，而失業率亦較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為低，並於去年第三季便開始回落。



	雖然今次的危機遠較亞洲金融風暴嚴峻，但香港經濟復元得較快，無論就業市場或整體經濟表現，都顯示香港的經濟基礎比以前更為穩固，更具韌力來抵禦外來的沖擊。政府適時採取的策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更關鍵的是香港人再一次展示堅毅不屈、克服危機的信心和能力。



	雖然我們已經度過金融海嘯最困難的時刻，但外圍仍然充滿變數，復蘇根基並未穩固，我亦關心部分市民還未受惠於經濟復蘇。因此，我將致力透過這份預算案，達致穩固復蘇、發展經濟和關愛社會三大目標。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已經勾劃出香港社會及經濟未來的挑戰和發展方向。我將透過適當的資源分配，落實施政報告的發展藍圖。政府預算已臚列各部門及相關機構的詳細開支及收入建議。我今天會闡述當中市民較關注的項目。



	首先，我會簡報2009年的經濟表現和2010年的經濟展望。

	2009年第一季的本地生產總值下跌了7.5%。幸而，隨着內地經濟恢復較快增長和歐美地區經濟開始回穩，本港經濟自第二季起有所改善，在第四季更回復2.6%的按年增長。2009年全年本地生產總值最終只倒退2.7%。(圖一)

	去年全球貿易嚴重收縮，香港貨物出口全年實質下跌了12.6%，這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年度跌幅。投資方面，全年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下跌了2.2%。較令人欣慰的是，消費意欲在去年大部分時間均未有受到嚴重打擊，本地私人消費開支在2009年僅下跌0.3%，在下半年更呈現按年升幅。營商信心在下半年亦大幅好轉，整體投資在第四季更錄得雙位數字的升幅。

	政府最關注市民的就業情況。隨着經濟步入復蘇，加上政府的“保就業”措施奏效，整體就業情況自去年年中開始逐步改善，令失業率回落至近期的4.9%。(圖二)


	通脹方面，由於本地的營商成本下調，加上平均入口價格受全球經濟衰退影響而偏軟，通脹自去年年初持續放緩，並在下半年出現輕微通縮。以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計算，2009年全年的通脹率平均為0.5%。撇除政府一次過措施的影響，基本通脹率是1%。(圖三)
	我對2010年香港的經濟前景審慎樂觀。環球經濟受到金融海嘯重創，元氣尚未完全恢復，外圍仍有不少的變數和隱憂。歐美經濟雖然回復增長，但當地勞工市場仍未改善，金融體系仍待修復。歐美經濟結構亦可能出現根本性的變化，以致影響我們往後的出口表現。

	各國的經濟能否在龐大刺激措施的效用減退後穩健增長，仍然是未知之數，而一旦各國政府和央行同時退市，對環球金融及經濟體系可能引起的震盪亦令人關注。此外，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情緒亦見升溫。這些隱憂或會令我們的復蘇過程反覆。因此，我們仍然要對經濟再次下滑的風險保持高度警覺，為維護社會及經濟的穩定作好準備。

	另一方面，內地經濟回復較強的增長，可望彌補海外市場復蘇力度的不足。我預測全年本地生產總值有4%至5%的增長。就業情況可望進一步改善，而通縮的情況亦已扭轉過來，今年預料會重見輕微通脹。我預測基本通脹率在2010年全年平均為1.5%，而整體通脹率平均為2.3%。我關注到近期商品價格普遍回升，內地食品價格亦見上揚，再加上如果美元匯率持續偏軟，均會增加輸入通脹的壓力，特別是在今年較後的時間，屆時或會加重市民的生活負擔。

	現在是復蘇初期，今年的經濟發展未必一帆風順，過程仍然挑戰重重。短期而言，我們要小心調整非常措施，以及處理資產泡沫風險。中長期而言，我們要致力推動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自2008年起，政府在“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的策略下推出了一系列措施。這些對抗金融海嘯的“非常措施”，在正常情況下我們不會輕易運用。它們不應該，而且亦不能夠持續，否則會對政府財政構成沉重壓力，以及對市場運作產生不良影響。各國政府亦正在為退市作出準備，有些國家甚至已經開始逐步退市，我們亦應該有所準備，在適當的時候調整有關措施。

	當中，在支援企業方面，我已在去年10月宣布延長“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的申請期至今年6月底，以應付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信貸緊縮問題。至今銀行已批出的貸款額超過680億元，令超過16 000家企業受惠，間接幫助穩住二十八萬多名僱員的職位。我會密切留意未來數月本港的經濟復蘇步伐，考慮何時讓信貸市場恢復正常運作。



	在金融措施方面，“百分百存款保障”會維持至今年年底。我已經在去年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財政部長會議上，與區內各財長討論退市方針。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亦已與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相關機構成立三方合作工作小組，就存款擔保制訂合適退市安排。我和金管局會繼續與其他政府保持溝通和作出協調，共同目標是在退出存款擔保時，盡量減低對經濟和銀行體系的影響。同時，我們已完成檢討現有的存款保障計劃，並會在今個立法年度提交法案，務求市民在“百分百存款保障”屆滿時可受惠於一個更合時宜的計劃。



	自金融海嘯爆發以來，多個經濟體系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措施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增加了全球資金流動性，大量資金在短期內流入亞洲，包括本港市場，刺激資產市場的投資活動。由2008年第四季至今，流入港元的流動資金已超過6,400億元，增加了資產泡沫形成的潛在風險。我們亦關注一旦資金逆轉或利率回升，資產價格會有大幅的波動，可能會影響金融體系穩定及實體經濟復蘇。



	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風險增大，亦引起了市民對置業困難的關注。外來資金流入，推高了豪宅價格，某程度上亦影響了中小型樓宇價格，再加上過去兩年供應較低，令部分市民憂慮不能實踐置業安居的計劃。然而，亦有意見認為政府要謹慎行事，慎防公共政策令樓價大幅波動。香港的住宅物業市場是極度敏感的，任何大幅波動對整個經濟、數十萬的小業主和普羅市民也會影響深遠。



	政府非常關注房地產市場的情況。今年1月，個別豪宅樓價雖然已重上1997年樓市高峰期的水平，而中小型單位樓價則比1997年高峰期低約23%，整體樓價較金融海嘯前高8%。平均來說，在目前低息環境下，按揭供款佔市民收入的比例尚算健康。以購買實用面積45平方米的單位為例，根據去年第四季數字，一般20年期的按揭供款佔私人住宅住戶入息中位數的38%左右，較過去20年53%的平均水平為低。



	雖然現時房地產市場尚算穩健，但在全球復蘇及國際資金仍然充裕的情況下，房地產市場泡沫風險增大的壓力是不容忽視的。香港樓價升勢在去年第四季稍為放緩後再度回升，成交亦有所增加。我特別關心，如果利率一旦回升至較正常的水平，有些市民的還款負擔可能會增加到他們不可承受的水平。因此，為確保樓市健康平穩發展，我會在以下4方面推出一些措施。


	第一，我們會從根本層面，即樓宇供應方面入手。在過去數月，地產商勾地及完成契約修訂及換地申請較以前積極，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及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亦已應政府的要求，加快推出住宅土地，令未來數年的樓宇供應增加。2010年私人住宅新單位落成量會增加至14 300個，而在未來3至4年，我們預計約有53 000個私人住宅單位供應。為進一步增加樓宇供應，我們將會推出以下措施。



	首先，在出售政府土地方面，我們認為應維持以市場主導的勾地表為主要制度，同時亦推行優化措施，以增加住宅土地供應。政府已制訂2010-2011年度的勾地表，供市場申請。我們會在勾地表內指定數幅市區住宅用地，如果未被成功勾出，政府會在未來兩年因應情況安排作公開拍賣或招標。



	其次，為了增加中小型住宅的供應，我們會與港鐵及市建局磋商，分別就西鐵物業項目及市區重建項目，提高中小型住宅單位的供應。我們亦準備透過公開招標，出售一幅位於元朗鄰近西鐵朗屏站約1.2公頃的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並透過賣地條款，包括指定單位的最低數目及單位的面積限制，增加中小型單位的供應。發展局局長會在公布2010-2011年度的勾地表時，詳細介紹這些優化土地供應的措施。



	此外，目前有超過30萬個居屋單位，包括六萬多個已補地價及二十五萬多個未補地價的單位。這些單位分別可在公開市場及居屋第二市場買賣。居屋單位價格大部分均低於200萬元，分布於全港不同地區，可照顧中低價房屋市場的需要。香港房屋委員會會積極研究如何活化居屋第二市場。



	第二方面，我們會運用適當的稅務措施，增加物業投機的交易成本，減低樓市泡沫風險。我建議由今年4月1日起，將2,000萬元以上的樓宇買賣印花稅稅率，由3.75%提高至4.25%，同時不再容許該等樓宇的買家延交稅款。與此同時，我們會密切監察2,000萬元或以下樓宇買賣的情況，如果發現投機過熱，我們會考慮擴大有關措施的適用範圍。



	此外，我要提醒市民，稅務局有既定程序追蹤炒賣物業的交易，並會認真跟進每宗個案。如果發現物業買賣的行為等同經營生意，稅務局會就買賣利潤向有關人士或公司徵收利得稅。



	第三方面，我們會確保物業市場銷售和物業成交價格具透明度，令市場得以有效運作。行政長官已經在去年11月宣布3項措施，包括縮短發展商申報買賣合約的時限，以及要求發展商列出單位的實用面積呎價和採用合理模式來訂定樓層數目。我們會致力維護市場公平運作，保障買賣雙方均可以在掌握充分信息的情況下交易，不容許市場人士人為地製造信息混亂，企圖操控市場。我已經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加強對樓宇買賣的監管，確保市民可以在一個公平及透明的環境下進行樓宇買賣。局方現正探討進一步的措施，加強對銷售未建成一手私人住宅物業的規管。



	第四，我們會致力防止按揭信貸過度擴張，以免助長物業市場資產泡沫的形成。金管局已經在去年10月向銀行發出指引，降低2,000萬元或以上樓宇的按揭成數，同時要求銀行審慎處理樓宇按揭申請。我已經要求金管局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在有需要時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加強對銀行的審慎監管。



	政府的政策目標，是確保樓市健康平穩發展。以上4方面的措施，將有助減低樓市泡沫的風險，但同時亦避免公共政策令樓市出現不必要的波動。在現時外圍仍存有各項變數的情況下，這個平衡尤其重要。政府和監管機構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在有需要的時候會再進一步推出措施。



	在復蘇初期，推動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把握金融海嘯的機遇，鞏固香港的根基。我會闡述金融海嘯對政府角色的一些啟示，以助我們探索前路。



	在全球經濟趨向一體化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情況下，任何經濟波動及危機將會擴散得更快更廣。香港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無可避免會受到波及。



	處身變化莫測的時代，我們應該讓市場機制作有效的調節，畢竟市場是由眾多參與者組成，他們的決定應該比政府更靈活和有效率。在“市場主導、政府促進”及“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政府會繼續積極為市場發展創造條件，包括維持法治及簡單而低稅率的稅制、培育人才、投資基建，以及為企業開拓境外市場。



	政府雖然重視市場機制，但不會完全依賴市場調控經濟及資源。在有必要時，政府會採取措施，令社會在急速轉變的環境中，不會讓市場調整所引起的波動，影響社會民生及經濟正常的運作。




	在經濟環境欠佳時，部分市民可能由於種種原因，處境困難，因此在金融危機期間，政府以務實靈活的手法，採取擴張性的措施，穩定經濟及民生。即使在經濟復蘇初期，部分市民還未能即時受惠，或未能適應新的經濟環境，政府亦須推出措施協助市民。一旦經濟重回增長正軌，政府則應重返基本，讓社會及經濟回復正常運作。



	今次香港能夠迅速從金融海嘯恢復過來，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能夠在很短時間內動用龐大的財政資源，穩住了經濟。由2008年至今幾輪經濟刺激方案的總額達876億元，力度之大是史無前例的。這清楚展示，政府要履行穩定社會、穩定經濟的職能，首要的條件便是要有充足的財政儲備。



	政府的收入十分受經濟波動影響，但開支的彈性卻很低。我們一直採用的策略，是一方面審慎控制政府開支，另一方面則利用財政儲備為個別年度的財政赤字提供緩衝，使我們可以在一段時間內，仍然做到量入為出，收支平衡。這個緩衝須耗用的儲備，可以相當龐大。以1998-1999年度起的6年期間為例，我們經歷了5年赤字，令政府財政儲備一共減少了約2,000億元，相等於1998年3月底財政儲備的四成。



	除了提供緩衝，財政儲備亦為政府提供每年數以百億元的收入。以2009-2010年度為例，投資收入佔政府總收入的11%。如果儲備持續下跌，這方面的收入亦會隨之減少，影響我們可以投放在經濟民生上的資源。



	在有需要時，我會果斷動用財政儲備推行措施，穩定經濟及社會。不過，我必須審慎行事，在適當的時候更要再次充實我們的儲備。經過這次金融海嘯，我們應該更體會到充足儲備的重要性。長遠而言，香港人口老化，工作人口減少，稅基會更趨狹窄，我們更有需要未雨綢繆，增加儲備以應付這些挑戰。



	主席，我們正處於復蘇初期，前景並不明朗。我會一方面繼續協助市民走出經濟低谷，另一方面則會從根本出發，透過改善社會流動及基本服務，提升市民生活質素，達致穩固復蘇、發展經濟和關愛社會這三大目標。



	首先，我會簡述我們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策略和措施。我會配合施政報告的發展藍圖，從深化區域合作、投資基礎建設及推動產業發展3方面促進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


	我在上一份預算案中提出，在政府層面，我們要擔起“先行者”的角色，提升經濟融合的層次。我們將會繼續發揮香港現代化和國際化的作用，盡量發揮中國優勢，達致互惠雙贏。



	具體而言，香港可以配合國家的發展策略，進一步邁向知識型及高增值經濟。在國際層面，在國家積極推動高質素增長和實施“走出去”戰略的今天，香港可為內地企業進軍海外提供平台，又可利用自身的各項優勢協助這些企業提高管理及技術水平，幫助它們進一步與國際接軌。憑着我們在國際交流方面的豐富經驗，香港更可協助國家建立品牌，提升形象。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服務業的規模和水平也會不斷提升，而我們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商貿中心的地位也將更形鞏固。



	在國家層面，國家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程度不斷提升，對經濟可持續發展舉足輕重，也為香港帶來重大機遇。香港可協助國家引進投資，促進國際交流，並向國家提供經濟轉型升級所必需的優質服務。這既有助提升內地經濟的增長質素，更可增加對香港服務的需求，解決本地市場規模不足的問題。



	在區域層面，廣東是全國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之一，更是改革開放的先鋒，體制最能與國際接軌。香港與廣東地緣接近、文化共融、合作關係長久，而兩地在資源優勢、產業結構等方面又大不相同，這些因素令兩地具有極大空間加強合作。香港可以藉着與珠三角加快融合，加大其深度和寬度，創造協同效應，藉此共同發展，達致雙贏局面。



	我們會積極利用國家“十二五”規劃平台，以達致共贏合作。在這方面，國家領導人已表示內地當局會在“十二五”規劃過程中，向特區政府通報規劃情況和收集意見，讓特區政府全面掌握國家的情況和發展方向。我們會好好把握這個機遇，透過加強與國家相關部委的聯繫，以及與國家發改委的直接工作關係，使特區能夠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全面配合國家擬訂“十二五”規劃的工作。



	在區域層面，我們正積極落實《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規劃綱要》”)，制訂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將《規劃綱要》的宏觀政策轉化為有利兩地發展的具體措施，以期把相關政策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與此同時，我們亦積極與廣東省及澳門共同編製“共建優質生活圈”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專項規劃。



	此外，我們正與廣東省及深圳市政府密切聯繫，探討如何在前海推進服務業的發展，以助我們開拓大珠三角5 000萬人口的市場，繼而拓展泛珠三角地區超過4億人口的市場。在去年8月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上，雙方簽訂了合作意向書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如何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優勢，結合兩地的力量，共同推動前海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目前的共識，是由深圳市政府主導及負責開發管理前海。至於特區政府，則會為前海的發展規劃和政策制訂提供意見。



	為加強香港和台灣之間的合作，特區政府已決定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協進會”)。協進會將以台灣方面的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作對口，討論雙方都關心的事宜，加強各方面的合作。



	在企業層面，本地工商界和在港台商將組成港台商貿合作委員會，並會與策進會轄下的經濟合作委員會商討促進港台經貿和投資的合作。



	港台雙方一直就建構新合作平台緊密磋商，以期早日啟動各方面的交流，讓兩地互惠合作更順暢。我希望在新平台建立後，親自率領協進會與港台商貿合作委員會的成員訪問台灣，商討雙邊合作的事宜。



	我們亦會繼續大力投資基建，以帶動經濟、創造就業和提升香港長遠的競爭力。在2009-2010年度，我們的基本工程開支已高達451億元。其中，港珠澳大橋主體建造工程、郵輪碼頭的土地平整工程及中環及灣仔繞道工程，已在去年年底動工，而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工程亦已於今年1月展開。



	在2010-2011年度，基本工程開支預算將增加至496億元。預期開展的大型項目包括啟德郵輪碼頭大樓及附屬設施、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以及將軍澳第45區市鎮公園、室內單車場暨體育館等項目。隨着多項工程進入建築高峰期，我預計未來幾年每年的基本工程開支均會超過500億元，為歷年最高。



	各項工程包括“樓宇更新大行動”的開展，大大改善了建造業的就業情況，業界失業率亦由去年高峰期的12.7%，持續回落至近期的7.4%。另一方面，我們亦會密切注意建造業的承擔能力，避免基建工程過度集中，導致工資以至建築成本上揚，甚至出現市場要求輸入外地勞工的聲音。



	除此以外，我們留意到建造業工人年齡偏高及可能出現技術錯配的情況。現時，建造業議會透過提供培訓及技能測試，吸引更多有志人士，特別是年青人加入建造業。此外，議會亦會致力提升現職建造業工人的技術水平及競爭力，並透過宣傳和公眾教育改善建造業的形象。我們會聯同業界，率先在政府工務工程中引入良好措施，進一步改善工地安全、環境及操作條件。為了支持建造業議會加強相關工作，我會預留1億元以作配合，並期望建造業議會相應增加在這方面的投資，提供適當誘因，吸引年青人加入建造業和改善業內文化。我相信有關措施可以為建造業提供更多生力軍，配合未來工程的需要。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要推動以創新及知識為本的產業發展，包括金融、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服務的傳統四大支柱行業，以及6項優勢產業，即醫療、教育、環保、檢測和認證、創新科技和文化及創意。



	在2008年，私營企業在6項優勢產業對本地生產總值的直接貢獻為8%，僱用人數約38萬人，佔總就業人口約11%。政府的角色，是在“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原則下，提供一個有利發展的環境。我們會在土地資源、人力資源和發展誘因上作出配合，讓業界在市場機制運作下，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產業。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已陸續推行，我亦會在財政上作出配合。



	為了促進6項優勢產業的發展，以及為舊工業區注入新動力，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活化舊工廠大廈(“工廈”)。為了便利業主重建或改裝工廈，地政總署將在今年4月1日成立特別小組，統一處理申請。相關部門亦會因應現有工廈的局限，靈活處理工廈整幢改裝的申請。



	政府亦會在調遷辦公室和設施時，在適當的情況下考慮使用舊工廈，為活化工廈起牽頭作用。例如，我們已完成將灣仔海旁3座政府辦公大樓的部門遷離現址的研究，並會陸續將有關部門遷往其他地區，騰出核心商業區的土地。我們會在制訂這些調遷計劃時，研究使用工廈。此外，當政府租用商用寫字樓的租約屆滿時，我們亦會考慮將有關部門遷往工廈。



	我們正就施政報告預留的4幅土地邀請發展私營醫院的意向書，截止日期為今年3月底。在考慮市場反應和意見後，我們會制訂批地安排。



	在教育產業方面，除了較早前預留的兩幅市區土地和3幅新界土地外，我們亦會預留一幅位於新界前皇后山軍營的土地，作興建自資高等院校之用。我們估計這幅土地的建築樓面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適合發展附有宿舍設施的自資高等院校，預計可提供約8 000個自資學位課程學額。我們預計在今年年底前邀請院校和教育團體提交發展意向書。此外，我們在月初獲立法會財委會批准，增撥20億元貸款承擔額，讓專上教育機構申請貸款興建或翻新校舍。這些措施有助增加高等院校學位和推動高等教育多元化發展，強化香港作為區域教育樞紐的地位。



	為配合各項優勢產業的發展，職業訓練局及各院校均已設有多項課程，培養相關人才。例如，職業訓練局在2009學年已增加210個檢測認證及環保工程方面的高級文憑課程學額，至2010學年會再增加310個新學額。此外，香港知專設計學院位於將軍澳的新校舍將於2010學年啟用，提供約4 500個學額培養設計方面的人才。香港浸會大學最近亦已成立電影學院，而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在前北九龍裁判法院設立的香港分校，亦將於今年年底前推出多項設計和數碼媒體課程，為香港培育更多創意產業人才。



	為更全面掌握6項優勢產業的人力資源情況，我們將於今年上半年展開新一輪的人力資源推算。有關政策局會按推算結果推行適當的措施及培訓，以確保我們有足夠的人力及專才，配合6項優勢產業的發展。



	此外，我們已在資歷架構下，為13個行業涵蓋約30%的勞動人口，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以制訂有關行業從業員所須具備的技能、知識和成效標準，促使培訓機構設計符合業界需要的培訓課程。我們會進一步推展資歷架構，以推動與產業相關的職業教育及培訓。



	金融業既是香港最具優勢的行業之一，亦是在配合國家的發展中最能發揮獨特作用的行業。今次金融危機彰顯了國家的經濟地位，在出現新經濟秩序時，國家與世界金融將進一步接軌，而香港可以在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為此，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我們要配合國家的整體發展需要，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和成為匯聚國內外資金及人才的國際融資和資產管理中心。



	國家資本帳目尚未全面開放，要有序地推動人民幣境外流通及使用，在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是最理想的方案。我們感謝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溫家寶總理在去年12月向行政長官表示，會繼續推進在香港進行跨境人民幣結算，探索發展多種促進人民幣流通的業務，以及推動人民幣債券業務在香港的發展，對我們是很大的鼓舞。長遠而言，我們希望凡涉及資本帳目開放，以及與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有關的新措施，都可以先利用香港的平台做試驗。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人民幣貿易結算自2009年7月推出後，香港及其他地區(例如東盟國家)的企業已可以透過香港銀行進行人民幣貿易結算。我們和內地有關當局會繼續研究如何進一步優化人民幣貿易結算服務，以及擴大人民幣在境外使用。我們會繼續發展香港的人民幣清算平台，從而促進香港成為區域人民幣結算中心。



	去年，人民幣債券在香港的發行量達到160億元人民幣，當中包括國家首次在香港發行的60億元人民幣國債，反映人民幣投資產品在香港深受歡迎。我們希望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債券業務在香港的發展，包括擴大發債規模、增加發債機構種類和合資格投資者類別等。最近金管局已作出說明，除了經內地方面批准的機構可以來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外，非內地機構亦可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只要不涉及資金跨境流入或流出內地，有關的發債體範圍、發行規模及方式等方面，均可按照香港的法規和市場因素來決定。我們希望國家可以定期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並希望發展以人民幣計價的投資產品。我們期望今年內香港的人民幣業務發展能夠更上一層樓。



	在金融海嘯中，中國經濟強勁反彈並帶領亞洲區整體復蘇，創造很多投資機會。亞洲已經成為環球機構投資者的亮點，我們相信更多機構投資者會把亞洲的投資比重增加。同時，越來越多機構投資者會選擇在亞洲設立據點作投資平台。香港本身已有一流的硬件及軟件，包括雄厚的資產管理業基礎，加上內地對理財及資產管理服務的龐大需求，香港絕對有條件發展為亞洲首要資產管理中心。



	我建議推出多項措施，加強業界的競爭力，吸引更多人才、資金和產品匯聚香港。首先，我建議擴大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的印花稅寬免範圍。現時，如果ETF不包含港股，我們會寬免其買賣的印花稅，但如果ETF含有港股，無論比重多少，均不能享受這項優惠。隨着亞洲金融市場進一步融合，追蹤區內一籃子股票的ETF會越來越普遍。為了促進市場在這方面的發展，我建議把寬免範圍擴大至港股佔相關指數比重不高於40%的ETF，以減低交易成本，推動ETF市場多元化及健康發展。



	本地債券市場方面，現時年期屬7年以下，但不少於3年的合資格債務票據，其所衍生的利息及利潤享有50%的利得稅減免。我建議將優惠擴展至年期少於3年的合資格債務票據。我們亦計劃修改《稅務條例》中要求有關債務票據須在香港向公眾發行的條文，使其更能切合市場要求。




	同時，為了吸引更多基金經理利用香港管理海外資金，稅務局局長會進一步闡明“中央管理及控制”的定義，以釋除業界在申請豁免利得稅時，有關離岸基金管理委員會董事居留地的疑慮。我亦建議更新《稅務條例》中的認可證券交易所及期貨交易所名單，擴大離岸基金期貨交易稅務豁免的適用範圍。



	香港的金融體系一向穩健，基調良好。雖然這次金融危機沒有對我們的金融體系造成系統性的問題，但我們仍會力求完善，進一步改善香港的金融規管制度，加強投資者保障。



	政府及監管機構會繼續採取以披露和操守為本的方針，監管結構性金融產品的認可和銷售。這個制度建基於兩大支柱，即披露資料和評估產品是否適合客戶。在這基礎上，我們已經擬訂行動綱領，並會分階段實施。首階段的措施集中改善投資產品的銷售手法、中介人的業務操守及對投資者的教育，這些措施已開始實行。至於較長遠的措施，我們正諮詢公眾有關設立“投資者教育局”及“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建議。我們的目標是在投資者教育、投資產品的審批、披露要求、銷售手法、中介人的操守、金融糾紛調解機制等每一個環節，加強保障投資者。



	此外，我們一直致力培養上市公司持續披露資料的文化。為了提高香港股票市場的質素和透明度，我們正擬備有關修訂《證券及期貨條例》的建議，以規定上市公司須適時披露若干股價敏感資料，並會就有關建議諮詢公眾。



	為鞏固金融中心地位，年內我們亦會繼續以下的工作：



(一)	就《公司條例草案》擬稿展開第二輪諮詢，將《公司條例》現代化，提升企業的管治水平及方便營商；



(二)	就設立獨立保險業監督及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進行諮詢；及



(三)	研究引入企業拯救程序，以減少企業倒閉和保障就業。



	去年，雖然金融海嘯及人類豬型流感對本港旅遊業造成很大影響，但在國家支援及政府和業界齊心協力下，訪港旅客數字自8月起回復上升，全年旅客數字更超越2008年的水平，輕微上升至接近3 000萬人次。隨着經濟復蘇，我們預計旅客人數會繼續上升。




	由去年4月起，深圳戶籍居民可申請1年多次赴港個人遊簽注。截至今年2月初，超過190萬人次持該簽注訪港，反應令人鼓舞。常住深圳的非廣東省戶籍居民在深圳辦理個人遊簽注的措施，亦已於去年12月實施。



	我們希望這些便利深圳居民赴港旅遊的措施，可以在更多珠三角城市推行，再逐步推展至廣東省全省。廣東省戶籍居民約有8 300萬人，如果擴展措施得以落實，將可為本港的旅遊、零售及相關行業帶來莫大裨益。



	我們亦會致力發展新的旅遊主題及產品，吸引旅客重遊。我在去年宣布成立的“盛事基金”，至今批出二千五百多萬元，資助6項藝術、文化及體育盛事在港舉行，第二輪申請的結果即將公布。這些不同類型的盛事，有助豐富旅客在港的體驗，並為香港增添姿采和活力。



	過去1年，有不少嶄新旅遊景點推出，而現有景點亦加上新元素。馬灣的“挪亞方舟”、香港國家地質公園及尖沙咀前水警總部歷史建築羣的“1881”已先後於去年開幕，海洋公園多個大型設施亦陸續啟用，令旅遊景點更多元化。展望未來，啟德郵輪碼頭首個泊位將在2013年年中啟用；香港迪士尼樂園亦已展開擴建工程，在未來數年增加3個全新的主題區。



	受惠於2008年實施的免收葡萄酒稅政策及政府一連串便利措施，香港的葡萄酒貿易、集散及拍賣等業務均有可觀的增長。繼2008年錄得80%的增長後，葡萄酒進口總值在2009年達到40億元，按年再增加了41%。根據業界資料，香港已超越倫敦成為全球第二大葡萄酒拍賣中心。為協助業界更好掌握內地的商機，我們剛與內地海關總署簽署協議，為經香港進口內地的葡萄酒提供清關便利，並會於今年第二季在深圳試行。我們會繼續探討其他措施，鞏固香港作為葡萄酒集散及分銷中心的地位，增加更多就業機會。



	在推廣工作方面，去年10月首次舉辦的美酒佳餚巡禮反應熱烈。香港旅遊發展局在今年會再接再厲，並會擴大項目的規模。此外，建基於過去兩年的成功經驗，香港貿易發展局會繼續在年底舉辦香港國際美酒展。法國的著名酒展Vinexpo也將第四次在香港舉行。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在去年9月成立，我會在未來兩年撥款2,000萬元支援該局的工作，以提升本地檢測和認證的專業水平和國際認受性，開拓更多商機。我亦會在未來兩年向香港認可處增撥2,100萬元，加強為業界提供服務。



	香港檢測和認證局將於短期內向行政長官提交未來3年的發展藍圖，就提升行業競爭力、加強行業在內地及海外推廣、提升業內的人力資源，以及協助業界在具潛力的範疇開拓商機提出具體建議。我會在資源方面作出適當的配合。



	在上一份預算案中，我提出要推動“綠色經濟”，並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推動粵港環保合作、使用電動車，以及環保建築等。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進一步提出發展環保產業作為6項優勢產業之一，並提出關於“清潔生產伙伴計劃”、“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及政府環保採購的措施。這些措施均已陸續推行。在下一個財政年度，我會進一步推展以下工作。



	為改善維港水質，我們已投放93億元開展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的污水隧道及相關工程。我們並已建議進一步投放79億元，進行第二期甲餘下的工程。我們亦會動用51億元在屯門興建一所採用最先進高溫焚燒技術的設施，處理包括由淨化海港計劃所產生的污泥。當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於2014年完成後，維港水質將大為改善。



	為鼓勵運輸業界試驗低污染和低碳的綠色運輸工具和相關技術，我建議撥款3億元成立“綠色運輸試驗基金”供業界申請，並由公共運輸開始。我希望這筆款項可以讓業界引入更多綠色創新技術，例如使用環保技術的巴士、小巴、的士和渡輪等，使有關技術可以在香港萌芽發展。



	運輸業界使用低排放和節能交通工具，不但可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而且可以減少碳排放和促進低碳經濟。我希望業界積極嘗試綠色創新技術，為改善空氣質素和促進市民健康而盡力。



	在2007年，政府開展了一項計劃，資助車主以排放廢氣較少的新車，代替較為污染的歐盟前期及一期柴油商業車輛。該計劃將於今年3月底完結。為繼續加快淘汰舊柴油商業車輛，我會就更換歐盟二期柴油商業車輛，為車主提供為期36個月的資助，涉及開支約5.4億元。



	我亦建議加快環保車輛的資本開支扣稅，令企業在首年已可享有100%的利得稅扣除，以鼓勵工商界更廣泛採購電動車、混合動力車和其他環保商業車輛。


	在推動電動車方面，我已於去年4月成立“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督導委員會”。委員會就推廣電動車輛的策略和具體措施作出多項建議，其中一項是政府應帶頭採用更多電動車輛。政府已率先訂購10部電動車輛，並計劃在未來數年每年購買10至20部。我們亦已在警察車隊中，引入10部電動電單車。此外，在私營界別，兩間電力公司已訂購超過20部電動車輛，在下一個財政年度，更會有約200部電動車輛供應本港市場。我們預期電動車在香港將獲更廣泛的使用。



	增加電動車輛充電設施的工作進展良好。政府已在9個政府停車場設立充電站，並將於今年再設立二十多個。此外，兩間電力公司已開始陸續在停車場設立28個充電站。機電工程署亦已就停車場安裝充電設施制訂指引，以鼓勵私人停車場營辦商提供充電設施。政府及電力公司將繼續擴展電動車輛充電網絡的工作。



	創新和科技應用是為產品和服務增值最有效的方法。過去10年，政府透過一系列措施，包括興建科學園和數碼港，以及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等，為香港的創新科技產業提供所須的硬件和軟件，支持產業的發展。



	在政府和業界的共同推動下，商業機構投放在科研開支上的資源，由1999年佔全港科研開支的24%增加至2008年的43%，反映商界日漸意識到加強研發工作的重要性，而香港從事研發人員的數目，亦由1999年約1萬人，倍增至2008年約22 000人。



	為鼓勵商業機構增加科研投資和加強與科研機構合作，立法會已於今年1月批准撥款2億元設立“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我們將會在今年4月推出這項新計劃。



	科學園已成為香港的科研樞紐，吸引超過300間來自本港、內地和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落戶。現時，科學園透過在五大領域，即電子、資訊科技及電訊、精密工程、生物科技和綠色科技，建立聚羣效應，同時更為中小企提供多項專業及技術支援服務，透過培育計劃協助他們茁壯成長。



	目前，科學園兩期發展的整體出租率已接近85%。為加大力度推動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加強發展綠色科技及吸引更多高科技公司落戶香港，我們決定落實科學園第三期的發展計劃。整項發展預計開支為49億元。具體發展規模及融資方法會在稍後公布。預期工程可望於明年展開，並於2013年至2016年期間陸續完成。我們預計第三期發展完成後，可提供約4 000個科研相關職位，而建造期間亦會製造約5 000個建築相關的就業機會。



	“創意香港”已於去年成立，支援本地創意產業，包括繼續透過CEPA開拓內地市場，以及研究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策略。此外，我們亦會將荷李活道前警察宿舍活化為一個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的中心，並在短期內邀請有興趣的團體提交建議書。



	我們在去年6月成立的3億元“創意智優計劃”，業界反應理想，當中有些項目更為青少年提供了就業及發揮創意的機會。香港的青少年頭腦靈活，緊貼世界潮流，在創意產業方面甚具競爭優勢。我期望業界及青少年能積極利用這項計劃，一起發展香港的創意產業。



	上海世界博覽會(“世博”)將於今年5月開幕。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向世界展示我們的創意精神，以及推廣注入了新元素的香港品牌。香港館會以“無限城市”為主題，展示本港內通外連和無限創意的優勢。此外，我們會以“智能卡、智能城市、智能生活”為主題，參加世博的“城市最佳實踐區”展覽。



	在世博期間，我們會聯同本地創意產業界，展示香港的創意和特色。例如“創意香港”會支持香港設計界在上海舉辦為期6個月的展覽，並安排一系列有關香港設計產業的交流論壇，向內地各行業推廣香港的設計專才。此外，我們正構建體驗型的虛擬展館，讓市民可在互聯網瀏覽香港館及“城市最佳實踐區”的展覽。



	根據現行的稅務安排，企業就購買專利權和工業專門技術的資本開支，在計算利得稅時可獲扣免。為鼓勵企業更廣泛運用知識產權，推動創意產業發展，我建議將有關扣免安排擴展至註冊商標、版權及註冊外觀設計。稅務局會就此制訂詳細建議。



	在專利權方面，創新及科技基金轄下的“專利申請資助計劃”，為本港公司及發明者在首次申請專利時提供財務資助，協助他們將研發成果轉化為資產，加以保障。為進一步鼓勵創意創新，我們會將計劃的資助上限由10萬元提高至15萬元。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研發項目在申請專利方面的支出上限，亦會同步提高至15萬元。



	我們努力發展經濟，目的是令香港成為一個繁榮及關愛的社會。我們透過房屋、醫療及福利等方面的開支，提供基本的“安全網”，照顧弱勢社羣和有困難的人士，同時透過大力投資教育及培訓，加強就業支援服務，提升社會流動。在2010-2011年度，我們在教育、衞生及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預算約為1,300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的56%。接下來，我會重點簡介在培育人才、建設社區、醫療衞生及關顧有需要人士方面的主要建議。



	我們一直大量投資教育，培育人才。在過去10年，教育方面的經常開支增幅達18%。在2010-2011年度，我們的教育經常開支預算為522億元，是政府經常開支的最大範疇。在下一個財政年度，除了繼續推行各項教育改革措施如新高中和高等教育學制及在小學推行小班教學外，我們更會推行以下措施。



	我們十分關心青少年的教育及全人發展，特別是清貧學生。我會將現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的經常撥款大幅增加1億元至1.75億元，讓學校及非政府機構籌辦課後活動，提升清貧學生的學習效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的自信和對社會的歸屬感。有關活動的形式多元化，包括功課輔導班、文化藝術活動、體育活動、領袖訓練及義工服務。新增的撥款將有助培養更多清貧學生成材，同時減少跨代貧窮。



	為縮窄數碼鴻溝，施政報告提出善用“民、商、官”合作，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更方便合宜的互聯網學習機會。在這個數碼年代，網上學習和搜尋資料已成為教育的一部分。我已與相關的政策局作出研究，建議雙管齊下，為低收入家庭的中小學生提供協助，包括為這些學生提供上網津貼和促進市場提供廉宜的互聯網服務。



	我建議在2010學年為每個有中小學生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家庭提供上網津貼1,300元，以及為每個有中小學生符合資格領取學生資助的家庭，按入息審查結果提供全額上網津貼1,300元或半額津貼650元。另一方面，我們會籌備透過一間非牟利機構，與私人市場服務供應商和社區機構合作，為有需要的低收入人士提供合宜的互聯網服務和電腦硬件，讓領取上網津貼的學生有一個價錢相宜的選擇，在發揮市場力量的同時，也讓政府政策更具成本效益。同時，這間機構亦會提供其他配套服務，例如家長教育和技術支援等。我們稍後會邀請有興趣的非牟利機構，就這項構思提交計劃意向書。待這間非牟利機構開始提供既切合學習需要又價錢相宜的互聯網服務後，政府會適度地調整往後每學年的上網津貼。我已預留5億元作為上述兩項措施的起動資金。




	我們一直致力推動高等教育發展，配合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政府自2003年起合共推出4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為院校開拓經費來源。至今院校已獲取約108億元的額外資源，當中包括39億元政府配對補助金和69億元私人捐款，不但有效推動校務發展，亦有助培養捐獻文化。



	鑒於有關計劃成績斐然，我建議撥款10億元，推行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並會首次涵蓋所有12所擁有學位頒授權的院校，以推動高等教育多元化發展。



	為了保持香港的競爭力，迎接與內地經濟融合所帶來的機遇，我建議撥款5億元，注入語文基金，以進一步提升香港人兩文三語的水平。有關措施包括開展及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劃的校本措施，營造有利學習英語及普通話的語言環境，以及開展校本課後支援服務，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及盡快適應本地課程，以便他們融入社羣。



	在職業語文方面，新資源亦會用以鼓勵在職人士提升英語及普通話水平，例如提供切合行業需要的職業語文課程、鼓勵網上自學平台的發展及使用、舉辦公眾教育活動等。此外，我們會加強語文教育研究。我們會邀請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提出具體建議。



	上月在紅磡馬頭圍道發生的舊樓倒塌事件，雖然導致塌樓的成因尚在調查中，但事件引起社會對樓宇安全的關注。樓宇維修是業主應負的責任，業主必須適時檢查及維修他們的物業。就此，我希望已進入審議階段的有關條例草案可盡快完成立法程序，早日推行強制驗樓及強制驗窗計劃。



	對於有需要的業主，政府聯同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及市建局在過去數年分別推出了多項支援措施，在技術及財政上協助他們維修及保養樓宇。去年，我更推出20億元的“樓宇更新大行動”，為約2 000幢樓齡30年或以上的樓宇提供一站式支援，進行樓宇維修。



	為協助更多舊樓業主盡快進行維修，我建議向“樓宇更新大行動”增撥5億元，並重點協助沒有組織能力的舊樓業主進行維修，包括沒有成立法團的破舊樓宇。



	對於舊區過舊和日久失修的樓宇，重建是更能改善居民生活環境和保障公眾安全的做法。要應付日益增加的舊樓數目，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市區重建的策略和市建局的角色。發展局會在今年年底完成市區重建策略的檢討，定出新方向。我們亦已提出把樓齡達50年或以上的舊樓，申請重建的門檻由90%降低至80%，以回應舊樓業主的重建訴求。



	為了盡早解決在馬頭圍道倒塌樓宇附近的舊樓失修問題和改善數百戶居民的生活環境，減輕塌樓事件為他們帶來的惶恐和焦慮，我已同意市建局在該處立即啟動重建項目，為馬頭圍道、鶴園街及春田街合共33個街號的舊樓進行重建，所需的凍結人口調查工作亦會在今天馬上展開。



	在文化藝術方面，為了配合西九文化區發展，我會在未來5個財政年度增撥4.86億元發展藝術節目、培養觀眾，以及加強藝術教育和人力培訓等。我們會支持藝術團體和藝術工作者發展品牌節目，以及加強推廣公共藝術和普及文化藝術活動，讓藝術融入社區。與此同時，我們會加強在學校推動藝術，致力培養年輕一代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和鑑賞能力，並會推出培訓計劃，為有志投身文化藝術界的人士提供訓練和實習機會。



	粵劇已經成為香港首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為加強粵劇藝術的承傳工作，我建議將上述增撥款項中的6,900萬元注資入粵劇發展基金。同時，我們將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向立法會申請約7.3億元撥款，在高山劇場加建有中型劇院及培訓等設施的新翼大樓。我期望高山劇場的新舊劇院與興建中的油麻地戲曲活動中心，可成為吸引觀眾欣賞粵劇演出的專用場地。



	在去年的東亞運動會，香港運動員取得歷史性的佳績。我們會把握這個機會，聯合社會各方人士，共同努力，繼續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支援，發展各項計劃和設施，鼓勵更多市民參與體育活動，以及舉辦大型體育活動，提高市民對體育的興趣。



	為進一步推動體育及藝術發展，我建議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注資30億元，作為種子基金，利用每年投資的回報，提供具持續性的額外資源，資助體育及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



	為配合政府的抗毒政策，我已於2010-2011年度增撥5,200萬元，支援有關部門的禁毒工作。此外，為鼓勵社會大眾攜手對抗毒禍，我建議向禁毒基金注入30億元，加上各界的捐獻，讓基金可以獲得更多投資收益，增加每年的撥款額，動員社會各界推展各項禁毒措施。



	一直以來，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提升公共醫療衞生服務質素，並維持低廉的收費水平。在2010-2011年度，生方面的經常開支預算約370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的16.1%。我們更已承諾，到了2012年，衞生方面的開支將增加至政府經常開支的17%。我們會善用增加的撥款，改善服務和推動改革。



	在上一份預算案中，我已表示會在2009-2010年度起的3個財政年度，增加對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經常資助，按年遞增約8.7億元。在2010-2011年度，政府除按上述安排向醫管局增加經常資助外，亦會另外向醫管局增加撥款。不計購置醫療設備及器材的資源，醫管局在下一個財政年度新增的資源合共12.4億元。醫管局會利用新增的撥款，加強一系列服務，當中包括：



(一)	加強護士的培訓，以配合服務增長和發展需要。預計在2010年護士畢業人數達1 400名，與2009年畢業人數比較，增幅達40%。至2012年，數目會增至2 150名。同時，我們亦會在未來兩個學年合共提供2 350個護士課程及培訓學額，以及在未來4年每年提供80名助產士學額；



(二)	加強對患有癌症、白內障及腎病病人的服務，包括為1 100名病人引入癌症治療個案管理計劃；而白內障切除手術宗數會增加約40%，同時亦會加強腎病病人的血液透析服務及引入紓緩護理的先導計劃；



(三)	將8種藥物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以加強治療癌症及罕有遺傳病的成效。醫管局亦會擴闊9類藥物的臨床應用範圍。預計這兩項措施的受惠人數每年合共達38 200名；



(四)	設立更換關節專科中心，為病人提供全面的手術後護理及復康支援，預計全年可額外處理750宗個案，增幅約四成；



(五)	實施多項控制感染措施，提高控制人類豬型流感等病疫的能力；及



(六)	透過新設立的藥物品質保證辦公室，加強醫管局的藥物安全。


	為了回應市民對藥物安全的關注，政府會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增撥約4,000萬元，加強對藥物的規管。食物及衞生局最近公布西藥監管機制的檢討結果，建議推行數十項改善措施。政府會提出修訂法例建議，以及研究如何落實這些措施及在資源上作出配合，確保藥物安全和保障市民健康。



	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持的基層醫療工作小組已提出一系列建議，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包括擴大支援長期病患者的試驗計劃，設立社區健康中心或網絡，以及加強基層牙科服務和推廣口腔健康，特別是長者牙科服務。我會在未來3個財政年度投放合共約6億元，以落實有關建議。



	在預算案諮詢期間，我注意到有人提議調整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中醫療券的金額和受惠年齡。食物及衞生局將會在今年稍後時間就試驗計劃進行中期檢討，屆時會考慮這項提議。如果有需要的話，我會視乎檢討結果在資源上作出配合。



	此外，亦有不少市民向我提出，應為私人醫療保險保費或開支提供扣稅優惠。政府現正制訂一個自願參與、包含保險及儲蓄成分的醫療輔助融資方案，計劃在今年內諮詢公眾。我們在制訂方案時，會研究如何動用為推動醫療融資改革預留的500億元財政儲備，並會一併考慮扣稅優惠的建議。



	為了公眾健康，我去年大幅增加煙草稅50%。今年，我建議取消入境旅客可攜帶免稅煙草產品的優惠。為方便執法，小量作自用的煙草產品不受此限，食物及生局與海關會公布有關詳情。這項措施將會在完成立法程序後實施。

	世界生組織的研究明確指出，增加煙草稅能夠有效地控煙。我留意到，現時本港的煙草稅只佔香煙零售價約60%，與世界生組織建議的75%仍有一段距離，而香港的香煙零售價格與一些國際都會比較亦偏低。食物及生局會在未來一年密切留意各項控煙措施的成效，我會視乎局方的建議，考慮逐步提高本港的煙草稅。



	政府一直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福利服務，又為有需要的人士設立社會保障安全網，協助他們應付生活開支，支援他們實現“從受助到自強”的目標。在過去10年，政府社會福利方面的經常開支增幅超過50%，是經常開支增幅最大的政策組別。在2010-2011年度，社會福利服務的經常開支預算為400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17%。接下來，我會介紹有關的重點措施。



	根據最新推算，6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數會在未來二、三十年大幅上升。現在平均每8名香港人便有一位長者，到2036年，每4人便會有一位長者。可以預見，長者護理服務的需求將會持續大幅上升。



	有見及此，我會加強院舍服務，照顧未能在家中安老的長者，特別是需要護養照顧的體弱長者。施政報告已經提出加快增加資助護養院和持續照顧宿位的供應，我會增加約1.6億元的經常撥款，以額外提供超過1 000個宿位，較去年預算案宣布增加的宿位多出超過六成。政府亦會撥款500萬元推行安老院舍到院藥劑師服務試驗計劃，以提升院舍的服務質素。



	長遠來說，我們亦有需要就安老服務作出全面和妥善的規劃。安老事務委員會於今年1月發表的“長者住宿照顧服務”顧問研究報告中已經指出，在人口急劇老化、預期壽命延長及低稅率的情況下，單靠持續增加資助宿位的供應，將不足以應付不斷增加的長者長期護理服務需要。報告建議，政府應將有限的公共資源投放在最有需要的長者身上，為他們提供資助住宿照顧服務，並進一步發展社區照顧服務，以協助長者居家安老。



	我們認同報告倡議的“居家安老”大方向，這亦與政府“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政策一致。為配合安老事務委員會有關社區照顧服務的研究，我們會推出一項“長者家居護理試驗計劃”，為正在輪候護養院宿位的長者提供更切合個人需要的家居照顧服務。我已在獎券基金預留5,500萬元在九龍區推行這項試驗計劃。社會福利署(“社署”)將會就服務內容和形式，邀請有安老服務經驗的機構提交意向書。



	政府亦會增加約900萬元的經常撥款，額外提供合共115個資助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以及增撥約400萬元擴展“護老培訓地區計劃”。這些措施將有助支援居家安老的長者。



	我會增加1億元的經常撥款，加強對殘疾人士的服務。當中約6,000萬元會用以增加268個殘疾人士資助宿位、154個學前康復服務名額和260個日間訓練和職業康復服務名額。此外，約4,000萬元會為住在智障人士資助院舍的年長院友，加強物理治療和護理等支援服務。我亦會增撥約800萬元，添購4輛新車和更換6輛舊車，使復康巴士車隊可以增加至119輛。



	我們亦會透過制訂法定的發牌制度，規管殘疾人士院舍，並在實施發牌制度前推出配套措施，鼓勵私營院舍的營辦者提高服務質素，增加受資助宿位的供應，並協助市場發展不同類型和營運方式的院舍。我已在獎券基金預留6,400萬元，以便推行“殘疾人士院舍買位先導計劃”。社署會盡早制訂計劃的具體方案。



	此外，我亦會在獎券基金預留1.63億元，推行一項試驗計劃，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家居為本的照顧和護理服務，以加強對殘疾人士的社區支援，並紓緩其家屬照顧者的壓力。試驗計劃將率先在輪候院舍宿位人數較多的觀塘區和屯門區進行。



	在下一個財政年度，醫管局會特別為嚴重精神病患者和一般精神病患者推行新計劃，涉及開支超過1億元。這些措施包括︰



(一)	將於3個地區試行個案管理計劃，培訓醫護人員為個案經理，以及在社區層面為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持續的個人深入支援。計劃會逐漸擴展至全港各區，預計受惠病人將由2010-2011年度的5 000人，增加至2012-2013年度的16 000人；及



(二)	促進精神科專科門診和基層醫療的協作，為一般精神病患者提供適切的評估和診治服務。預期這項新措施將於2010-2011年度惠及7 000名病人，由2011-2012年度起，每年受惠人數將增至1萬人。



	我亦會增加約7,000萬元的經常撥款，將現時天水圍“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模式擴展至全港18區。在人手方面，我會增加約600萬元的經常撥款，增聘14名精神科醫務社工，令社工人數增至超過210名，加強精神科醫務社工服務。



	施政報告亦提出，政府將推出新計劃加強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支援。社署會資助非政府機構每年約500萬元來營運“受害人支援計劃”，為虐偶及虐兒個案的受害人，尤其是正在進行司法程序的受害人，提供情緒支援，以及司法程序和社會支援服務的資訊。有關計劃預計將於今年上半年推出。


	對香港人來說，“有份工”至為重要。工作不但提供穩定的收入，更為個人和家庭提供保障，是穩定社會的關鍵。因此，我一直十分重視就業問題。要解決就業問題，必須從兩方面入手。首先是發展經濟，因為只有經濟蓬勃發展，我們才有更多就業機會。另一方面，我們亦會提供適切的就業支援及培訓，提升求職者的競爭力及就業意欲，令他們可以把握這些新的就業機會。為此，我將會增撥1.73億元推行以下的措施。



	勞工處會推出為期兩年的“就業導航試驗計劃”，向那些接受勞工處深入就業輔導及職位選配服務後，持續工作滿3個月的人士，發放合共5,000元作為鼓勵。有關計劃每年提供11 000個名額。計劃是為了回應“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的錯配現象，充分利用本地的勞動生產力，鼓勵就業。



	此外，為加強協助有特別就業困難的青少年，勞工處會推出針對性的就業計劃，對象是15歲至24歲、低學歷，因為情緒、行為或學習有困難等問題而需要特別協助的青少年，透過非政府機構為他們安排為期12個月的培訓及工作實習。有關計劃提供約500個名額。



	另一方面，我在上一份預算案中增撥了超過4億元，用以加強勞工處的一系列就業及培訓服務。這些服務會在2010-2011年度繼續讓求職人士受惠。



	在預算案諮詢期間，我關注到有不少意見要求擴大交通費支援計劃。現行計劃的目的，是鼓勵居住在偏遠而就業機會較少地區中有需要的求職人士“走出去”尋找工作機會及就業。勞工及福利局會在年底前完成有關如何減輕低收入在職人士交通費負擔的研究。現有交通費支援計劃會在完成研究前繼續推行。我會視乎研究的結果，在資源上作出配合。



	我一直深信，只有集合社會各界的力量，即我們常說的“民、商、官”合作，才能有效扶助弱勢社，建立關愛社會。自2005年成立以來，“攜手扶弱基金”藉着等額資助方式，鼓勵社會福利界、商界及政府3方面透過夥伴計劃，共同扶助弱勢社，從而加強社會凝聚力。基金至今已批出了超過1億元的款項，配合商界的等額捐款，資助非政府機構與商界攜手為弱勢社推行各項福利計劃，惠及約65萬人。鑒於社會對基金的反應良好，我建議向基金注資2億元，鼓勵更多跨界別合作，共同扶助弱勢社。


	我們剛剛度過了金融海嘯最困難的時刻，但金融海嘯的餘波對不少市民的影響仍未消退。部分市民的收入未能與復蘇同步增長，通脹的壓力亦已開始浮現，特別是食物價格上升，可能會加重市民的負擔。在預算案諮詢期間，不少市民向我反映，希望政府可以推出一些短期措施，紓緩他們的生活壓力。此外，亦有意見認為，在復蘇初期，市民如果能增加消費，將有助穩固復蘇。我在考慮政府的財政狀況後，建議推出一系列一次過的措施，包括：



(一)	為全港約70萬個公屋租戶代繳兩個月的租金。其中，政府會為須向香港房屋委員會繳交額外租金的租戶，繳付單位的基本租金。至於居住在房協乙類單位的非長者住戶，政府會為他們繳交三分之二的租金。這項措施涉及開支18億元；



(二)	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額外津貼，金額相當於1個月的綜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這方面的額外開支同樣約為18億元；



(三)	寬減2009-2010年度75%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6,000元。有關扣減會在納稅人2009-2010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中反映。這項措施會使政府減少約45億元稅收，所有140萬名納稅人均會受惠；



(四)	寬免2010-2011年度全年的差餉，以每戶每季1,500元為上限。估計約90%的住宅物業和60%的非住宅物業在該年不用繳交差餉。有關建議會令政府收入減少約86億元；



(五)	寬免商業登記費1年，政府收入會因此減少約18億元；及



(六)	在下學年，為每名領取綜援或學生資助的幼稚園、中小學及大專學生，提供1,000元的津貼，以紓緩家長應付新學年開支的壓力。有關建議涉及額外開支約5.7億元。



	自2008年至今，我們因應金融海嘯已推出多項利民紓困、創造就業及刺激經濟措施，共達876億元，加上今年的措施，我們已動用接近1,100億元。這些在現行生、房屋、教育和社會福利以外的“非常措施”，可以在金融海嘯的“非常時期”發揮刺激經濟和穩定社會民生的作用。不過，我必須強調，這些“非常措施”的“非常手段”不可能長期持續，否則將影響政府財政穩健，更會削弱經濟積極性。我期望這些措施可以協助市民度過難關，令經濟回復正軌，穩定社會民生。



	我現在簡述2009-2010年度修訂預算，以及2010-2011年度預算。



	在制訂2009-2010年度預算時，環球經濟下滑，各地金融市場動盪不穩，我因而對政府收入作出相應的預測。幸而，本港經濟自2009年第二季起漸見起色，使我們的收入比預期為好。在全球低息及多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下，大量資金湧入，股市及樓市交投暢旺，令印花稅收入大幅高於預期，達到405億元，比原來預算高出155億元。我對經營收入的預算修訂為2,550億元；地價收入修訂預算為373億元，是原來預算的一倍多；總收入修訂為3,085億元，較原來預算高468億元。



	經營開支修訂預算為2,360億元，略低於原來預算。隨着多項工程進入建築高峰期，政府非經營開支預算達到552億元，總開支達到2,912億元。



	總的來說，我預計2009-2010年度經營盈餘為190億元，而償還政府債券後的綜合盈餘則為138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0.8%。財政儲備在2010年3月31日會增加至5,082億元。



	在2010-2011年度，我會繼續透過投資基建，推動產業發展及其他措施，以達致穩固復蘇、發展經濟及關愛社會的目標。2010-2011年度的政府經營開支將為2,514億元，較2009-2010年度經營開支高出6.5%。



	非經營開支預計為658億元，其中包括496億元的基本工程開支，這金額是歷年新高。我預計政府的總開支達到3,172億元，較2009-2010年度高出260億元，即8.9%。公共開支將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19.8%。



	2010-2011年度的總收入預計為2,920億元。入息及利得稅仍是我們的最主要收入來源，預計收入為1,230億元。



	總括而言，我預計經營帳目將會有38億元赤字，非經營赤字則達214億元。因此，綜合帳目會有252億元赤字，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1.5%。在2011年3月底，財政儲備預計為4,830億元，大約是本地生產總值28%，相等於18個月的政府開支。



	鑒於香港經濟正處於復蘇初期，我們有需要保持政府開支的力度，以加強經濟的內部動力。在能力所及，以及不影響政府長期財政穩建的情況下，我認為應該在下年度繼續採取赤字預算，以確保經濟穩固復蘇。我相信這做法亦不致對通脹構成過大的壓力。



	中期而言，隨着環球經濟逐漸復蘇，我估計香港經濟在2011年至2014年的每年實質增長趨勢可回復至4%，而基本通脹率平均為3%。我估計2011-2012年度至2014-2015年度期間經營帳目將會錄得盈餘，有助我們應付在這段期間由於龐大基建開支而出現的非經營赤字。我預計我們的綜合帳目赤字會在未來數年逐步回落，至2013-2014年度可以回復平衡。在2015年3月底，我預計會有約4,700億元的財政儲備，大約是本地生產總值22%，相等於15個月的政府開支。從2010-2011年度至2014-2015年度期間總赤字預計約達400億元。



	主席，我們剛度過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10年。過去10年，我們經歷了數次危機的震盪，我們發現世界的經濟格局轉變得很快，社會上有人擔心香港在激烈的區域經濟競爭中被邊緣化，憂慮香港在全球化的趨勢中落後。不少市民在接連的危機中飽受壓力，質疑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未能做到均等分配，造成貧窮和社會流動問題；亦有人從價值觀質疑，基建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並不適合香港社會。



	香港是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受到客觀條件局限，我們不宜採用大幅財富轉移的方式，解決就業和貧窮問題。這種以高福利為主的方式，要求我們大幅調整現行的稅率和稅制，削弱工資彈性和市場調整的功能，徹底改變行之有效的經濟運作模式，我認為市民是不會認同的。我相信，推動整體經濟增長，讓社會共同創富，是長遠解決就業和貧窮問題的根本之道。



	我們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模式，因為我們相信市場是激發經濟效率的最有效方法，但政府同時必須在市場未盡完美時作出干預，所以我們投資在教育、基建和社會福利，幫助提升整體競爭力，提升市民的質素，讓他們可以面對社會經濟變化，改善社會上的流動。



	發展經濟和投資教育，是我們紓緩貧窮的長遠策略。在2004年至2008年期間，香港的經濟處於上升周期，低收入人士數目下降，收入普遍改善，失業和開工不足的情況減少，這反映經濟好景時，基層亦可以受惠。不過，我們同時亦注意到，在經濟逆境，基層市民收入受到首當其衝的沖擊。因此，由2008年開始，我們推出多項短期紓困措施，便是要協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



	在社會投資方面，現時教育是政府經常開支最大的一個環節。在過去10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經常開支大幅增加，因為我們相信，提高社會流動的根本方法，在於教育和培訓。人力資源質素不但是知識型經濟的關鍵，在個人層面，教育亦是改變人生經歷的分水嶺。曾經有一位教育家說過：“教育超乎社會的其他工具，在於它最能造就人人均等的條件，功用有如社會的平衡器。”今天，不少香港的成功故事，共通處都在於知識改變命運。我相信，我們繼續投資教育，整體社會的回報，將是無可限量的。



	我注意到，近年來，香港的公共政策環境變得複雜，市民對政府抱有極高期望，希望政府可以在最短時間內解決所有問題，但亦有人憂慮政府過度膨脹。我認為，在政府與市場、經濟和社會的關係上，最重要的是確保一個高效率的政府，包括有效地運用公帑、利用公共資源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和轉型，促進社會進步，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在“大市場、小政府”之間，香港有一個活躍的“大社會”，我們應該好好利用充裕的社會資本，一起解決社會問題，共同追求社會公義和社會價值。



	我一直認為，重視市場的政府，絕對不等於一個冷酷無情的政府；我們發展經濟，並不是為了小部分富裕階層，而是為了整體市民可以受惠。所以，當社會面對貧窮問題時，整個社會都有責任一起解決。政府提供了一個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和經濟秩序，讓商界發揮，當部分市民未能跟上的時候，我們期望商界可以履行社會責任，致力共建關懷社會。



	我們一直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相信，一個繁榮的香港，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我們努力發展經濟，並不是為了個別階層的利益服務，而是為了全體市民服務。我相信，市民喜歡繁榮的香港，也更喜歡一個繁榮而關愛的香港。



	我一直感受到市民飽受裁員減薪壓力的不安。回歸以來，亞洲金融危機和最近的金融海嘯均為市民的生活帶來困難。所以，我們推出了多項改善就業措施，協助市民就業，使他們可以透過工作改善生活。同時，我們亦推出多項紓困措施，減低市民的生活壓力，即使暫時出現赤字，亦在所不惜。但是，長遠來說，我們必須保持公共財政的紀律，確保我們的下一代不會背上財政包袱。我認為，這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有的做法。



	香港貧窮問題的成因複雜，涉及香港人外移流動性、外來人口的社會經濟條件和香港經濟結構轉變等因素。我注意到，社會對減少貧窮的解決方法，已有相當的討論。在貧窮問題上，我們仍有不少工作，包括最低工資立法、促進就業，以及推出紓解民困的措施，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工作的重點。在社會取得政策共識後，我會提供足夠的財政承擔。



	在經濟發展方面，我們一向都是務實為主。從過往的歷史可見，經濟上的務實主義，協助我們度過多次難關。我們一方面顧及香港自身的情況，另一方面考慮外在環境變化，審時度勢，不拘泥於單一的意識形態和教條。這些從來都是香港得以持續發展的基本要素，所以我們一方面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同時亦被喻為最大型公營房屋提供者。只要務實進步，有利整體發展，我都願意做。



	近期發生的社會事件顯示，部分市民重視社會發展價值。我理解市民持有不同的價值觀，在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這是正常不過的。政府在推行公共政策時，不但要聽取不同價值觀念的聲音，同時也要平衡社會上的真實需要，例如在尊重保育和本土價值的同時，也要慎重考慮推動發展以推動經濟和增加工作機會。在平衡社會不同價值矛盾時，我們必須如履薄冰，不可偏聽。



	主席，在過去一個世紀，香港在政治上，由英國殖民地回歸祖國，成為享有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在經濟上，由從事製造業的地方城市晉身為金融和服務業為主的世界城市；在身份認同上，由移民變成公民。我們大家都熱愛香港的生活，認同香港人的身份。市民較以往更重視香港人這個身份的認同，實在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我相信，只要我們與社會各界保持溝通，政策做到為民惠民，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將會不斷向前。



	在過去一段日子，香港人經歷了不少風雨。在應付危機困難時，我發現大家建立起禍福與共的精神。只要我們努力凝聚社會，發揚香港精神，我對未來是充滿信心的。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第67及71條，《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現在中止待續；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之前，預算案交由財務委員會審核。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兩項決議案。



	第一項議案：延展《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的修訂期限。



	我現在請陳鑑林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陳鑑林議員：主席，本人謹以《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議案，將規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0年3月17日。



	在2010年1月2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



	為使小組委員會有充裕的時間進行審議工作，謹請議員支持議案，將該規例的審議期延展至2010年3月17日。多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2010年1月27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即刊登於憲報的2010年第6號法律公告)，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34(4)條延展至2010年3月17日的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延展《普查及統計(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令》的修訂期限。



我現在請李鳳英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李鳳英議員：主席，本人謹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在2010年1月29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普查及統計(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令》。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完成審議工作及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審議的結果，本人謹代表小組委員會動議將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0年3月17日，請議員支持議案。多謝主席。



李鳳英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2010年1月27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普查及統計(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令》(即刊登於憲報的2010年第7號法律公告)，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34(4)條延展至2010年3月17日的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鳳英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鳳英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10年3月3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12時53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even minutes to One o'clock.






 (
本地生產總值
圖一
與一年前同期比較的增減率
(%)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



































 (
圖二
失業率
百分比
(%)
)



































 (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圖三
與一年前同期比較的增減率
(%)
)

















image4.emf

0


1


2


3


4


5


6


7


8


9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


百分比(%)


圖二


 


失業率




image5.emf

-8


-6


-4


-2


0


2


4


6


8


10


12


14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


與一年前同期比較的增減率(%)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圖三




image1.png



image2.png



image3.emf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


與一年前同期比較的增減率(%)


 


本地生產總值


圖一




